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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羊绒是珍贵的纺织原料，素有“软黄金”和“纤维钻石”之称。中国山羊绒不仅产量占世界总产量

的 70% 以上，而且绒质洁白、纤细，品质与其他产绒国相比较也是最好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国主要出口羊绒原料，制品的出口较少。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特别

是 2004 年国家取消了羊绒原料的出口退税和 2005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

使我国羊绒原料的出口减少而初加工和深加工后的制品逐年增长。 

羊绒制品是高档的纺织产品，例如羊绒衫、羊绒大衣等。不菲的价格使其成为一种奢侈消费

品，因此羊绒制品的出口目标市场主要在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 60％以上的羊绒

制品外销，其中产量最大的是羊绒衫，以羊绒衫为例，近年来出口量匀高速增长，从 2002 年到

2006 年增长了 300%，尽管 2007 年主要目标市场之一美国经济滑坡，但我国羊绒衫总出口量仍稳定

在较高数量。 

随着我国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份额的不断增大，使得进口国的羊绒制造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因此，像许多中国制造纺织品一样，羊绒制品销往这些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其中除贸

易壁垒外，不乏非贸易性技术壁垒，当然也有合理的国外严于我国的对羊绒制品的品质要求。 

为了帮助我国羊绒企业全面了解国际市场对羊绒制品的相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

准，从而使我国的羊绒制品顺利出口，商务部提出开展出口羊绒制品技术指南研究的要求，受商务

部委托，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组织国内有关专家编写了这本技术指南。 

本指南共分五章，第一章 适用范围，第二章 出口羊绒制品基本情况概述，第三章 羊绒制品国

际标准和我国标准的差异，第四章 目标市场对羊绒制品在技术法规、标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与我国

的差异与差距，及其发展趋势，第五章 出口羊绒制品达到目标市场技术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建

议和解决方案，第六章 出口羊绒制品应注意的其它问题，第七章 出口常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问

题，第八章 我国羊绒产业的思考。 

本指南主要承担单位为：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羊绒实验室、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等，本指南的主要撰写人有：陈继红、彭燕丽、杨桂

芬、江帆、赵志华、张志、廖青、殷冀、于涛、马志强、李秀艳等。 

本指南适用于我国所有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羊绒制品对外贸易（出口至美国、欧盟国家、日

本）的制造商、经销商。本指南可指导相关企业从事管理、技术和营销的人员及时掌握出口目标国

的有关要求，为我国羊绒制品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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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适用范围 
 

1.1 产品适用范围 

 

  本技术指南适用于山羊绒半制品及制成品，包括： 

-分梳(无毛)绒 

-羊绒条 

-羊绒针织纱 

-羊绒服装面料 

-羊绒衫 

-羊绒梭织服装 

-羊绒小件服饰：围巾、披肩、手套、袜子等 

-羊绒毯 

 

1.2 目标市场适用范围 

 

本技术指南适用于出口销往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的羊绒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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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口羊绒制品基本情况概述 
 

2.1 商品名称 
 

山羊绒（通常简称羊绒）是指从绒山羊身上抓取或从绒山羊皮上褪下的绒毛，属特种动物纤

维，系高档的纺织原料。从山羊身上抓取下来的原绒，夹杂着大量的粗毛和其它杂质。经过一系列

加工：过轮、洗绒和分梳等工序后，制成无毛绒；无毛绒纺成针织纱后，即可编织成各类羊绒针织

服装；无毛绒纺成机织纱、再织成面料后，即可加工成各类机织羊绒服装及其它羊绒制品。 

山羊绒一般用于加工粗纺羊绒衫、羊绒大衣呢、围巾、披肩、毛毯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精纺羊

绒针织品、精纺羊绒混纺面料。  

 

2.2 羊绒制品最新海关统计口径 

 

目前我国出口的羊绒制品主要有羊绒纱、羊绒衫、披肩、服装面料、羊绒毯、羊绒机织服装

等。出口数量大且出口额最高的产品当属羊绒衫。而且在海关商品目录中只有羊绒衫能够按照原料

划分单独统计，其它种类的羊绒产品因为出口量相对较少，没有按原料划分单独统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商品目录》（2007年版），针织羊绒衫是指：山羊绒针织或钩编的

运动衫、套头衫、开襟衫、外穿背心及类似产品（Jerseys, pullovers, cardigans, waistcoats and similar 

articles, knitted or crocheted of Kashmir (cashmere) goats ）。针织羊绒衫列在61章，税号为61101200，

计量单位为件或千克。 

在海关商品目录中有些羊绒制品还不能完全按照原料划分单独统计。部分羊绒制品海关编码

（税号）汇总如下： 

序

号 商品名称 进出口商品编码（税号） 

原绒 51021100 
1 山羊绒 

无毛绒 51053100 
51053921 

精梳羊绒纱线 
51082011 
51082019 
51082090 

粗梳羊绒纱线 
51081011 
51081019 
51081090 

2 羊绒纱线 

手编羊绒毛线 

51091011 
51091019 
51091090 
51099011 
51099019 
5109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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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织物 粗梳毛织物 

51111111 
51111119 
51111190 
51111911 
51111919 
51111990 

纯羊绒衫            61101200 

6110901011 
（含丝≥70%，粗纺衫） 
6110901019 
（含丝<70%，粗纺衫） 
6110901091 
（含丝≥70%，精纺衫）  

丝绒衫 

6110901099 
（含丝<70%，精纺衫） 

4 针织服装 

绒毛衫 6110110039（30%绒 70%毛）

纯羊绒针织围巾 6117100010 

6117100021（含羊绒≥23%） 
羊绒混纺针织围巾 

6117100029（含羊绒<23%） 
5 服饰品 

纯羊毛（绒）机织围巾* 6214200000 

*：621420000为羊毛或动物细毛制披巾、领巾、围巾、披纱、面纱及类似品。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3 羊绒制品近 5 年来的进出口额统计分析 

我国 60％以上的羊绒制品外销。近年主要出口产品出口额比例大致如表 2.1 

 

表 2.1 我国各阶段羊绒产品出口情况 

出口产品名称 产品出口比例（%） 
无毛绒 20-25 
羊绒纱 10-15 
羊绒面料 10-15 
成衣（含 OEM 及自有品牌） 40-45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以羊绒衫出口为例，可以看出近五年我国羊绒制品出口具有以下特点： 

2.3.1  出口数量逐年增长 

五年来，一方面我国的羊绒制品生产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加

工水平，加上原料和劳动力的优势，不断提高了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第二方面国家通

过政策引导控制原料出口鼓励深加工产品出口，2004 年国家取消了羊绒原料的出口退税，有效地控

制了羊绒原料出口的增长，为羊绒制品多出口创造了条件；第三方面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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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为我国羊绒制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赢得了机会。5 年来羊绒衫出口一

枝独秀，出口势头强劲（图 2.1），2004 年突破 1000 万件，2006 年再创新高，达到 2087 万件，分

别是 1996 年和 2001 年出口量的 6.5 倍和 2.9 倍。5 年来，羊绒衫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为主，一般贸

易年出口数量稳定在 77%-87%之间，一般贸易年出口额稳定在 87%-90%之间（表 2.2）。 

图 2.1 羊绒衫出口数量增长情况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羊绒衫出口（万件）

羊绒衫出口（万件） 321 694 959 1437 1875 2087 2026

1996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2.2 5 年来羊绒衫出口贸易方式 
金额：美元 

年 地区 
单位 出口数量 比例% 金额 比例% 

平均单

价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6,939,677 100.00 180,929,627 100.00  26.07 
一般贸易             件 5812319 83.75  163224398 90.21  28.08 
进料加工贸易         件 401587 5.79  11973204 6.62  29.81 
来料加工贸易         件 697989 10.06  4998722 2.76  7.16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10492 0.15  374977 0.21  35.74 

2002 

保税库进出境货物     件 17290 0.25  358326 0.20  20.72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9,591,230 100.00 224,945,868 100.00  23.45 
一般贸易 件 7813125 81.46 203218662 90.34 26.01 
来料加工贸易 件 1130472 11.79 5249275 2.33 4.64 
进料加工贸易 件 624395 6.51 15899471 7.07 25.46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24284 
0.25 

598805 0.27 24.66 
2003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0 
0.00 

0 0 0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4,368,740 100.00 339,481,443 100.00  23.63 
一般贸易 件 11072662 77.06  286417557 84.37  25.87 
来料加工贸易 件 1874945 13.05  12915152 3.80  6.89 
进料加工贸易 件 1409425 9.81  39839409 11.74  28.27 
保税库进出境货物 件 11630 0.08  307866 0.09  26.47 

2004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78 0.00  1459 0.00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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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8,752,116 100.00 477,885,696 100.00  25.48 
一般贸易 件 15152401 80.8 428103291 89.58 28.25 
来料加工贸易 件 2111184 11.26 7022666 1.47 3.33 
进料加工贸易 件 911832 4.86 26394038 5.52 28.95 
保税库进出境货物 件 380399 2.03 11243439 2.35 29.56 

2005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196300 
1.05 

5122262 
1.07 

26.09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865,245 100.00 602,079,389 100.00  28.86 
一般贸易 件 18101060 86.75 542034301 90.03 29.94 
来料加工贸易 件 1199676 5.99 10179305 6.63 8.49 
进料加工贸易 件 1248819 5.75 39888894 1.69 31.94 
保税库进出境货物 件 295580 1.42 9356949 1.55 31.66 

2006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20110 0.10 619940 0.10 30.83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256,992 100.00 621,371,338 100.00  30.67 
一般贸易 件 18047056 89.09 570271162 91.78 31.60 
进料加工贸易 件 916461 4.52 30302998 4.88 33.07 
来料加工贸易 件 1085237 5.36 14940858 2.40 13.77 
保税库进出境货物 件 143267 0.71 4005778 0.64 27.96 

2007 

保税区仓储转口货

物 件 64971 0.32 1850542 0.30 28.48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3.2  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羊绒衫出口数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没有实现价格的同步增长（图 2.2）。虽

然中国羊绒及羊绒制品在品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缺乏品牌和销售渠道资源，

只能为国外生产企业、贸易商或品牌做贴牌，附加值较低、缺乏主动权。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羊绒制

品有 3/4 是中国产品，但真正是中国自有品牌的不到 20％，品牌和附加值低的问题困扰行业健康发

展。 

图 2.2 出口羊绒衫平均单价变动情况 

20

25

30

35

40

45

50

出口单价(美元/件)

出口单价(美元/件) 37.89 31.36 26.07 23.45 23.63 25.48 28.86 30.67

1996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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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羊绒制品主要出口目标市场 

由于羊绒制品属于高档奢侈品，一般在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有较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我国

羊绒衫主要出口市场一直比较稳定。2005 年前主要出口到日本、美国、香港、韩国等地，其中日本

市场占出口总量 40%以上，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配额取消后，出口到美国、欧盟国家等地的羊绒

衫数量大幅度增加（表 2.3），2005、2006、2007 年国际羊绒衫销售除日本市场外，其它主要市场

继续保持旺盛的需求量，特别是原配额地区美国、欧盟地区的进口增长强劲，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

我国羊绒衫的第一大市场（表 2.4、表 2.5、表 2.6）。 

表 2.3 5 年来羊绒衫主要出口地区 

金额：美元  

年 羊绒出口主要地区 单

位 出口数量 比例% 金额 比例% 平均单价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6,939,677 100.00 180,929,627 100.00  26.07  
其中：日本 件 2,873,628 41.41  67,570,700 37.35  23.51  
美国   件 1,929,326 27.80  66,221,274 36.60  34.32  
香港 件 1,193,403 17.20  23,416,808 12.94  19.62  
瑞士 件 199,761 2.88  6,972,776 3.85  34.91  

2002 

韩国 件 236,859 3.41  4,905,510 2.71  20.71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9,591,230 100.00 224,945,868 100.00  23.45  
其中：日本 件 3,864,616 40.29  86,856,528 38.61  22.47  
美国   件 1,985,756 20.70  63,376,097 28.17  31.92  
香港 件 1,270,349 13.24  22,780,902 10.13  17.93  
瑞士 件 142,032 1.48  4,810,125 2.14  33.87  

2003 

韩国 件 106,381 1.11  2,440,544 1.08  22.94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4,368,740 100.00 339,481,443 100.00  23.63  
其中：日本 件 6,563,189 45.68  147,617,643 43.48  22.49  
美国 件 3,156,155 21.97  99,690,442 29.37  31.59  
香港 件 2,945,090 20.50  40,650,812 11.97  13.80  
阿联酋 件 321,544 2.24  10,347,398 3.05  32.18  

2004 

瑞士 件 295,261 2.05  10,065,100 2.96  34.09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8,752,116 100.00 477,885,696 100.00  25.48  
其中：美国 件 6,441,241 34.35  192,909,669 40.37  29.95  
日本 件 5,091,546 27.15  125,979,011 26.36  24.74  
香港 件 3,562,597 19.00  54,930,584 11.49  15.42  
法国 件 526,369 2.81  14,774,193 3.09  28.07  

2005 

德国 件 470,265 2.51  14,782,814 3.09  31.44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865,245 100.00 602,079,389 100.00  28.86  
其中：美国 件 8,942,213 43.38  265,563,317 44.58  29.70  
日本 件 4,287,644 20.40  119,445,109 19.80  27.86  
香港 件 1,714,568 8.27  30,860,163 5.16  18.00  
英国 件 1,190,439 5.75  40,486,242 6.25  34.01  

2006 

意大利 件 1,189,451 5.39  37,312,677 6.31  31.37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256,992 100.00 621,371,338 100.00  30.67 
其中：美国 件 8,860,074 43.74 272,194,519 43.81 30.72 
日本 件 3,752,494 18.52 111,881,067 18.01 29.82 

2007 

英国 件 1,615,987 7.98 52,451,150 8.44 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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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件 1,171,512 5.78 38,271,997 6.16 32.67 
法国 件 991,012 4.89 33,575,764 5.40 33.88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2.4 2005 年羊绒衫的主要出口地区 

金额：美元  
出口 单位 数量 占出口总量% 同比±% 平均单价 同比±% 
全国总计 万件 1875 100.00 +30.51 25.48 +7.83 
其中: 美国 万件 644 34.35 +104.09 29.95 -5.19 
日本 万件 509 27.15 -22.42 24.74 +10.00 
中国香港 万件 356 19.00 20.97 15.42 +11.74 
欧盟 万件 214 11.42 +866.55 31.07 -17.8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2.5 2006 年羊绒衫的主要出口地区 
金额：美元 

出口 单位 数量 占出口总量% 同比±% 平均单价 同比±% 
全国总计 万件 2086 100.00 +11.27 28.86 +13.27 
其中: 美国 万件 894 42.86 +38.83 29.70 -0.83 
欧盟 万件 460 22.05 +114.85 32.62 +4.95 
日本 万件 429 20.55 -15.79 27.86 +12.61 
中国香港 万件 171 8.22 -51.87 18.00 +16.7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表 2.6 2007 年羊绒衫的主要出口地区 
金额：美元 

出口 单位 数量 占出口总量% 同比±% 平均单价 同比±% 
全国总计 万件 2026 100.00 -2.92 30.67 +6.27 
其中: 美国 万件 886 43.74 -0.92 30.72 +3.43 
欧盟 万件 505 24.91 +9.64 33.39 +2.36 
日本 万件 375 18.52 -12.48 29.82 +7.04 
中国香港 万件 146 7.23 -14.58 22.16 +23.1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2.5 我国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的主要优势 

我国不仅是羊绒资源第一大国，而且也是生产加工第一大国（生产能力约占全球总量的

60%），羊绒制品出口第一大国，在国际市场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原料、劳动力成本和产品数量规

模等方面的优势，使我国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2.5.1  资源优势 

绒山羊主要分布在北纬 35°-55°，东经 5°-120°的区域，不同品种山羊的绒毛产量差异很大，每

头山羊年产羊绒数量从 50 克到 500 克不等。主要产绒国为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蒙古、伊朗、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目前全球羊绒产量大约在 2 万余吨。中国产约 1.8 万吨（图 2.3），占全球总产

量的 80％以上，年出口无毛绒 3000 多吨，约占全球羊绒贸易量的 60％。我国山羊绒产量不仅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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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位，而且质量也优于蒙古、伊朗、阿富汗等国。世界上 50％以上的优质山羊绒产于中国的内蒙

古，其中以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质量最优。 

图 2.3 我国山羊绒产量变化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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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5.2 行业优势 

2.5.2.1  行业发展快，技术优势较突出 

我国羊绒制品加工业大规模发展只有 30 多年的历史。羊绒行业是毛纺工业中发展较快的一个分

支。行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大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补偿贸易或合资建厂方式建立起

来的。这些企业的主要设备从国外引进，羊绒制品以出口为主，所以企业从始建时就进入了国际市

场，接受了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这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注重强化企业管理，建立了

ISO9000 质量保证体系，其中鄂尔多斯集团和天山毛纺有限公司、圣雪绒等公司还通过股票上市，

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资本运营，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九五”、“十五”期间，羊绒行业的骨

干企业，进一步加大技术进步的步伐，先后引进了国际一流的电脑羊绒提花织机、分梳机、细纱

机、筒染机、染色机、羊绒印染电脑排版系统和电脑针织横机设计系统，以及国际一流的检测试验

仪器等等，为技术创新奠定了扎实的硬件基础，产品品种和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

小，行业骨干企业对行业发展的示范带头作用十分明显。 

近年随着行业的发展，行业更加重视工艺技术的研发。2003 年前，企业无毛绒分梳主要以单机

为主，近几年通过与纺机专家、设备制造企业三方合作，对羊绒洗涤、分梳设备进行了研发改造， 

生产企业普遍新装备了先进的二联、三联、四联机组合，并对加工工艺技术进行了调整，大大提高

了羊绒初级加工水平和原料的利用率。国内分梳装备技术水平已居国际先进水平。此外，电脑横机

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我国羊绒产品种类由无毛绒发展到羊绒纱、羊绒衫，从针织制品发展到机织制品和圆机一次性

成衣；产品结构由粗纺、纯纺延伸到精纺和多纤维混纺；产品技术含量逐步提升，羊绒产品实现向

高支精纺、轻薄型四季服装的转变，形成较为稳定的多元化、系列化的生产格局。我国羊绒针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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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羊绒衫、羊绒裙(裤)、羊绒内衣、羊绒袜、羊绒床上用品、家居饰品等，羊绒机织制品包括

羊绒围巾、披肩、衬衣、西服、领带、羊绒毯、羊绒家用饰品等。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

羊绒加工行业在拥有资源优势的同时正在逐渐形成特色产业优势。  

2.5.5.2 机制创新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行业在发展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多的企业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内蒙古鄂

尔多斯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和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先后成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内蒙古鄂尔

多斯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还成立了国家羊绒制品工程技术中心，这也是羊绒加工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

工程技术中心。该中心从产品开发发展到对羊绒制品深加工、精加工所涉及的行业共性、关键性技

术及其工程化和产业化的研究；能够进行高新技术和跨行业技术成果在羊绒加工领域的应用研究；

会同国家相关部门及国内外同行开展国际羊绒纤维及制品、检测方法等的系列标准的研究；能够承

担国际国内重大高新技术向纺织、羊绒工程辐射的项目产业化推广。以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国家

羊绒制品工程技术中心相结合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已逐步完善，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十五”期间羊绒行业更加重视品牌建设，多数企业通过整合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掌握销售渠

道等手段扩大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形成了一批深受消费者喜爱并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的羊绒衫产品。截至 2006 年底，有 9 家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内蒙古鹿

王羊绒有限公司、维信深喜（临河）绒毛纺织有限公司、北京雪莲羊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春竹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市兔皇羊绒有限公司、浙江珍贝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圣雪绒股份有限公司）的羊绒衫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中国驰名商标；有 10 家企业（内蒙古鄂尔

多斯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内蒙古鹿王羊绒有限公司、维信深喜（临河）绒毛纺织有限公司、北京雪

莲毛纺服装集团公司、上海春竹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嘉兴市兔皇羊绒有限公司、宁夏圣雪绒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恒源祥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上海皮皮狗毛纺织有限公司、深圳市日神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的羊绒衫被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评价为中国名牌产品，还有更多的产品被评为省市级

著名商标和省级名牌产品。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产品竞争力已经在毛纺行业达成共识，有力地促进

了羊绒产品走向市场，也为中国羊绒制品争创国际名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5.5.3 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羊绒行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逐渐显现，行业经过不断调整，

发展越来越有序，新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羊绒生产企业出现南北两派，北派凭借原料和经验的优

势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以内蒙古为主要羊绒原料和羊绒深加工基地，以及宁夏同心、灵

武，河北清河等以原料加工为主的原料加工集散地；南派则凭借款式花色的不断创新和完善的服务

拓展市场份额。目前国内羊绒行业集中度相当高，鄂尔多斯集团的年销售收入占全行业总额的 20

％，利润占到 32％。2006 年该集团出口羊绒衫占出口总量的 20%。海关资料显示，目前内蒙、广

东、浙江、上海、北京是羊绒衫主要出口地区，其中内蒙出口量占 40%（表 2.7）。近年国内羊绒

衫出口除传统的出口地区内蒙古继续保持增长外，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出口数量也增长

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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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国内羊绒衫出口主要地区 
金额：美元  

年 地区 单位 出口数量 比例% 金额 比例% 平均单价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6,939,677 100.00 180,929,627 100.00  26.07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2,158,472 31.10  64,749,644 35.79  30.00 

北京市                 件 741,850 10.69  22,270,722 12.31  30.02 
上海市               件 777,375 11.20  19,502,759 10.78  25.09 
新疆自治区   件 526,755 7.59  19,211,318 10.62  36.47 

2002 

浙江省               件 612,650 8.83  14,215,335 7.86  23.20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9,591,230 100.00 224,945,868 100.00  23.45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2,737,063 28.54  71,306,982 31.70  26.05 

浙江省 件 836,819 8.72  19,508,086 8.67  23.31 
广东省 件 800,294 8.34  6,947,610 3.09  8.68 
上海市 件 658,559 6.87  18,595,916 8.27  28.24 

2003 

北京市 件 651,309 6.79  20,539,591 9.13  31.54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4,368,740 100.00 339,481,443 100.00  23.63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5,132,322 35.72  137,628,756 40.54  26.82 

广东省 件 2,012,532 14.01  14,654,659 4.32  7.28 
上海市 件 1,466,662 10.21  39,031,242 11.50  26.61 
浙江省 件 1,418,064 9.87  35,011,050 10.31  24.69 

2004 

北京市 件 1,327,756 9.24  36,402,411 10.72  27.42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18,752,116 100.00 477,885,696 100.00  25.48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5,974,784 31.86  179,858,882 37.64  30.10 

广东省 件 3,910,939 20.86  50,148,724 10.49  12.82 
浙江省 件 1,994,782 10.64  44,554,080 9.32  22.34 
上海市 件 1,867,432 9.96  56,547,936 11.83  30.28 

2005 

北京市 件 1,320,644 7.04  44,254,564 9.26  33.51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865,245 100.00 602,079,389 100.00  28.86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6,493,091 31.12  206,055,261 34.22  31.73 

广东省 件 2,506,131 12.01  46,243,564 7.68  18.45 
浙江省 件 2,462,574 11.80  68,450,751 11.37  27.80 
上海市 件 2,402,989 11.52  71,382,470 11.86  29.71 

2006 

北京市 件 1,717,015 8.23  58,571,376 9.73  34.11 
羊绒衫出口合计 件 20,256,992 100.00 621,371,338 100.00  30.67 
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 件 7,597,409 37.51 244,430,637 39.34 32.17 

浙江省 件 2,314,775 11.43 64,652,517 10.40 27.93 
北京市 件 1,734,293 8.56 62,776,449 10.10 36.20 
上海市 件 1,773,860 8.76 59,668,765 9.60 33.64 

2007 

江苏省 件 1,071,010 5.29 39,632,911 6.38 37.0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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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潜在目标市场情况 

羊绒制品属奢侈品，需求弹性较大。我国羊绒衫主要出口到日本、美国和欧盟国家等发达地

区。2006 年我国出口到上述地区的羊绒衫占到出口总量的 85%。但是贸易摩擦的影响也限制了羊绒

衫的出口。比如 2005 年已经取消了纺织品服装的配额，但是由于欧盟不满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长

过快，采取限制措施，《中欧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和服装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导致 2005 年

下半年开始出口欧盟 5 类产品（毛衣含羊绒衫）的数量开始受到限制。 

目前羊绒衫的潜在目标市场依然是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市场，特别是高端产品市场。意大利、

英国毛纺行业凭借设计、品牌、技术和营销渠道的优势，长期占领国际羊绒制品高端市场。近年

来，我国羊绒原料 50%-75%出口到意大利，10-20%出口到英国（表 2.8）。虽然中国羊绒制品在品

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缺乏品牌和销售渠道资源，在品牌的积累方面与国外企

业无法比拟。出口产品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羊绒制品有 3/4 是中国产品，但真正是中国自有品牌的不

到 20％。出口国外的羊绒制品除了鄂尔多斯有自有品牌外，其余的均是为国外生产企业、贸易商或

品牌做贴牌，附加值较低、缺乏主动权。我国羊绒行业的资源优势还未很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表 2.8 山羊绒主要出口地区 

金额：美元 

年 羊绒出口主要地区 单位 出口数量 比例
% 金额 比例% 平均单

价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4,196,002 100.00 232,483,732 100.00  55.41 
其中：意大利 公斤 2,291,677 54.62 127,527,244 54.85  55.65 
英国 公斤 871,158 20.76 52,811,299 22.72  60.62 
日本 公斤 558,889 13.32 29,899,489 12.86  53.50 
韩国 公斤 159,502 3.80 7,102,031 3.05  44.53 

2002 

香港 公斤 90,907 2.17 5,118,723 2.20  56.31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4,621,196 100.00 251650842 100.00  54.46 
其中：意大利 公斤 2,402,518 51.99 131,437,303 52.23  54.71 
英国 公斤 867,764 18.78 50,026,939 19.88  57.65 
日本 公斤 757,144 16.38 39,747,960 15.79  52.50 
香港 公斤 308,434 6.67 17,727,388 7.04  57.48 

2003 

韩国 公斤 111,402 2.41 4,870,745 1.94  43.72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4,121,229 100.00 233,895,710 100.00  56.75 
其中：意大利 公斤 2,615,302 63.46 151,315,091 64.69  57.86 
英国 公斤 622,399 15.10 37,143,528 15.88  59.68 
日本 公斤 432,937 10.51 25,567,874 10.93  59.06 
香港 公斤 247,433 6.00 12,204,789 5.22  49.33 

2004 

韩国 公斤 90,255 2.19 3,795,798 1.62  42.06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3,601,388 100.00 245,367,860 100.00  68.13 
其中：意大利 公斤 2,469,995 68.58 174,497,178 71.12  70.65 
英国 公斤 660,556 18.34 40,182,535 16.38  60.83 
日本 公斤 243,943 6.77 16,849,081 6.87  69.07 
香港 公斤 106,111 2.95 7,843,928 3.20  73.92 

2005 

韩国 公斤 58,541 1.63 3,463,235 1.41  59.16 
2006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3,218,564 100.00 238,259,023 100.00  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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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意大利 公斤 2,237,014 68.14 170,643,264 70.05  76.28 
英国 公斤 402,503 12.88 29,327,126 12.90  72.86 
日本 公斤 337,041 10.94 24,749,494 11.01  73.43 
韩国 公斤 97,291 3.32 6,560,715 3.06  67.43 
香港 公斤 88,163 2.86 5,199,401 2.26  58.97 
山羊绒出口合计 公斤 3,065,958 100.00 245,944,794 100.00  80.22 
其中：意大利 公斤 2,313,825 75.47 189,940,919 77.23 82.09 
英国 公斤 330,795 10.79 27,660,793 11.25 83.62 
日本 公斤 165,348 5.39 13,113,430 5.33 79.31 
香港 公斤 85,974 2.80 5,335,758 2.17 62.06 

2007 

韩国 公斤 81,702 2.66 5,171,590 2.10 63.30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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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羊绒制品国际标准和我国标准的差异 
3.1 概述 

羊绒制品从大类上划分属毛纺织产品。发布与羊绒制品相关的国际标准的机构是 ISO/TC38——

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和 IWTO（International Wool Textile Organization）——国际毛纺

织组织。ISO 标准大多数是基础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其中很多试验方法标准是纺织品通用而非某

一类产品，如羊绒制品专用的；IWTO 标准大多数是对羊毛原料的试验方法，也有少量毛纺产品的

试验方法。国际标准中属于羊绒专用的只有羊绒纤维含量的测定方法 ISO 17751 和 IWTO 58。由此

可见，纺织品服装（包括羊绒制品）的国际标准实际上多为基础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而大家都关

注的产品标准很少。在国际上，羊绒制品的产品标准大多是国际买家在贸易过程中为了买到优质产

品而制定的买家标准。我国羊绒制品出口目标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因此，这些

羊绒消费大国的标准在地位上相当于国际标准。了解这些国家的标准对我国羊绒外贸企业尤为重

要。 

羊绒制品标准在我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标准，即对产品所应达到的各项技术性能及具体

考核指标的规定；另一类是试验方法标准，即对各技术性能指标在检测实验时所执行的具体操作方

法和步骤的规定。 

羊绒制品标准在主要出口目标市场：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却与我国不同。了解各国的标准策

略对更好地理解羊绒制品国际标准和我国标准的差异会有所帮助—— 

以美国为例，对大多数消费品，分为管制性（强制性）要求和自愿共识标准，详见附录 1 。 

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羊绒制品的产品标准实际上分为必须遵守的法律要求和并非

政府强制规定的自愿共识标准。 

-法律要求包括：产品成分标签和洗涤护理标签的法规以及产品涉及人身安全、健康等的法规； 

-并非政府强制规定的自愿共识标准：买家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买家标准。 

因此这些国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羊绒制品产品标准，除必须遵守的法规外，对羊绒

制品的质量要求取决于买家，主要以买家采购合同的形式出现，买家个体不同，质量要求会略有差

异。本指南中所涉及到的某国产品标准只是相应国家众多买家对产品的一般要求。 

而这些国家的试验方法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 

美国纺织品的试验方法标准主要有 AATCC (美国纺织染色家与化学家协会) 标准、ASTM (美国

材料试验协会) 标准、CPSC (美国联邦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标准； 

欧盟没有专门的标准制定机构，CEN(欧盟标准化委员会)主要是采用国际标准，协调各成员国

标准并制定必要的 CEN 标准，CEN 标准大多数与 ISO 标准相同； 

日本对纺织品服装的品质非常“挑剔”，进入日本的纺织品服装其贸易商一般要求按照 JIS（日本

工业标准）进行检测。 

我国目前羊绒制品的主要产品标准有： 

-所有纺织产品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GB 5296.4《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

明》、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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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GB18267《山羊绒》、FZ/T 71006《羊绒针织绒线》、FZ/T 73009《羊绒针织品》、

FZ/T 24007《粗梳羊绒织品》、FZ/T 24009《精梳羊绒织品》； 

-试验方法标准：GB/T 16988《特种动物纤维与绵羊毛含量的测定》、GB/T 14593《山羊绒、绵羊毛

及其混合纤维定量分析方法》等，其他物理性能、染色牢度等试验方法是纺织品通用而不是羊绒制

品专用的。 

3.2 主要差异对比分析 

3.2.1 法规/强制性标准 

我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5296.4《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基本对应于美、

欧、日的产品成分标签和洗涤护理标签法规；GB18401《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相当但

不完全对应于欧洲的环保和健康纺织品的要求；而一些涉及人身安全（例如：燃烧性要求）、健康

（例如重金属含量的限定）等的法规在我国目前没有与其对应的强制性标准。 

3.2.2 产品标准 

3.2.2.1 标准分类上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产品标准是贸易型标准，因此是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不同来分类制定标准。以美国

为例，美国的产品标准以 ASTM 标准为主，依产品最终用途分类为：男士衬衫用织物；男女式外衣

用织物；男女式浴衣、睡衣及内衣用织物；职业服装和工作服用织物；风雨衣⁄雨伞蓬盖布等防水用

品；室内家具及装饰用织物；床上用品织物；领带和围巾；泳衣用织物；手帕、餐巾和台布；毛毯

等织物。 

无论是羊绒羊毛混纺面料，还是纯棉面料；无论是机织面料，还是针织面料；只要是用于加工

外穿服装，均执行《男女式外衣用织物》标准。可见，美国的纺织产品标准不是依产品所用纺织纤

维类别（棉、毛、丝、麻或化纤）的不同而划分的。当然也不会有专为以羊绒纤维为原料的产品所

制定的标准。因此国外买家订货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大多不是指定符合哪个产品标准，而是提出各

项具体的要求，写入合同。这样就造成同样的考核项目，客户不同，要求达到的指标不同。 

而我国产品标准最初是生产型标准，因此是根据产品生产企业不同（例如：毛纺织、棉纺织、

丝纺织）或加工工艺不同（例如：机织、针织；精纺、粗纺）来分类制定标准，并且由不同的纺织

品标准化分委会归口管理。目前主要分为棉纺织印染产品、毛纺织品、麻纺织品、丝产品、针织

品、化纤、家纺、产业用纺织品等大类。在各大类标准中，又根据不同阶段的产品形成了原料、中

间产品、最终成品的产品标准链 ，如毛纺产品大类中的羊绒产品就制定了《山羊绒》、《羊绒针织

绒线》、《精梳羊绒织品》、《粗梳羊绒织品》和《羊绒针织品》等一系列产品标准。 

我国的这种纺织标准体系使得每一个纺织产品都能很方便地找到其对应使用的标准。但是，近

年来纺织纤维使用的多元化使得许多纺织产品都是由多种纤维混纺制成的，不易简单地归于某类纺

织品。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同一纺织产品有多于一个产品标准与其对应的局面。而这多个产品标

准的考核指标有时不完全一致。 

3.2.2.2 标准结构上的差异  



 16

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标准是贸易型标准，所以只关注产品是否能满足使用要求，一般只规定技

术性能考核指标。对外观质量、包装、检验规则等是在合同中作规定。他们对外观质量的重视程度

和内在质量是一样的，往往是派人住厂检验或委托中国境内的公证检测机构进行检验。虽然合同规

定的条款比较笼统，但操作起来判定合格尺度很严格，无论是什么疵点都不会放过。 

而我国现在实施中的产品标准是以最初的生产型标准为基础，虽然经多次修订，尽量与国际接

轨，但仍未彻底摆脱产品加工生产作业指导书的痕迹。因此标准过于细化，除对由不同原料和加工

工艺生产的产品分品等规定技术性能考核指标外，一般还包括外观疵点的考核规定、验收规定、包

装规定等。 

3.2.2.3 标准技术指标的差异 

我国的产品标准对应于美、欧、日买家采购合同，其实也就是这些国家的自愿共识标准。国外

买家的考核指标多于我国产品标准，例如：干洗性能的相关考核我国没有规定。另外，国外买家的

某些考核指标高于我国产品标准，例如：抗起球性。差异比较详见第四章。   

3.2.3 试验方法标准 

由于多年来我国制定方法标准“能采用国际标准要尽量采用” 的原则要求，多数试验方法国标等

同或修改采用 ISO 标准，因此技术内容与 ISO 标准一致，但与美国标准有差异。有一些测试项目，

尤其是起毛起球试验方法和部分染色牢度试验方法，美标方法的试验条件参数规定使试验对试样的

处理更为剧烈，即同一产品按 ISO 标准检测合格，但按美标却不一定合格。 

方法标准试验条件参数及评级参照标准物质是影响测试结果的主要因素。差异比较详见第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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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目标市场对羊绒制品在技术法规、标准等方面的技术要

求与我国的差异与差距，及其发展趋势 
 

从本指南第二章从表 2.1 可知，我国羊绒制品的出口以羊绒针织纱和羊绒衫为主，占 50%～

60%；分梳无毛绒次之，占 20%～25%。从表 2.4、2.5、2.6 可知，羊绒衫主要出口至美国、欧盟国

家和日本；从表 2.8 可知分梳绒主要出口至意大利。 

本章拟分别详细介绍我国羊绒制品出口目标市场：美国、欧盟国家和日本对羊绒制品的法律法

规，并与我国的强制性国标进行比较；介绍这些国家对羊绒制品（主要是羊绒衫）的品质要求，并

与我国产品标准进行比较；介绍这些国家相关试验方法标准，并与我国试验方法进行比较；本章最

后一节介绍意大利对分梳绒原料测试的方法。 

4.1 目标市场羊绒制品相关法律法规及与我国强制性国标的比较  

4.1.1 美国法规 

美国的技术法规体系是世界上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它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国会制定的法

律（Act），另一层次是各行政部门根据法律制定的法规（Rule or Regulation）。法律层次的技术法

规编于《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中，按照政治、经济、工农业、贸易等方面分为 50 卷，

涉及纺织服装的法律主要集中在第 15 卷（Title 15）——商业与贸易部分的第 2 章和第 25 章中。法

律下一个层次是相关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所有的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及独立机构

都有权制定技术法规，各部门制定的法规编于《联邦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简称

CFR）中。CFR 分为 50 卷，其中与羊绒制品相关的法规在第 16 卷中。涉及纺织服装的立法机构主

要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 FTC），制定各种反垄断和消费者

保护法；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The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简称 CPSC）制定

保证市场上包括纺织品和服装在内的约 15000 种消费品的安全法规。一般以法规及配套条例的方

式，详尽地规定了：法规或条例定义和范围、法规或条例的要求、违反法规或条例的情况、法规或

条例的实施和罚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图 4.1 表示了 CFR 的主要结构及纺织服装的主要法规，表

4.1 列出了纺织服装有关法律及其在《美国法典》中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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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CFR 的主要结构及纺织服装的主要法规 

 

 

 

 

 

 

 

 

 

 

 

 

 

 

 

 

 

 

 

 

 

 

表4.1 美国纺织服装有关法律 

 

法律名称 U．S．Code章节 立法及管理机构 

《羊毛产品标签法》Labeling of 

Wool Products Act 

Title 15,chapter2,subchapter 

Ⅲ 

FTC 

《毛皮产品标签法》Labeling of 

fur Products Act 

Title 15,chapter2,subchapter 

Ⅳ 

FTC 

《纺织纤维制品鉴别法》Textile 

Fiber Products Identification Act 

Title 15,chapter2,subchapter 

Ⅴ 

FTC 

《易燃织物法》Flammable Fabrics 

Act 

Title 15,chapter25 CPSC 

 

 

 

 

本节主要介绍表4.2 所列的法规。 

Title1-50……Title 16 Commercial Practices 
（商务惯例） 

Chapter Ⅰ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Chapter Ⅱ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CPSC)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Subchapter C 
Regulations under Specific 
Acts of Congress 
（美国国会法律下的规则） 

Subchapter C 
Trade Regulations 
Rules 
（贸易条例） 

Part 300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Wool Act 
（羊毛产品标签法） 
Part 301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Fur Act 
（毛皮产品标签法） 
Part 303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extile Act 
（纺织纤维产品鉴别法） 

Part 423 Care 
Labeling of 
Textile Wearing 
Apparel 
（纺织服装洗涤

护理标签）

Subchapter D 
Flammable Fabrics 
Act Regulations 
（易燃织物法

Part  
1610,1615…

Part 
1303 

Part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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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美国市场羊绒制品相关法规 

16 CFR Part 303 纺织纤维产品鉴别法 
成分标签 

16 CFR Part 300  羊毛产品标签法 

洗涤护理标签 16 CFR Part 423 纺织服装洗涤护理标签 

16 CFR Part 1610 服装纺织品可燃性标准 

16 CFR Part 1615 和 1616 儿童睡衣可燃性标准 

16 CFR Part 1500.51-53 童装/儿童用品上小物件紧固性要求 
安全要求 

16 CFR Part 1303 含铅量的限定 

 

4.1.1.1 纺织纤维产品鉴别法16 CFR. Part 303  （Textile Fiber Products 
Identification Act） 
 
  有两个政府机构负责有关标签的法规：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 Border 
Protection (CBP)）管理原产地标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管理

成分标签和护理标签。 
 

该联邦法规要求在纺织服装产品上必须有永久性的标签，按照规定的方法在标签上注明产品的 
• 纤维成分（Fiber Content） 
• 原产地（Country of Origin） 

生产商或进口商的编号，限于由FTC 颁布的注册号（Registered Identification Number (RN) issued by 
the FTC）；或羊毛制品标签号（WPL）；或生产，进口，推广，分销这些 产品的公司名称 

• 所有的信息都要使用英文 
 

它适用于： 
• 所有的服装； 
• 手帕； 
• 领带、丝巾（scarves ） 
• 袜子（socks  and hosiery ） 

它不适用于： 
• 帽子（除非含羊毛）（head covering） 
• 鞋类 （shoes，slippers，out footwear） 
• 尿布 
• 腹带、徽带、装饰带（cummerbunds） 
• 汗垫（dress shields） 
• 救生工具（life preservers）和救生衣 
• 运动防护服（sports protectors） 
• 吸汗带 
• 假发 
以下不包括在法规范围内，但如果在标签上有关于纤维成份的表述， 则需符合法规要求。 

• 带子（belts） 
• 吊带（suspenders） 
• 固定结的领带（Neckties that are permanently knotted） 
• 吊袜带 （Garters） 
• 尿布衬垫（diaper liners） 
• 鞋用蕾丝 （shoe laces） 
• 涂层织物（Coated fabric） 

 
1.纤维学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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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规定了一整套纤维学术名称，但它同时也接受欧盟规定的名称。 
 
1.1 天然纤维的学术名称 
Cotton 
Linen/Ramie   
Wool 
Silk   
Cashmere  
Mohair   
Bamboo 
Rabbit Hair/Angora Rabbit Hair（当标注 Angora Rabbit Hair 时必须有原产地证明） 
 
含有动物纤维的， 可将该动物名称与“fiber”, “hair”,或“blend” 等词汇连在一起使用， 如： 

80% Rabbit hair 
 20% Nylon 
 

或 
80% Silk 

 20% Mink fiber 
 
“fur fiber” 指的是除 sheep, lamb, Angora goat, Cashmere goat, camel, alpaca, llama 和 vicuna 以外的动

物纤维，如： 
60% Cotton 

 40% Fur fiber 
或 
50% Nylon 

 30% Mink fiber 
20% Fur fiber  

  
1.2 人造纤维的学术名称 
Nylon    
Acrylic   
Modacrylic  
Polyester 
Spandex    
Rubber    
Metallic  
Acetate 
Rayon/Lyocell  
Azlon   
PLA 
 
1.3 可以被美国市场接受但不在美国标签法之内的 ISO 纤维学术名称: 
Elastane   
Elastodiene  
Modal 
Polyamide   
Viscose 
 
 
2.纤维商标名称 
 
  商标名称可以与学术名一起使用， 商标名称后要紧跟学术名并且具有同样的大小和清晰度。例

如： 
 

80% Cotton 
 20% Lycra ® Spa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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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签上不得使用缩写、“同上”或“同前” (ditto marks)、星号(asterisks)或脚注 
 
4. 标签上的纤维成分要按纤维含量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 
65％ Polyester 
35% Cotton 
 
40% Cotton 
40％ Polyester 
20％ Nylon 
 
5. 生产商或进口商的名称或注册编号RN#( Registered Identification Number) 必须体现在标签上。编

号需由美联邦贸易委员会核发， 不得转让。如编号被不正当使用或有关公司名称、地址等信息更改

而未及时通知委员会的，其可能被撤消。 
 
Manufacturer ABC  or  RN# 123456 

6.产品标签上还须清楚列出在哪个国家生产制造，如原料和成品均在中国制造， 则需写“Made in 
China”。 

产品是用进口原料而在中国制成的， 也须在标签上标明原料来源地，如 

Made in China of imported fabric 

若产品有部分在中国制造，部分在海外制造，也需要分别列明， 如 

Made in China, Finished in U.S.A 
 
7. 允许的公差 
 
如果产品全部由一种纤维组成，不允许有偏差，可以用100% 或 ALL来表示，如 
 
100% Cotton 
100% Acetate, Exclusive of Decoration 
ALL Nylon , Exclusive of Elastic 
 
多组份纤维制品允许有3%的偏差，例如，当标签上表示如下时， 
65% Cotton （65% 棉） 
35% Polyester （35% 涤纶） 

 
则其实际含量 在以下范围内都是允许的： 
62-68% Cotton  
32-38% Polyester  
 
8. 纤维含量少于5%，无需注明其名称，标注为 “其他纤维” (other fiber/other fibers)即可，但弹性纤维

等功能性纤维和毛纤维除外。 
例如： 
实际含量是96% COTTON 4% RAYON时， 应标注为: 
96% COTTON 
OTHER FIBER 
实际含量是92% COTTON 4% POLYESTER  4% RAYON时， 应标注为: 
 
92% COTTON 
8% OTHER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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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弹性纤维,则必须用学术名而不是“其他纤维”来替代. 
96% COTTON 
4% SPANDEX 
 
9.装饰用纤维或纱线Ornamentation 
 
9.1 当Ornamentation 的重量百分比不超过 5%时, 则无需表明其成分,注明 “装饰除外”即可. 
60% Cotton  
40% Polyester  
Exclusive of Ornamentation  
 
9.2 当Ornamentation 的重量百分比超过 5%时, 则必须注明 
60% Cotton 
40% Polyester 
Ornamentation: 100% Silk 
 
10. 家用品的装饰边，包括花边、蕾丝、缎带、滚边及绣花、贴花等. 
 
10.1 装饰边的面积小于等于15%时, 注明 “装饰除外”即可. 
55% Linen  
45% Cotton Exclusive of Decoration 
 
10.2 装饰边的面积超过15%时, 则需详细标明. 
 
55% Linen 
45% Cotton 
Decoration: 100% polyester 
 
10.3 组成面料主体的弹性材料,当其不超过表面积的20%时,可以写成 “exclusive of elastic” (弹性材料

除外). 
 
11.对具有保暖功能而非结构目的(structural purpose)的夹里,夹层,填充物和填料,要依次标明,如 : 
Shell 100% Polyester (面料 100%  涤纶) 
Lining 100% Nylon (里料 100%尼龙) 
Filling 100% Polyester (填充物100%涤纶) 
 
12.某些纺织品为了加固或其它功能性目的,会在特殊部位添加额外纤维组分, 这时需将它的名称和相

对于面料的比例同时标出, 如 
 
55% Cotton  
45%  Rayon 
Except 5% Nylon added to toe and heel 
 
All Cotton except 1% Nylon added to neckband 
 
13. 起绒织物可以按整体重量百分比显示，不区分绒面和基布。 
 
48%  Rayon 
28% Cotton  
24%  Nylon 
 
但最好在分别列明绒面和基布的组分的同时,注明绒面和基布间的比例,如: 
 
Face: 60% Rayon, 40% Nylon 
Back:70% Cotton, 30% Rayon 
Face constitutes 60% of fabric and back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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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组合产品需分别标明各部分的成分,可以只标注在其中一件上,但它们需作为整体，不可单独出

售， 
Skirt: 100% Cotton 
Jacket: 65 % Polyester 35 % Cotton 
 
15.涂层面料 
Coated fabric指用涂层,层压等方法在面料表面形成连续的聚合体薄膜 ，且附着物的质量至少占基布

重量的35%的面料。 
涂层面料及其组成的产品部分无需标注其成分，但一旦标注，则其纤维组分需正确显示。 
 
4.1.1.2 羊毛产品标签法 16 CFR Part 300 （Wool Products Labeling Act of 
1939） 
 

该法规适用于大多数含羊毛的产品：服装、毛毯、被褥、面料和纱线，但不包括地毯

（Carpet）、小地毯（Rug）、垫子（Mat）和室内装潢品（Upholstery），这些产品即使含羊毛也执

行纺织品标签法。 
 
1 羊毛（Wool）定义 
羊毛（Wool）包括： 
-绵羊或羔羊的套毛； 
-特种动物纤维：绒山羊、安哥拉山羊（马海）、骆驼、羊驼、美洲驼和小羊驼的毛发。 
注：Pashmina 不是公认的纤维术语，它是一个意指羊绒的印度词汇，并不存在 Pashmina 山羊。可以

使用术语 Pashmina，但必须以纤维的名称适当地标注——羊绒或羊绒真丝混纺。 
也应注意，如果羊毛仍然在皮板上，应分类为毛皮（Fur）而不是羊毛。 
 
2 回用羊毛定义 
回用羊毛必须注明“回用”。 
定义： 
2.1 机织或毡缩成产品后无论是否被消费者使用过，又回到散纤维状态的羊毛； 
2.2 纺纱或针织成产品后经过消费者使用后又回到散纤维状态的羊毛。 
 
３羊毛标签法（纺织品标签法）适用范围 
  一般地，在羊毛产品销售链上的任何人都应遵守羊毛标签法，包括：制造商、进口商、批发商

和零售商。如果你信任销售链上游有一个正确的标签，你需要知道你必须怎样做来保护你自己和你

的客户避免不正确标注的产品。 
 
４纤维成份标签 
  基本同 CFR 303 的规定，而 CFR 303 规定少于５％的成份应简单标为“其他纤维”，但是若产品

含羊毛——任何数量的羊毛必须标明其实际含量。 
 
5 特种动物纤维 
特种动物纤维可用适当的百分比标出 
羊绒（Cashmere） 
马海毛（Mohair） 
骆驼毛（Camel） 
羊驼毛（Alpaca） 
美洲驼毛（Llama） 
骆马毛（Vicuna） 
  因此一个产品可标注为 50%羊绒，50%羊毛，但必须说明羊绒的百分比，除非产品是 100%羊

绒——那样可仅标“全羊绒”。 
  如果是回用纤维，标签必须标明“回用羊绒（Recycle Cashmere）”。 
6 标明完整纤维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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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服装标签或使用说明标签上提及特种动物纤维，必须标明其含量。例如：有一件服装是

90% 羊毛和 10% 羊绒，不能只标“细羊绒混纺”，而要标出羊绒的百分比。所以，正确的标识应为： 
“细羊绒混纺——90%羊毛，10%羊绒”。 
 
７ 装饰纤维 
  如果装饰用的纤维或纱线是羊毛，即使其重量百分比不超过 5%；装饰边，包括花边、蕾丝、

缎带、滚边及绣花、贴花等，即使其重量百分比不超过 15%也要标明。 
  如果羊绒产品含有非羊绒装饰纤维时，如果不要求标出时，纤维含量标签应指明装饰除外；如

果需要标出时，应组合标出，例如：“身 100%羊绒，装饰 100%真丝”。 
 
８ 衬里 
  CFR303 规定对具有保暖功能而非结构目的(structural purpose)的夹里、夹层、填充物和填料，要

依次标明纤维含量。但若含羊毛，尽管是只为结构目的的夹里、夹层、填充物和填料，也要依次标

明纤维含量。例如：“面：100%羊绒，衬里：90%涤纶，10%羊毛”。 
 
9 原产地 
  原产地标注必须同时符合美国海关和 FTC 的规定，海关管理原产地不是美国的产品，FTC 规定

美国制造的产品。 
9.1 如果面料和服装都在美国制造，不用标明纱线是进口的或山羊在中国饲养； 
9.2 如果服装在美国制造，但面料是进口的，应标明面料进口，但不用标明面料是哪个国家制造； 
9.3 如果服装成品是进口的，美国海关规定要标明原产地的名称； 
9.4 后整理在美国和外国要标明，例如：意大利制造，美国整理。 
 
WPL 修改了羊绒的定义，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山羊绒是来自亚洲绒山羊的，经过分梳的底层细绒毛； 
-山羊绒的平均纤维直径应不超过 19 μm； 
-直径超过 30 μm 的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不超过 3%。 
 
WPL 采用 IWTO 的 Super“S”规则定义细羊毛和超细羊毛， 20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IWTO 面料应用 Super“S”和“S”标注羊毛面料的规则 
纯羊毛面料 

纯羊毛织品中使用 Super 概念（例如 SUPER 100'S）只可用于描述由纯新羊毛制成的织品，"S"
值取决于所用羊毛的平均纤维直径，并且必须遵照下表的规定：  

 
"S" 值 最大纤维直径 “S" 值 最大纤维直径 

SUPER 80's 19.75 μm SUPER 170's 15.25 μm 
SUPER 90's 19.25 μm SUPER 180's 14.75 μm 

SUPER 100's 18.75 μm SUPER 190's 14.25 μm 
SUPER 110's 18.25 μm SUPER 200's 13.75 μm 
SUPER 120's 17.75 μm SUPER 210's 13.25 μm 
SUPER 130's 17.25 μm SUPER 220's 12.75 μm 
SUPER 140's 16.75 μm SUPER 230's 12.25 μm 
SUPER 150's 16.25 μm SUPER 240's 11.75 μm 
SUPER 160's 15.75 μm SUPER 250's 11.25 μm 

 
SUPER “S” 标示也可用于 
-羊毛与特种动物纤维（例如：马海毛、山羊绒和羊驼毛）及与桑蚕丝混纺的织品； 
-含有赋予织物弹性的弹性纤维的产品; 
-含有数量不超过 5% 的具装饰效果的非毛纱线的产品。 
纤维平均直径的测试方法： 
IWTO -8 (投影显微镜法) 或 IWTO - 12 (激光扫描法) 
 
羊毛混纺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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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不可用于羊毛混纺织品，对羊毛混纺织品只可用“S”描述，且羊毛含量至少为 45%，“S”
值符合下表的规定： 
 

"S" 值 最大纤维直径 “S" 值 最大纤维直径 
80's 19.75 μm 170's 15.25 μm 
90's 19.25 μm 180's 14.75 μm 
100's 18.75 μm 190's 14.25 μm 
110's 18.25 μm 200's 13.75 μm 
120's 17.75 μm 210's 13.25 μm 
130's 17.25 μm 220's 12.75 μm 
140's 16.75 μm 230's 12.25 μm 
150's 16.25 μm 240's 11.75 μm 
160's 15.75 μm 250's 11.25 μm 

 
纤维平均直径的测试方法： 
IWTO -8 (投影显微镜法)  
 
4.1.1.3 CFR Part 423 护理标签法（Care Labeling of Textile Wearing Apparel 
and Certain Piece Goods） 
 
  美国洗涤及护理标签法规适用于所有覆盖或保护身体的纺织品，包括袜子，但不包括鞋子，手

套、帽子及其它专门保护头部和手部的纺织品。 
法规中的洗涤及护理标签（care label）指的是标示了常用的洗涤及护理信息，牢固附着在产品

上，并且在整个使用寿命中都保持清晰可辨的标签或吊牌。 
 

商家提供的洗涤及护理标签必须满足： 
       1   耐久性洗涤及护理标签必须位于成衣显著位置。如纺织品因包装、展示或折叠而导致用户看

不到标签上的内容 ，在外包装或吊牌上需注明洗涤及护理说明。 
       2   洗涤及护理标签在产品的整个使用期间必须是牢固而且清晰可见的。 

 
使用洗涤及护理标签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洗涤及护理文字和/或图标必须按照 洗涤，漂白，干燥，熨烫和干洗的顺序排列。 
2 水洗标需至少包括洗涤，漂白，干燥，熨烫四个图标,干洗标只包括一个干洗符,但如果不是

所有的干洗剂都可用,则一定要指明干洗溶剂。 
3 在需要时，图标符号是带禁止符“x”的。 
4 额外的文字或警告语应按通常的洗涤顺序放在图标符号下方。 
5 任何洗涤标的缺失都表示最剧烈的条件都可以使用。 

 
下述情况下可以不提供洗标： 

1. 无袋式的双面服可以没有耐久性洗标，但相应洗涤指示必须显示在吊牌上。 
2. 任何剧烈的洗涤，漂白，干燥，熨烫和干洗方式都不会对衣物造成明显的不可逆的损伤。 
3. 公司政府等公共机构买来自用的服装产品。 
4. 用客供的面料定制的服装。 

 
  在 1972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所制订的服装洗标法案是以文字方式表达的洗标，在 1996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核准使用新的符号标签系统：ASTM 标准。其目的是要使洗标也能表

达 Gintex 洗标符号的含义，以减少贸易的障碍。这一由 ASTM 制定的标签符号可与文字说明的标签

一起使用。 
  通常，洗标中应表明水洗方式或干洗方式。如果其中一种会损坏衣物，则应注明。对既不能水

洗也不能干洗的衣物，洗标应为“Do not wash-do not dryclean”或 “Can not be successfully cleaned”。 
 
水洗方式或干洗方式的标注应符合下述要求： 
1. 水洗、漂白、干燥、熨烫和警告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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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洗方式 Washing 
机洗或手洗 
Machine wash / Hand wash  
洗涤温度(高温/中温/低温) 
Washing temperature (Hot / Warm / Cold) 
机洗程序（柔和/ 耐久压烫/普通） 
Washing Machine cycle (Delicate /Permanent press / Normal cycle) 
洗涤方式包括手洗和机洗两种。机洗标志应该包括温度和程序，如“Machine wash warm Normal 
cycle” 或“Machine wash cold  Delicate cycle”。如果高至 63ºC 的热水也不会对衣物造成损伤的话，则

可不标温度，例如，“Machine wash ”表示冷水，温水和热水都可使用。同样，如果不注明机洗程

序，也表示最剧烈的普通程序就可以。 
 
1.2  漂白方式（不可漂白/任何漂白/只能非氯漂白） 

Bleach instruction (Do not bleach / Bleach when needed / Only non-chlorine bleach,when needed) 
如果所有通常商业中的漂白方式对衣物都是安全的，洗标可以不包括漂白符。如果衣物根本不

能漂白，则应标注“No bleach” 或“Do not bleach”。如果常用的含氯漂白方式会损坏衣物，而不含氯

的漂白方式则是安全的，应该标注为 “Only non-chlorine bleach,when needed”。 
 

1.3 干燥方式（滚筒烘干/挂干/平干/滴干） 
Drying method (Tumble dry including cycle / Line dry/Dry flat / Drip dry) 

  洗标应表明衣物是否需用机器或其它方式干燥，如是滚筒烘干，还应注明温度。如果高温也不

会损坏衣物，就无需注明温度，例如，“Tumble dry ”表示高温，中温和低温设置都可以。 
 

1.4 熨烫(不能烫/低温烫/中温烫/高温烫) 
Ironing (Do not iron / Cool iron / Warm iron / Hot iron) 

  熨烫方式应该注明温度，如高温烫对衣物也是安全的，则可不标温度。 
 
1.5警告语（分开洗涤，不能绞，反面熨烫，不可熨烫装饰物等等） 

Warning wordings (Wash with similar color, Do not wring,Iron reverse side only, Do not iron 
decoration,etc.) 

  如果上述消费者常用的洗涤方式可能对衣物造成损坏，洗标中必须使用警告语，如“ Do not”，
“No”，“ Only” 等。如一件衬衫的色牢度不好，则可用“Wash with like colours”或“Wash separately”。
如果一条裤子不能烫，则应标明“Do not iron”. 
  当相应的替代程序已经显示在洗标中时，警告语就不是必需的了。如，已经有“Dry flat”时，就

不用加 “Do not tumble dry”了。 
 
2. 干洗方式 
  如果洗标中包括干洗，至少应标明一种可用的溶剂，否则即认为所有的商业用干洗剂都能用。

如果四氯乙烯会损坏涂层的话，洗标上可写：“Professionally dryclean: fluorocarbon or petroleum”。干

洗方式中同样有警告语，如“Professionally dryclean  No steam”。如果已经标明 “Professionally 
dryclean, fluorocarbon”,就无需再写 “Do not use perchlorethylene” 
  “Professionally Dryclean”指由专业干洗人员对干洗程序进行相应调整以达到最到的效果，这些

调整和特殊的指示也要包括在洗标中。 
另外，“Leather clean”，是必须由具有专业皮革知识的人员来进行的皮革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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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洗涤及护理图标 
由美国测试和材料学会(ASTM)创立，1996 年获美国联邦委员会认可 

 

 

 

 

 

 

 

 

 

 

 

 

 

 

 

 

 

 

 

 

 

 

 

 

 

 

 

 

 

 

 

备注:完整的水洗护理标签至少包括洗涤、漂洗、干燥和熨烫四部分内容，干洗标签只包括一个干

洗图标。另外，可能需要有一些额外符号或文字作补充说明。 

 

美国洗涤及护理标签 

警告图标 

 
洗涤 

机洗程序          
                 普通  耐久压烫  柔和      手洗 
洗水温度     

              
 

 
漂白 

 

                                      
         任意漂白                   非氯漂白        

 

            
 不可         不可 
  水洗         漂白 
 
 

           
不可干燥  不可熨烫    
(与不可洗涤一起用） 

特别说明 
(用文字或图标) 

 
干燥 

烘干                   
程序    普通   耐久压烫  柔和             挂干       

烘干                                
温度 任何温度  高温     中温                滴干 

                                                   
    低温    不用热风                平干      

 
熨烫 

熨烫温度                     
                    高温           中温          低温 

 

         
不可拧干  不可烘干 
 

          
    阴干    勿蒸汽烫 
（和 挂干、 
滴干或平干 
一起使用）             

 
干洗 

         
干洗-正常程序 
 

                              
任何溶剂 除三氯乙烯  石油溶剂
               外的任何溶剂  

 
 
 

 
不可干洗
          
   

干洗-附加说明  

          
短程序    降低湿度 

 

          
   低热        无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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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16 CFR Part 1610 服装纺织品可燃性标准（STANDARD FOR THE 
FLAMMABILITY OF CLOTHING TEXTILES） 

 

所有的天然及再生纤维素材质的织物都是易燃的，包括由其他天然或人造纤维制成的整理或未

经整理的织物。易燃织物用于服装时，对穿着者是有潜在危险的。这种危险主要由织物的燃烧速

度、强度、是否易被点燃以及服装的设计等因素决定。其中易点燃性、火焰扩散速度是可以用此文

中描述的设备来测定的，而火焰的强度可以用视觉观察。 根据这些测试可以将织物燃烧性能分为

三类，用以判断织物是否适用于服装。 

 

  此标准提供了一个国家基准的用于减少伤亡的标准，以及测试、评价纺织品和用于服装的纺织

品的燃烧性的标准方法。以阻止危险的易燃纺织品、服装的使用。 

 

  此方法用于测定成衣及将用于成衣制作的纺织品的可燃性，它制定了可燃性的三个分类等级，

阐述了纺织品分类的要求。同时对于那些就燃烧性能而言不适用于成衣的纺织品的使用提出警告。 

 

  不适用于：帽子、手套和鞋袜类；儿童睡衣、防护服；衬里织物（不作为衬里使用时，也要测

试 

  样品放在 45 度燃烧仪上，用标准火焰点一秒钟，记录燃烧现象和烧断棉线的时间，主要根据

次时间对样品进行分级: 

 

一级:非起绒织物 时间≥3.5 

        起绒织物   时间>7 秒 

二级: 起绒织物   4 秒<时间<7 秒钟 (*非起绒织物没有二级) 

三级: 非起绒织物 时间<3.5 秒 (*不适合做服装) 

         起绒织物   时间<4 秒 

 

还有一些是法规规定可免除燃烧测试的情况： 

1）非起绒织物：无论纤维成分，克重大于 2.6 盎司/平方码的织物 

2）对所有织物而言：不论克重，凡是由腈纶，改性腈纶，尼龙，丙烯烃（丙纶），涤纶，羊毛的

纯纺或由这些纤维混纺的织物 

 

16 CFR Part 1615 和 1616 儿童睡衣可燃性标准 
STANDARD FOR THE FLAMMABILITY OF CHILDREN'S SLEEPWEAR: 
SIZES 0 THROUGH 6X (FF 3–71) 
STANDARD FOR THE FLAMMABILITY OF CHILDREN'S SLEEPWEAR: 
SIZES 7 THROUGH 14 (FF 5–74) 
 

  CFR1615/1616 就是专门针对儿童睡衣的，要求睡衣具有一定的防火性能，就算被蜡烛，火柴，

打火机或类似的火源燃着也可以自熄。这两个法规的区别仅在于适用的范围， 1615 覆盖了从 9 个

月以上直到 6X 号码的儿童睡衣，而 1616 覆盖了 7 号到 14 号的。 

 

  儿童睡衣指主要用于睡觉及与睡觉相关活动的任何衣服， 包括睡衣，浴袍或休闲服等。判断

一件衣服是否是睡衣，CPSC 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1. 质地是否适用于睡觉及与睡觉相关活动。 

2. 该产品的营销方式。 

3.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服装被用于儿童睡觉及与睡觉相关活动的可能性。 

 

但不包括以下几种： 

1. 尿布和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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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婴儿服装，指标签上的号码小于 9个月的服装，一件式服装不长于 25 ¾ 英寸，两件式均

不大于 15 ¾英寸. 

3. 紧身式服装（Tight-fitting garments）,对各主要部位尺寸，装饰部件长度，款式和标

签等均有规定，详细要求可参见法规相关内容。 

 

  尽管以上几种服装不需符合 CPSC 16 CFR 1615/1616， 但仍需满足 CPSC 16 CFR 1610 中的 45

度角的燃烧测试的要求。CPSC 16 CFR 1610 是针对一般成衣的防火标准,是纺织品与成衣防火的最

低要求,适用于所有成人及儿童成衣。 

 

测试过程及要求： 

 

整个测试分为三个阶段， 即面料测试（Fabric Testing），模型样测试（Prototype Testing）和

成衣测试（Production Garment Testing）。 

 

测试时是将夹持在金属夹中的样品垂直悬挂在燃烧箱中， 用规定火苗烧 3 秒钟后， 测量其烧焦的

长度（char length）. 

 

不同测试阶段对取样的个数和部位都有不同的要求， 根据试验结果来决定这批货物是可接受， 不

可接受还是需要额外加测样品。通常来讲，一个 由 5 个样品（Specimen）所组成的样品组

（Sample），其烧焦长度（char length）的均值不能大于 7 英寸， 个体值不能大于 10 英寸， 即

不能有烧穿的现象出现， 因为样品的长度就是 10 英寸。 

 

面料测试 

 

完成所有后整理程序的只剩裁剪的面料首先要分成面料生产单元， 即 FPU (Fabric Production 

Unit) 。 

 

只有颜色和印花不同, 而材质相同的面料, 如果具有类似的燃烧特性, 可以归在同一个 FPU。判断

其燃烧特性时, 每种至少取 3 个样品进行预测, 看其烧焦的长度有无明显不同。通常一个 FPU 最多

包括 5000 码面料。 

 

测试时， 取每个 FPU 的头码和尾码各两码布， 从中各取一个样品组进行测试，每组五个样品， 

共十个。报告样品烧焦长度 char length 的个体值和均值， 如 十个样品中只有一个 char length

到了 10 inch， 则需加测一组试样。 

 

特别要注意的是，对于经过化学处理（通常指防火处理）的面料来说， 每一 FPU 的样品都要既测

原样，又要测 50 次洗涤后的洗后样。对于未经过化学处理的面料来讲，如果第一个 FPU 的洗后测

试结果是合格的，  那么后续的 FPU 只需测在原样上即可。 

 

服装模型测试 

 

在服装的大货生产之前,必须对每款服装的设计进行模型(Garment prototype)测试, 以确保其符合

法规的要求.测试所用的接缝(Seam)和装饰物(Trim)要跟实际服装中所用的一样. 

 

模型测试需做在以下几个部分: 

1. 最长的接缝. 

2. 其它种类长于 10 英寸的接缝  

3. 装饰物， 如印花，缎带，蕾丝，绣花等。但不包括： 

       (1)长度 小于两英寸 的个体饰物，而且其总面积小于二十平方英寸。
 

(2)功能性部件， 如拉链，纽扣，橡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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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三组共十五个样品进行测试, 如果十五个样品中只有两个样品的烧焦的长度达到 10 英寸时, 需

要再加测三组样品.  模型测试只需做在原始样品上， 无需做洗后的。 

 

成衣测试 

 

成衣也必须分成服装生产单元， 即 GPU (Garment Production Unit) 。一个 GPU 至多包括 500 打

(6000 件)服装。有不同装饰物的服装，如除尺寸，颜色和印花外，面料，缝线和接缝结构都一样， 

也可归于同一 GPU 中。在服装最长的接缝上取三组共十五个样品进行测试,  亦只需做在原始样品

上， 无需做洗后的。 

 

关于标签和有关记录保存的要求 

 

关于儿童睡衣的燃烧还有其他详细的要求， 通常有以下几点： 

 

1. 每一款儿童睡衣都要有一个永久性的标签， 指导消费者如何护理才能保护衣物不受其他化

学品和不当处理的损害， 以确保它的防火特性不减弱。 

 

2. 每一款儿童睡衣的永久性标签上，都有一个唯一的识别码，一旦发生召回事件时， 生产商

就能够追溯到有问题的面料和服装生产批次。识别码可以由数字，字母，日期及其组合构

成。 

 

3. 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遵照法规要求保存相关记录。 

 

相关标准可以从 CPSC 的网站上找到：http://www.cpsc.gov 

 

4.1.1.5 16 CFR Part 1500.51-53 童装/儿童用品上小物件紧固性要求 
 

为了预防儿童吞咽服装及用品上的小部件所造成的窒息危险, 16 CFR Part 1500.51-53 对不同

年龄段的小部件强力有不同的要求 

 

16 CFR part 1500.51 针对到 18 个月的年龄段,要求小部件在 10 lbf 拉力下能坚持 10 秒钟. 

16 CFR part 1500.52 针对 18 到 36 个月的年龄段,要求小部件在 15 lbf 拉力下能坚持 10 秒钟. 

16 CFR part 1500.53 针对 36 到 96 个月的年龄段,要求小部件在 15 lbf 拉力下能坚持 10 秒钟. 

 

4.1.1.6 16 CFR Part 1303 含铅量的限定 
BAN OF LEAD-CONTAINING PAINT AND CERTAIN CONSUMER 
PRODUCTS BEARING LEAD-CONTAINING PAINT 
   

含铅涂料是指油漆或其他类似表层涂料含铅或铅化合物,含铅量(按铅金属计算)超过油漆的总

非挥发性物质或干油漆膜重量的 0.06%。含铅涂料在消费者安全法案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被视为有

害产品。 

 

4.1.2 欧盟法规 

欧盟建立了完善的技术法规体系，凡是在欧盟市场销售的产品必须符合欧盟技术法规的要求。

欧盟技术法规的主要法律层次是欧盟理事会和委员会依据基础条约授权而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

件，欧盟技术法规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完善之中，其主要形式包括条例、指令、决定和建议或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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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各类技术法规的法律效力为： 

条例：公布生效后各成员国直接适用，必须执行，无需变更成本国法律。 

指令：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各国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转化成本国的法律。 

决定：有明确针对对象的具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建议或意见：不具约束力，但对有关国家和社会舆论都有一定影响。 

 

欧盟对纺织品服装有一系列指令（European Directive）,包括成分标签、和众多的关乎环保和

健康的指令，对产品“健康、安全和生态”的要求从上世纪 90 年代首先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消费

者中开始，逐渐蔓延到其它的消费品进口市场。所以欧洲对产品安全、生态性能的法规和标准全面

而具体。洗涤护理标签在欧盟国家不是强制性指令，但这些国家都是按照纺织品洗标的国际标准进

行标注。详见表 4.3 

表 4.3   欧盟市场羊绒制品相关法令法规 

成分标签 EU Directive 96/74/EC  纤维成分标签 

洗涤标签 ISO 3758（2005）GINETEX  纺织品护理标签符号 

EU Directive 2002/61/EC-禁用芳香胺 

EU Directive 1994/27/EEC-镍释放量 

EU Directive 1991/73/EC-PCP 五氯酚 

EU Directive 1999/43/EC-六价铬 

EU Directive  2003/53/EC-APEO’s 烷基酚类乙氧基化物 

European Directive 1991/338/EEC-总镉含量 

EU Directive 2003/113/EC-邻苯二甲酸酯类 PVC 增塑剂 

EU Directive 2003/11/EC-阻燃剂 

化学品安全指令 

EU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铅及含铅化合物、致癌染料 

REACH 法规 Regulation(EC)No.1907/2006 

 

4.1.2.1 Directive 96/74/EC 成分标签 
 
该法令适用于： 
 

• 全部由纺织纤维制成的产品 
• 纤维部分至少占产品重量 80%的产品 
• 纺织品部分至少占总量 80%的下列制品: 家具,伞和其它遮阳物,地毯类,床垫及露营产品,鞋类

的保暖衬,手套及棒球手套. 
• 结合在其它产品上的纺织品 

 
该法令不适用于以下纺织品： 
 

• 出口到第三国的 
• 进入欧盟,但在海关监管下,准备转运的 
• 从第三国进口用于深加工的 
• 转包给进行来料加工的个人或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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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纤维学术名称 
    Cotton                 Ramie                        Wool  Silk 
    Cashmere                 Mohair          Angora                    Flax/Linen             
    Polyester                         Acrylic           Modacrylic Acetate  
    Nylon/Polyamide    Elastane            Elastodiene  Viscose 
    Modal     Metallized fiber         Protein  
 
2.100%、“Pure”和 “ALL” 的表述的应用 
只用一种纤维组成的产品可以用上述表示,但以下特殊情况也可使用; 
2.1 生产过程中无意混入的异种纤维,其含量少于总重的 2%的. 
2.2 有意加入的制造特殊视觉装饰效果的纤维,且少于总重的 7%的. 
2.3 有意加入的防静电纤维, 其含量少于总重的 2%的. 
 
3.“Fleece Wool”和 “Virgin Wool” 的表述的应用 
3.1 以上表述仅用于纯羊毛纤维,且未经过任何纺纱和毡化或其它可能损伤纤维的处理,除非这种工艺

是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 
3.2 以上表述也可用于混纺产品中,例如 
3.2.1 混纺产品中的羊毛完全符合 3.1 中的规定 
3.2.2 混纺产品中的羊毛含量不低于 25% 
3.2.3 在采用混纺纱的情况下,羊毛仅与一种其它纤维混合. 
 
4.允许偏差 

多组份纤维允许有 3%的偏差。 
 
5. 一种纤维含量超过 85% 
混纺产品中当一种纤维含量超过 85%时可以表示如下: 
5.1 在该种纤维重量百分比后注明其名称,如 
     90% Cotton; 
5.2 也可表述为,如 85% COTTON MINIMUM; 
5.3 或每种纤维按照其重量百分比按次序表示 
 
ACTUAL FIBER CONTENT: 
  90% COTTON 
  10% VISCOSE 
CAN BE LABELLED AS: 
   90% COTTON 
OR   85% COTTON MINIMUM 
OR  90% COTTON 
  10% VISCOSE 
 
6. 没有任何一种纤维含量超过 85%: 
6.1 每种纤维按照其重量百分比按次序表示; 
6.2 一种或数种纤维含量合计少于 10%时,可 
     一起标示为“OTHER FIBERS”; 
6.3 对于纤维含量小于 10％的纤维也可按其 
    实际重量百分比逐一列出。 
实际含量                                      可标注为 
80% COTTON                80% COTTON 
12% POLYESTER              12% POLYESTER 
5%  VISCOSE                            5% VISCOSE 
3% SILK   3% SILK  
    或者  80% COTTON  
    12% POLYESTER 
    8% OTHER FIBERS 



 33

 
7. 两件或两件以上而成份不同的组合品，每件都得有成分标；两件或两件以上而成份相同的组合品, 
通常作为一个整体出售的,可以只用一个成份标。 
 
8.产品不同部位成份不同的,要分部位标示,如: 
 
Body(大身) ：              100% Cotton(棉) 
Sleeve(袖子) ：             65% Polyester(涤纶) 
                        35 % Cotton(棉) 
 
9.烂花织物 
烂花织物的底部和烂花部分要分别表示, 如: 
BASE FABRIC: 100% POLYESTER 
ETCHED PARTS: 100% COTTON 
 
10.绣花产品的绣花面积小于 10%的. 只需标注底布,否则要分开表示 
如： BASE FABRIC: 60% Cotton，40% Polyester  

EMBROIDERY YARNS: 100% Polyester 
  
11.立绒/长毛绒织物的底部和绒面纤维成分不同,需分别标出 
如： Face: 60% Rayon，40% Cotton 

Back:100% Polyester 
  
12. 以下部分在纤维标签中无需考虑 

非纺织部分,布边,标签和徽章,不构成产品整体的装饰边,被布料包裹的扣子和搭扣,附件,装饰物,
非弹性缎带,用在产品特殊点的弹性纱线和带子,单独可见的装饰纤维和抗静电纤维. 

 
4.1.2.2 洗涤护理标签 

  欧盟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结合已有的洗涤及护理标签，整理制订了一套洗涤及护理

标签收录于 ISO 体系下，名称为 ISO 3758：2005 纺织品护理标签符号。该体系所用的洗涤及护理图

标已注册为国际商标，由国际纺织品洗涤及护理标签协会（Ginetex）统一管理，并在 Ginetex 的 16
个成员国中使用。 
  欧洲国家要求洗涤及护理标签包括五个图标，按照先后顺序排列为： 
洗涤、漂白、干燥、熨烫及专业护理, 专业护理包括专业干洗和专业水洗。 

 
欧洲洗涤及护理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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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洗涤图标 

              95°C正常洗涤 

                95°C温和洗涤 

                   70°C正常洗涤 

                   60°C正常洗涤 

                  60°C温和洗涤 

                 50°C正常洗涤 

                  50°C温和洗涤 

                   40°C正常洗涤 

                   40°C温和洗涤 

                 40°C非常温和洗涤 

                   30°C正常洗涤 

                 30°C温和洗涤 

                  30°C非常温和洗涤 

                   40°C只能手洗         

                 不可水洗 

欧洲熨烫图标 

            200°C熨烫 

              150°C熨烫 

               110°C熨烫, 

                         蒸汽熨烫可能造成 

                         不可挽救的损坏 

            不可烫 

欧洲专业护理图标  

      使用四氯乙烯及图标F所列 

              干洗剂的正常专业干洗 

     采用四氯乙烯及图标F所列  

干洗剂的温和专业干洗 

      使用烃类溶剂（蒸馏温度为 

                  150~210°C，闪点38~70°C） 

的正常专业干洗  

     使用烃类溶剂（蒸馏温度为 

                    150~210°C，闪点为

38~70°C） 

的温和专业干洗  

    不可干洗 

       正常专业水洗 

      温和专业水洗 

      非常温和专业水洗   

欧洲漂洗图标  
 

             任意氧化漂白剂 
  

            氧漂/非氯漂白 
 

          不可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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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化学品安全指令 
 
EU Directive 2002/61/EC-禁用芳香胺 
  禁止使用会在特定（即还原）条件下分解产生 22 种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并规定 2003 年 9
月 11 日之后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市场上销售的欧盟自行生产或从第三国进口的有关产品中所含有的

会分解产生 22 种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致癌芳香胺不得超过 30ppm的限量。 
 
EU Directive 1994/27/EEC-镍释放量 
  接触人体的部件镍的最大质量百分比不得超过 0.05%。长期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镍释放量不得

超过 0.5 μg/cm2/week. 
 
EU Directive 1991/73/EC-PCP-五氯酚 
  五氯苯酚及其盐和酯类总含量不得超过 0.1%。 
 
EU Directive 1999/43/EC-六价铬 
  铬(Ⅵ)化合物，除了铬酸钡和在指令 67/548/ECC 附件Ⅰ中的各种化合物明确为致癌物质。 
 
EU Directive  2003/53/EC-APEO-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当用作以下目的时，作为物质、制品的成份其最高浓度不得≥质量的 0.1%，否则不得投放市

场。 
（1）工业或公共的清洗剂，除了： 
—在受控制的密闭式干洗系统中，清洗液被回收或焚烧， 
—清洗系统经过特殊的处理，清洗液被回收或焚烧； 
（2）家庭清洗剂 
（3）纺织品和皮革的处理，除了： 
—处理过程中不会被排放到废水中， 
—系统经过特殊的处理，工艺用水在生物处理之前经过预处理完全除去有机成份； 
—羊皮脱脂； 
（4）在农业中，用在清洗或浸润动物乳头的乳化剂中； 
（5）金属加工，除了： 
—在受控制的密闭系统内使用，清洗液被回收或焚烧； 
（6）用于纸浆或纸的制作； 
（7）化装品； 
（8）其它个人护理品，除了： 
—杀精子剂 
（9）农药和杀虫剂中的辅料。 
 
EU Directive 1991/338/EEC-总镉含量 
  在消费品、塑胶或油漆中镉的最大可允许含量不超过 100mg/kg(ppm)。  
 
EU Directive 2005/84/EC-邻苯二甲酸酯类 PVC 增塑剂 
  禁止在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中使用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和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BBP)为增塑剂,且含量超过 0.1%的增塑材料。同时,该指令还禁止在

可能被儿童放入口中的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中,使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

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为增塑剂,且含量超过 0.1%的增塑材料。  
 
EU Directive 2003/11/EC-阻燃剂 
  全面禁用五溴二苯醚（C12H5Br5O）和八溴二苯醚（C12H2Br8O）两种阻燃剂。  
 
EU Directive 2002/232/EC-铅及含铅化合物  
  在毛皮制品中不得含有铅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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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REACH 法规 
 

REACH 是化学物质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的简称。2006 年 12 月 18 日颁布，2007 年 6 月 1 日实施，法规编号

Regulation(EC)No.1907/2006，共 15 个标题、141 条、17 个附录。REACH 针对三万多项化学物质监

控。关于 REACH 较为详细的背景介绍见附录 4。 

 

REACH 法规的动机： 

·促进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 

·增强欧盟化学工业的竞争力； 

·保持所有欧盟国家的一致性。 

 

REACH 法规涵盖的范围： 

·包含所有制造及置于欧盟市场上销售（包含进口），以原形态存在的物质（Substance），或存在于

配制品（Preparation）以及物品（Article）中的物质，均为 REACH 所涵盖的范围。 

  REACH 不包含： 

·存在于自然界中，已知低风险的物质； 

·已 被其他法规所涵盖规定的物质（如放射性物质、食品添加剂）； 

·药用品或侵入人体内部的医疗器材中的物质。 

 

产品符合 REACH 的决策流程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无相关注

册责任     

正常或可预见的

情况下物质是否

会释放 

通报 

产品 

·SVHC（高度关注

物） 

·物品内所含的

SVHC＞1吨/年 
·SVHC 含量＞0.1% 

欧盟境内制

造或销售 

REACH 管
制范围

物质 

配制品 

物品 

制造量或输入量

＞1吨/年 

注册 

物品内所

含的物质

＞1吨/年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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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法规化学物质注册时间表 

 

日期 活    动 吨/每年 

2010 年 12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大量物质 >1,000 

  对环境持续的高毒性污染的物质 >100 

  
致癌物质，诱导有机体突变物质，对繁殖有

害的物质 
>1 

2013 年 6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中等数量的物质 >100 

2018 年 6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少量物质 >1 

 

REACH 法规高度关注物质(SVHC)通报时间表 

 

高度关注物质(SVHC)清单(附录ⅩⅣ)，欧洲化学署(ECHA)预计于 2009 年 6 月 1 日前公布。 

通报时限： 

2011 年 6 月 1 日开始通报； 

当物质进入 SVHC 清单(附录ⅩⅣ)，需在 6 个月内完成通报； 

若某商品中含有重量百分比为 0.1%以上的 SVHC，制造商应在 45 天内向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信

息，以保证其能安全使用该商品。 

 

欧洲化学署 ECHA 正式颁布的首批 15 种 SVHC 

   

这 15 种物质中有一些是纺织品中可能存在的： 

·蒽 

  可能来源于染料中。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PCB 中环氧树脂、PU 配制品、服装中偶氮染料的固化剂。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塑化剂、胶粘剂、和纸张涂层剂、纺织品杀虫剂。 

·二氯化钴 

  硅酸凝胶吸收剂的水分指示剂。 

·五氧化二砷 

  杀虫剂、除草剂、木材防腐剂、有色玻璃染色和涂印。 

·三氧化二砷 

  除草剂、木材防腐剂、特种玻璃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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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铬酸钠二水合物 

  皮革的铬鞣革、涂料防腐剂、纺织品染色媒染剂。 

·二甲苯麝香 

·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己酯） 

  树脂、ＰＶＣ、发泡剂的塑化剂。 

·六溴环十二烷 

  HIPS 和纺织品用阻燃剂。 

·短链氯化石蜡 

  皮革涂层、ＰＶＣ和氯化橡胶的塑化剂、塑料和纺织品的阻燃剂。 

·氧化双三丁基锡 

  杀虫剂、涂料中的杀霉菌剂。 

·砷酸氢铅 

  杀虫剂。 

·三乙基砷酸盐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树脂、PVC、腈纶的塑化剂。 

 

4.1.3 日本法规 

日本政府对家用产品的安全性非常重视，制定了两部法规对家用产品的安全性进行管制，一部

是《消费品安全法》，防止由于消费品的结构、强力等因素导致的对消费者的危险和伤害；另一部

是《家用产品有害物质控制法》，防止家用产品中所含有害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除此之

外，日本政府还鼓励并支持相关工业通过行业自身的努力建立自愿性标准，以构建相关产品的通用

规则。对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是由《产品责任法》进行管制的。在纺织服装方面的技术法规有《家

用产品质量标签法》、《家用产品有害物质控制法》等。 

 

4.1.3.1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Household Good Quality Labeling Law）Law No.104 

  该法规对家用产品的范畴界定为：纺织品、塑料制品、家用电器和其他日常用品。通产省根据

《家用产品质量标签法》制定了相应的执行性法规，在纺织品方面有《纺织品质量标签法》

（Quality Labeling Rules for Testile Goods ）对纺织品的标识内容及方法进行了强制性的要

求，根据该法规规定在日本销售的羊绒服装的标签上必须标识以下项目： 

a) 纤维成分：以重量百分比标识； 

b) 家庭洗涤及护理方法：按照 JIS L0217《纺织品护理标识符号及其他标识方法》； 

c) 局部有皮革的服装须标识出皮革的类型； 

d) 标识者：标明对标识内容负责的单位，包括制造商、经销商或代理商的名称和地址； 

f) 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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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规还规定标识中使用的纤维术语必须符合 JIS 的规定，标签应该缝合在织物上显眼易见的

位置。 

对于袜子或手套等有复杂图案或特殊的纺织品，其每一种纤维的含量很难用百分比标识出来，

这种情况可按照纤维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将纤维的名称列出即可。 

如果其中某种纤维的含量超过 80%，可用“以上”（不低于）来标识，其余纤维可用“少于”

（不高于）标识。 

 

4.1.3.2 《日本纤维成分标签表示法》 

对羊绒制品的相关规定如下： 

对纯羊绒制品，羊绒纤维含量必须达到 97%，允许含有 3%及以下的其它动物纤维，或 1%及以

下的非动物纤维； 

对羊绒混纺制品，纤维含量的允差为 5%。 

 

4.1.3.3《家用产品有害物质控制法》（The Law for Control of Household Products Containing Harmful 

Substances）Law No.112 

根据《家用产品有害物质控制法》的规定颁布的内阁条例关于家用产品中限制使用的有害物质

共 17 种，其中有 9 种属于纺织品的化学加工整理试剂。这些有害物质的名称、限量如下： 

a) 甲醛 

24 个月以下婴儿使用的纺织品不得检出；直接接触皮肤纺织品不高于 75mg/kg； 

b) 阻燃整理剂 

二（2，3-二溴丙基）磷酸盐化合物，三（2，3-二溴丙基）磷酸盐化合物（TDBPP），三（氮

杂环丙烯基）氧化膦（APO）在直接接触皮肤纺织品中不得检出； 

c) 防菌防霉整理剂 

三丁基锡化合物，三苯基锡化合物，有机汞化合物不得检出； 

d) 杀虫剂 

DTTB、狄氏剂限量 30 mg/kg。 

 

4.1.3.4 洗涤护理标签 

日本的洗涤护理标签也要求标示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洗涤、漂洗、熨烫、干洗、拧

干、干燥。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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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日本洗涤及护理图标 
 

 

 

 

 

 

 

 

 

 

 

 

 

 

 

 

 

 

 

 

 

 

 

 

 

 

 

 

 

 

 

 

 

 

 

 

水洗 

       95°C机洗                                         30°C弱水流可机洗或手洗 

        60°C机洗                                       30°C 手洗 

           40°C机洗                                   不可水洗 

          40°C弱水流可机洗或手洗                                              

漂洗 

        可氯漂                                                   不可氯漂 

熨烫 

     高温（180~210°C）烫                          低温（80~120°C）烫 

      中温（140~160°C）烫                          不可烫 

干洗 

 使用四氯乙烯或石油溶剂干洗                   使用石油溶剂干洗   

                                                                                 不可干洗 

拧干    
 

      拧干                                                                  不可拧干 

干法 

        悬挂滴干                                                          平干 

     阴凉处悬挂滴干                                                 阴凉处平干 

注意事项 

1. 图标按从左到右顺序排列为：  

2. 彩色衣物一般不漂洗，漂白图标可以省略。 

3. 不需要熨烫的衣物，熨烫图标可以省略，但如果不可烫一定要标注。 

4. 可水洗的衣物，干洗图标可以省略，但如果不能干洗，一定要标注。 

5. 洗涤及护理图标可以是黑色或深蓝色，而表示禁止意义的符号是白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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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中性表示可以使用中性洗涤剂“ ” 。 2.  2.“ ”表示要垫布熨烫。          3.  

“ 表示配合洗衣网洗涤” 。 

 

4.1.4 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4.1.4.1 GB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 

该标准规定了在我国销售的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其中纤

维含量的标注按 FZ/T 0105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洗涤和护理的标注按 GB/T 8685 纺织品和

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推荐性标准 FZ/T 01053 和 GB/T 8685 由于被强制性标准引用，其相关

规定亦为强制性条款。 

GB 5296.4 要求标注的内容 

产品名称 

执行标准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 

永久性标签：纤维含量 FZ/T 01053 

规格尺寸 

洗涤、护理方法 GB/T 8685 

FZ/T 0105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的主要内容如下：   

1 纤维含量、纤维名称的标注原则 

1.1 标注至整数位 

1.2 净干质量结合公定回潮率计算 

     未知公定回潮率的纤维采用同类纤维回潮率或标准回潮率 

1.3 纤维名称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1.4 无标准规定的，标注“新型（天然、再生、合成）纤维” 

1.5 纤维名称前面或后面可添加如实描述纤维形态或特点的术语，如：丝光羊毛 

 

2 纤维含量表示方法 

2.1 单一成分：100%；纯；全 

 

2.2 两种及两种以上成分：按含量降序排列，同含量的任意排列 

                                          提前印好的非耐久性标签，可不按降序 

 

2.3 含量≤5%的纤维，可不标纤维名称，而标注“其他纤维” 

有两种及两种以上含量各≤5%的纤维，且总量≤15%，可集中标为“其他纤维” 

 

2.4 两种及两种以上化学性质相似且难以定量分析的纤维，可列出每种纤维的名称，也可列出其大

类纤维的名称，合并表示其总的含量 

例如：莱赛尔+粘纤，莫代尔+粘纤 

 

2.5 带有里料的产品，面料、里料分别标注； 

      含填充物的产品，外套和填充物分别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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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绒填充物应标羽绒类别、含绒量、充绒量； 

 

2.6 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织物构成的产品，分别标明每种织物的纤维名称及含量；面积不超过产品

表面积 15%的可不标 

例如：身、袖；素色、提花 

 

2.7 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明显可分的纱线系统、图案或结构的产品，可分别标注各系统纱线或图案

的纤维成分含量；也可作为一个整体标注。对纱线系统、图案或结构变化较多的产品可仅标注较大

面积部分的含量 

例如：绒毛、地布 

 

2.8 由两层及两层以上材料构成的产品，可以分别标明各层的纤维含量，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标注 

例如：双层毛呢面料 

 

2.9 当产品的某个部位添加有起加固或其他作用的纤维，但比例较小时，应指出该纤维部位及纤维

名称，并注明“××××除外” 

例如：羊毛袜、带有弹性袖口及底边的毛衫 

 

2.10 产品中存在易于识别的装饰纤维或装饰纱线（拆除装饰纤维或纱线会破坏产品的结构），当其

纤维含量≤5%时，可表示为“装饰部分除外”，也可单独将装饰线的含量标出 

 

2.11 在产品中起装饰作用，不构成产品主体的部分，纤维含量可以不标。但若单个部件的面积或同

种织物多个部件的总面积超过产品表面积的 15%时，则应标注该部件的纤维含量 

例如：花边、腰带、衣领、袖口、下摆罗口、口袋、商标、局部绣花贴花等 

 

2.12 含有涂层、粘着剂等难以去除的非纤维物质的产品，可仅标明产品中每种纤维的名称 

 

2.13 结构复杂的产品，可仅标注主要部分或贴身部分的纤维含量 

例如：内衣类 

 

2.14 对于因不完整或不规则花型等造成的纤维含量变化较多的织物，可仅标注纤维名称 

例如：大烂花产品 

 

3 纤维含量允差 

3.1 单一成分产品：含量允差为 0 

      纯羊绒产品：非人为混入，由于形态变异而被判定为羊毛的纤维不超过 5% 

      

3.2 含有装饰纤维或特性纤维，且其含量≤5%（粗纺纯毛≤7%）时，可用 100%，纯，全表示纤维含

量，并说明“××纤维除外”。标明的纤维含量允差为 0 

例如：加莱卡的面料；加导电纤维的羊绒衫 

 

3.3 含两种及两种以上成分的产品，允差 5%；填充物允差 10% 

 

3.4 当标注纤维含量≤15%（填充物≤30%）时，允差为标称值的 30% 

 

3.5 当某种纤维含量≤0.5%时，可不标数值，注明“含微量××” 

例如：80%羊毛，20%锦纶（含微量兔毛） 

 

GB/T 8685 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图形符号 

 

标准规定了一般使用的图形符号，并规定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水洗、氯漂、熨烫、干洗、水洗

后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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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形符号的放置 

  图形符号可以直接印刷或织造在纺织品上，也可以用织造、印刷或其他方法制作成标签，并根

据需要以缝合、悬挂或粘贴的方式附着在纺织品、服装及其包装上。 

2．图形符号的颜色 

凡直接印刷或织造在纺织品上的图形符号，应根据底色以能清晰显示为主。标签的底色为白

色，图形符号为黑色。符号“×”也可为红色，以使其更加醒目。同一标签上的图形符号应采用相

同的颜色。图形符号应保持清晰易辨。 

3．补充说明性术语 

  当图形符号不能满足需要，可应用补充说明性术语，包括： 

3.1 水洗 

a) 分开洗涤（wash separately） 

b) 反面洗涤（wash inside out） 

c) 不可皂洗（do not use soap） 

d) 不可甩干（do not spin to dry） 

e) 不可搓洗（do not scrub） 

f) 刷洗（brush） 

g) 整件刷洗（all brush） 

3.2 熨烫 

a) 反面熨烫(iron on reverse side only) 

b) 湿熨烫（iron damp） 

3.3 水洗后干燥 

a) 远离热源（dry away from heat） 

 

表 4.7 中国洗涤及护理图标 

水洗符号 

符号 水洗程序 

 

－最高洗涤温度 40℃ 

－常规工艺 

 

－最高洗涤温度 40℃ 

－缓和工艺 

 

－最高洗涤温度 40℃ 

－非常缓和工艺 

 

－手洗 

－最高洗涤温度 40℃ 

 
－不可水洗 

漂白符号 

符号 漂白程序 

 
－允许任何氧化性漂白剂 

 
－仅允许氧漂/非氯漂 

 
－不可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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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笼干燥符号 

符号 转笼干燥程序 

 

－可使用转笼干燥 

－常规温度 

 

－可使用转笼干燥 

－较低温度干燥 

 

－不可转笼干燥 

熨烫符号 

符号 熨烫程序 

 
－熨斗底板最高温度 200℃ 

 
－熨斗底板最高温度 150℃ 

 

－熨斗底板最高温度 110℃ 

－蒸汽熨烫可能造成不可回复的损伤 

 
－不可熨烫 

纺织品专业维护程序符号 

符号 纺织品维护程序 

 

— 使用四氯乙烯和符号 F代表的所有溶剂的专业干洗 

— 常规干洗 

 

— 使用四氯乙烯和符号 F代表的所有溶剂的专业干洗 

— 缓和干洗 

 

— 使用碳氢化合类（蒸馏温度在 150℃～210℃之间，燃点温度在

38℃～70℃之间）的专业干洗 

— 常规干洗 

 

— 专业干洗，溶剂为烃（蒸馏沸点为 150~210℃，闪点为 38~70

℃）。 

— 缓和干洗 

 
— 不可干洗 

 

— 专业湿洗 

— 常规湿洗 

 

— 专业湿洗 

— 缓和湿洗 

 

— 专业湿洗 

— 非常缓和湿洗 

 
 
4.1.4.2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45

  该标准规定了在我国销售的纺织品和服装所必须达到的安全性能，将纺织品和服装分为三类：

婴幼儿类（A 类）、直接接触皮肤类（B 类）和非直接接触皮肤类（C 类），考核的项目和指标实

际上是 Oeko-Tex Standard 100 中的部分内容，包括： 

  pH 值； 

  甲醛含量； 

  禁用偶氮染料； 

  异味； 

  染色牢度：耐水、耐汗渍（包括酸汗和碱汗）、耐干摩擦、耐唾液（仅对 A 类产品）。 

 

4.1.5 结论 

产品标签： 

  纺织品和服装产品标签的要求，在我国是以强制性标准的形式（包括引用的推荐性标准），美

国、欧洲和日本是以或法规或标准的形式出现，但国内外都是强制实施。 

 

4.1.5.1 纤维术语  

  出口美国的羊绒制品，如果是用回用羊绒，如一些粗纺羊绒呢面料，标签上一定要标注

Recycle Cashmere 而不是 Cashmere，否则违反美国法律。如果是羊绒和兔毛混纺制品，当兔毛标注

为 Angora Rabbit Hair 时，应有原产地证明，否则只能标注为 Rabbit Hair。 

在混纺羊绒制品中常使用的化纤中，有一些的英文名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差异，例如： 

中国 美国 欧洲 

粘纤 Rayon Viscose 

氨纶 Spandex Elastane 

橡筋 Rubber Elastodiene 

锦纶 Nylon Nylon/Polyamide 

金属镀膜纤维 Metallic Metallized fiber 

 
4.1.5.2 纤维含量 

  在美国和欧盟国家均是要求纯羊绒制品羊绒含量必须为 100%，虽然一些欧盟国家允许有 2%非

有意混入的动物纤维存在，在从法规上对纯羊绒制品的要求是无允差的；混纺羊绒制品羊绒含量允

差为 3%。但对低比例羊绒制品，如羊绒含量为 5%的制品，虽然法律没有特别规定但通常采购商要

求的含量允差几乎为 0。美国法律还规定了羊绒的平均纤维直径不能超过 19μm，直径大于 30μm 的

纤维重量百分比不高于 3%。这一规定对于中国的羊绒原料没有影响，但对于进口羊绒原料，如来

自蒙古、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家的羊绒，在使用前应先确认其平均纤维直径不超过 19μm。对于平均

直径较粗，如 17.5μm 以上的分梳绒原料，还应注意保证其含粗纤维率（直径大于 30μm 的纤维的重

量百分比）不高于 3%。日本法规规定的纯羊绒制品允许含有 3%的其它动物纤维，或 1%非动物纤

维，但这 3%和 1%均应理解为非有意混入的；混纺羊绒制品羊绒含量允差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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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纯羊绒制品对羊绒纤维含量的规定与出口目标市场是一致的，都是 100%羊绒，只是由于

考虑纤维鉴别过程中会遇到变异形态的羊绒，这些纤维的鳞片形态更接近羊毛而会被判定为羊毛，

而规定了纯羊绒制品中由于羊绒纤维鳞片形态变异而被判定为羊毛的纤维不超过 5%，这 5%并不是

允许有意混入或无意带入的羊毛。羊绒外贸企业应特别注意我国的这个允差意义与国际市场是不同

的；我国混纺羊绒制品的羊绒纤维含量允差在现行产品标准中根据产品类别不同而不同，羊绒衫产

品标准的规定与出口目标市场美、欧基本一致，但 FZ/T01053-2007 中规定的混纺产品（包括羊绒产

品）的纤维含量允差为 5%，与出口目标市场日本一致。 

 

4.1.5.3 洗涤护理标签 

  各国洗涤标签的图形符号按洗涤、漂白、干燥、熨烫、干洗大类分基本一致，有些在表达细节

上有差异。 

 

4.1.5.4 安全性能-有害物质 

  在有害物质的限量方面，我国的规定远少于欧盟国家。 

 

4.1.5.5 安全性能-燃烧性能 

  产品的阻燃性能要求，我国仅对公共场所的材料有阻燃要求，对一般的个人消费品还没有规

定。这与美国有很大区别。 

 

4.2 目标市场羊绒制品买家标准与我国产品标准的比较 

4.2.1 美国、欧洲、日本买家标准 

无论美国、欧洲国家还是日本对羊绒制品的测试分为法规要求的强制考核指标和大多数采购商

公认的性能考核指标。 

 

4.2.1.1 强制性考核指标 

  纤维含量——由于法规要求必须在成分标签上正确标注纤维名称和含量，因此羊绒制品必须考

核纤维含量。 

  水洗和/或干洗尺寸稳定性、洗后外观、耐洗和/或耐干洗色牢度、漂白色牢度——为能在护理

标签上正确地建议洗涤方式，使得成衣即使经多次的反复洗涤，仍可保持原有的外观、手感和尺

寸，必须考核水洗和/或干洗尺寸稳定性及洗后外观、水洗和/或干洗色牢度、漂白色牢度。 

  燃烧性——主要是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要求，但由于羊绒等动物纤维本身不是易燃纤维，因此

纯羊绒或羊绒与羊毛等其它动物纤维混纺的制品燃烧性均能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所以一般不考

核。但如果是羊绒与高比例棉混纺，则应注意符合相关国家的规定。 

  危险化学品——主要是欧盟国家的要求较严格，欧盟多数客户要求企业通过按照 Oeko-Tex 

Standard 100 进行的生态纺织品认证，见附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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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羊绒制品强制性考核指标见表 4.8。 

4.2.1.2 采购商通常要求的其它性能考核指标 

  为保证羊绒制品在服用过程中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采购商一般还要求考核以下指标： 

- 染色牢度：耐摩擦、耐光照、耐汗渍、耐水； 

- 强力性能：羊绒衫的顶破强力，羊绒机织面料和服装的拉伸强力、撕破强力和接缝强力； 

- 抗起球性。 

  这些考核项目的选择会因采购商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变化，这里列出的只是一般共性的内容。出

口羊绒制品部分性能考核指标见表 4.9。 

 

4.2.2 我国产品标准 

我国的羊绒产品标准涵盖了分梳绒、纱线、针织品和精、粗梳机织面料，虽然羊绒制品（《山

羊绒》除外）的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但由于我国强制性标准 GB 5296.4 中规定任何纺织品和服装

均应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而我国的大多数制造商除极少数有自己的企业标准外均选择相应的国标

或行标作为其产品的执行标准，例如：羊绒衫执行 FZ/T 73009《羊绒针织品》。一旦产品的标识上

标注了执行某个产品标准，该产品就必须达到所标注标准的要求。否则，在国家政府部门组织的各

级质量抽查中就会被判定为不合格。在行业标准中，羊绒针织品和机织面料分优等品和一等品，考

核指标与国际市场的比较见表 4.8 和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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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国际市场羊绒制品强制性考核指标与我国标准的比较 

 
考核指标 

中国 测试项目 
美国 欧洲 日本 

优等品 一等品 

纯纺 无允差 无允差 

允许含 3%及以

下的其它动物

纤维；或含 1%

及以下的其它

非动物纤维 

非人为因素混入羊毛，而

是由于羊绒纤维鳞片形态

变异而被判定为羊毛，其

含量不得超过 5％ 

成

分

标

签

测

试 

纤维含量 

混纺 允差+/-3% 允差+/-3% 允差+/-5% 

允差+/-5% 

（当标注值≤15%时，允差

为标注值的 30%）* 

经 -3.5%/+3.0% -4.0%/+3.0% +/-3.0% 
精梳-2.0%  

粗梳-2.5% 

精梳-2.5%   

粗梳-3.0%
机织品  

纬 -3.5%/+3.0% -4.0%/+3.0% +/-3.0% 
精梳-1.5%  

粗梳-2.5% 

精梳-2.0%   

粗梳-3.0%

长 +/-5.0% +/-5.0% -6～+3.0% +/-5.0% 

水洗 

针织品 
宽 +/-5.0% +/-5.0% -6～+3.0% +/-5.0% 

经 +/-2.5% +/-2.5% +/-2.0% 
机织品  

纬 +/-2.5% +/-2.5% +/-2.0% 

长 +/-3.0% +/-3.0% +/-3.0% 

尺寸稳定

性 

干洗 

针织品  
宽 +/-3.0% +/-3.0% +/-3.0% 

- 

褪色 4 4 4 3-4 3 
耐洗 

沾色 3 3 3-4(多色组合 4)毛 4，棉 3-4 毛、棉 3 

褪色 4 4 4 
耐干洗 

沾色 4 - 3-4(多色组合 4)
- 

染色牢度 

（级） 

耐非氯漂 褪色 4 - - - 

洗

涤

及

护

理

标

签

测

试 

成衣外观 水洗或干洗后保形 
无明显变形

和变色 

无明显变形

和变色 

无明显变形和

变色 
- 

 

*：系强制性国标 GB5296.4 中引用的行标 FZ/T 01053 中的规定，与现行羊绒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规定

有出入。现行产品标准中规定更为严格：羊绒含量 15%以上：±3％；15％及以下：±2％；5%：无

允差。考虑到 GB5296.4 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羊绒产品在国内质量仲裁时应执行强制性国标，故将

FZ/T 01053 的规定列入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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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国际市场羊绒制品服用性能考核指标与我国标准的比较 

 

考核指标 

中国 测试项目 
美国 欧洲 日本 

优等品 一等品 

干 4 4 4(深 3-4)  3-4 3 
耐摩擦 

湿 3 3 2-3（深 2） 3 2-3 

曝晒 10AFU/ 

3 级蓝标 
内衣 4 内衣 3 内衣 3 

耐光 
曝晒 20AFU/ 

4 级蓝标 
外衣 4 外衣 4 

外衣 4 

（浅 3） 

＞1/12 标准

深度：4

级；≤1/12 

标准深度：

3 级   

＞1/12 标

准深度：3-

4 级；

≤1/12 标准

深度：3 级

褪色 4 4 4 3-4 3 
耐汗渍 

沾色 3 3-4 3(多色组合 4) 毛 4，棉 3-4 毛、棉 2-3

褪色 4 4 4 4 3 

染色牢度 

（级） 

耐水 
沾色 3 3-4 3(多色组合 4) 毛、棉 3-4 毛、棉 3

精梳：196N 
拉伸强力[1] 

111.1N 

 (25lb) 

117.6 N 

（12kgf）

117.6 N 

（12kgf） 粗梳：157N 127N 

精梳：15N 10N 
撕破强力[1] 

6.71 N 

（1.5lb）

6.86 N 

（700gf）

6.86 N 

（700gf） 粗梳：15N - 

滑移 
66.7N 

(15lb) 

68.6N 

(7kgf) 

68.6N 

(7kgf) 
6.0mm  8.0mm 

接缝性能 

强力 
98N 

(22lb) 

98 N 

（10kgf）

98 N 

（10kgf） 
 -  

织物 
 

40lb/in2 

 

2.8kgf/cm2

 

2.8kgf/cm2

精梳：2.3kgf/cm2    

粗梳：2.0kgf/cm2  

强力 

顶破强度[2] 

接缝 
 

(35lb/in2)

 

(2.5kgf/cm2

 

(2.5kgf/cm2) - 

随机转筒法 3-4 - 3-4 - - 

I.C.I 起球箱法 - 3-4 3-4 3-4 3 

马丁旦尔法 -  4  4  - 
精梳： 

光面 3-4 

绒面 3 

 

光面 3      

绒面 2-3

抗起球性 

（级） 

圆轨迹法 - - - 

粗梳：3 2-3 

注：[1]机织服装或面料考核 

[2]羊绒衫等针织品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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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结论 

表 4.8 和表 4.9 中的考核项目和合格指标只是目标市场众多买家的通常要求，实际上由于买家

标准的不同导致羊绒制品考核项目和考核指标依采购商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总体来说比我国标

准要求稍高。例如：有的买家对各项染色牢度的褪色和沾色要求几乎均为不低于 4 级，这与我国标

准相比，尤其是对染深色的产品来说，要求要严格得多，因此必须注意染料的选择和染色工艺的筛

选，才能满足买方的要求。有的买家要求抗起球性至少 4 级，因此，内销检测合格不能保证出口检

测也全部合格。另外，从表中可知漂白色牢度、干洗色牢度和干洗尺寸稳定性及洗后外观是我国标

准中所没有的考核项目。因此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明确买家的标准要求。 

还应注意的是对于羊绒混纺产品,买家往往不执行表 4.8 中的允差规定,不接受羊绒含量比标注

值少 3%的偏差。 

 

4.3 目标市场羊绒制品试验方法标准与我国试验方法标准的比较 

本节拟对表 4.8 和 4.9 所列考核项目中易发生问题或方法标准差异较大的测试项目进行比较。 

 
4.3.1 纤维含量试验方法标准 

出口羊绒制品按照其纤维成分可分为纯羊绒和羊绒混纺两大类，其中混纺产品一般包括羊绒和

羊毛等其它动物毛纤维混纺；羊绒和除动物毛之外的天然纤维（如棉、蚕丝）混纺；羊绒和粘纤等

化纤混纺。羊绒与非动物毛纤维混纺可用化学溶解法测试其纤维含量。但由于羊绒和其它动物毛纤

维的化学性质相同，不能用化学溶解法分离不同的动物毛纤维，因此纯羊绒的确认和羊绒与其它动

物毛纤维混纺制品纤维含量的检测是用显微放大的方法观察纤维表面的鳞片结构特征，通过检测人

员的主观判定进行的，无论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还是光学显微镜（LM）都是显微放大的手

段。由于显微镜的方法是主观而非客观的测试方法，检测人员，特别是经验不足的检测人员之间对

纤维的主观判定不同导致检测结果差异较大，这也是迄今为止的国际性难题。因此目前国际上有一

些客观测试方法的研究，其中较成熟的是 DNA 分析法，但该方法对于那些经过过度化学处理后的

样品，比如：染黑色的样品，由于无法进行 DNA 萃取而无法检测，因此应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且目前该检测方法尚未标准化。总之，羊绒和其它动物纤维混纺产品纤维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还是

SEM 法或 LM 法 。 

4.3.1.1 羊绒与其它动物纤维混纺 

美国 AATCC 20/20A（LM） 

欧洲 ISO 17751（SEM 和 LM）， IWTO 58（SEM） 

日本 JIS 1030-1/1030-2（LM） 

中国 GB/T 16988（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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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羊绒与其它动物纤维混合物含量测试方法比较 

测试 
标准 

鉴别纤维数

量（各纤维

类合计） 

每类纤维直

径的测量根

数 

纤维的密度 
（g/cm3） 

含量计算方法 

GB/T 
16988-
1997 

至少 1500
根 

 

按
GB/T10685
规定： 

 
一般测 200
根 

羊毛：1.31 
羊绒：1.30 
驼绒：1.31   
牦牛绒、马

海毛：1.32 
兔毛(绒毛)：
1.10  
兔毛(粗毛)：
0.95 

 
羊绒中直径≥30 μm为山羊毛： 
牦牛绒中直径≥35 μm为牦牛毛： 
驼绒中直径≥40 μm为驼毛：      
兔毛中直径≥30 μm为粗兔毛： 

AATCC 
20/20A-
2005 

至少 1000
根 

至少 100 根 羊毛：1.31 
羊绒：1.31  
Hair： 1.32 

羊绒中直径≥30 μm为山羊毛 
IWTO 
58-00 

450 根(当某

类纤维的数

量≤5 /150
根时) 
 
 至少 1050
根（对混合

物） 

至少 120 根 羊毛：31 
羊绒、马海

毛、

Cashgora、驼

绒、羊驼

毛、牦牛

绒、Vicuna：
1.31 
兔毛：1.15 

 

 
95%置信区间的计算（略） 

ISO 
17751：
2007         

LM 法至少

1000 根 
 
SEM 法 450
根(当某类

纤维的数量

≤4/150 根

时)  
至少 1050
根（对混合

物） 

至少 100 根 
 
 
至少 120 根 

羊毛：1.31 
羊绒、驼

绒、牦牛

绒、马毛

海：1.31   
羊驼毛：1.30
兔毛：1.15 

同 IWTO 58-00 

   
如上表所示，各国所用的羊绒与其它动物纤维混合物含量的测试方法无本质差异，尽管

AATCC 标准的计算方法忽略了各类纤维直径的标准差 S、不同国家规定的动物纤维的密度不尽相

同，但 S 的最大差异不会超过 5μm, 密度的最大差异远小于 1g/cm3，因此纤维直径的标准差和纤维

的密度对纤维含量计算结果影响甚小。从含量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试样中各类纤维的计数 n 值差异

是影响计算结果的主要参数。当检测人员对纤维的类别发生误判时，不同纤维的 n 值产生较大差

异，从而使测得的纤维含量有较大差异。因此，羊绒纤维含量检测结果的差异不是由不同的测试方

法引起的，而是检测人员的经验。还应注意的是 IWTO 58 和 ISO17751 中的电镜法要求 95%置信区

间的计算。 

 

4.3.1.2 羊绒与其它非动物毛纤维混纺： 

美国 AATCC 20/20A 

2t CVn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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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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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ISO 1833 

日本 JIS 1030-1/1030-2 

中国 FZ/T 01048（羊绒与蚕丝混纺），GB/T 2910/2911（羊绒与其它非蛋白质纤维混纺） 

当羊绒与动物毛以外的其它纤维混纺时，各国的检测方法无本质上的差异。但在结果计算时要

结合公定回潮率，各国使用的公定回潮率有差异；另外，各国标准对含量计算时的修正值（ｄ值）

的规定不同。如果样品检测值按允差判定临界合格，那么回潮率和计算修正值不同所引起的差异可

能会导致合格与否结论的改变。 

ｄ值取决于混合纤维的种类和溶解所用的溶剂，是根据某种溶剂溶解混合纤维中的一种成分时

溶解不充分或引起不溶成分微溶所确定。ｄ值比较复杂，这里不一一列举；各国使用的不同纤维回

潮率见表 4.11。 

 

4.11  各国使用的羊绒及羊绒混纺常用纺织纤维的回潮率比较 

纤维名称 中国 
GB 9994 

美国 
ASTM D1909 

欧洲 
96/74/ EC 

日本 

羊绒等动物

纤维 
分梳绒 17.0 
羊绒纱 15.0 
精梳毛纱 16.0 
粗梳毛纱 15.0 
毛织物 14.0 

13.6 精梳 18.25 
粗梳 17.00 

15.0 

蚕丝 11.0 11.0 11.0 12.0 
棉 纱线 8.5 

织物 8.0  
本色纱线 7.0 
染色纱线 8.0 
丝光 8.5 

普通棉 8.5 
丝光棉 10.5 

8.5 

粘纤 13.0 11.0 13.00 11.0 
锦纶 4.5 4.5 短纤 6.25 

长丝 5.75 
4.5 

腈纶 2.0 1.5 2.00 2.0 
氨纶 1.3 1.3 1.50   1.0 

 
4.3.2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标准 

 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水洗尺寸稳定性 GB/T8629 AATCC135 ISO 6330 JIS L 0217 

干洗尺寸稳定性 不考核 商业干洗  商业干洗 

 
羊绒与羊毛纤维表面有鳞片覆盖，由于鳞片的存在，使得逆鳞片方向的摩擦系数大于顺鳞片方

向的摩擦系数，称为定向摩擦效应。纤维在湿热及洗剂作用下，鳞片就会张开，此时加以反复挤

压，由于定向摩擦效应，纤维保持根部向前运动的方向性。这样，纤维带着和它纠缠在一起的纤维

按一定方向缓缓蠕动，就会使羊毛纤维啮合成毡，羊毛织物毡缩，这一性质称为羊毛的缩绒性或毡

缩性。因缩绒而引起织物的缩水。羊绒纤维比羊毛纤维鳞片密度小，翘角小，所以羊绒织物的水洗

尺寸稳定性比羊毛织物要好，达不到客户要求的情况比较少。 客户要求的试验方法标准大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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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CC 标准。我国标准 GB/T8629-2001 等效采用 ISO6330-2000。现将 ISO 标准和 AATCC 标准的

主要技术内容列表比较如下： 

 

4.12 ISO 标准和 AATCC 标准水洗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的主要技术内容比较 

标准 主要技术内容 

设备 Wascater 缩水率试验仪，卧式转鼓型前加料式。陪衬织物：1）100％

涤纶针织物，2）50/50 涤棉平纹机织物，3）漂白棉布。洗涤剂：1)无磷

ECE 洗涤剂 A（没有荧光），2)无磷 IEC 洗涤剂 A（有荧光）。试样尺

寸：梭织物 50×50cm；针织布 50×100cm。 

洗涤及烘干条件 

程序 搅拌 陪衬布及试

样重 kg（试

样不超

1kg） 

温度℃ 干燥方式 

5A 正常 2±0.1 40±3 

7A 轻柔 2±0.1 40±3 

模拟手洗 轻柔 2 40±3 

A-悬挂晾干 

B-滴干 

C-平摊晾干 

D-压烫干燥 

E-滚筒烘干 

ISO 6330 

循环洗涤一次 

设备 AATCC 缩水率试验仪，波轮式。陪衬织物：1）全棉漂白织物布；

2)50/50 涤棉漂白丝光平纹织物。 

AATCC1993 标准洗涤剂；试样尺寸：15×15inch 

洗涤及烘干条件 

洗涤循环 洗涤温度℃ 干燥方式 

一般/厚重织物 27±3 A-烘干 

轻薄型织物 41±3 B-挂干 

耐久压烫织物 49±3 

60±3 

C-滴干 

D-平铺晾干 

AATCC 135 

循环洗涤三次 

 
4.3.3  染色牢度试验方法标准 

 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耐摩擦 GB/T 3920 AATCC 8/116 ISO 105 X12 JIS L0849 

耐汗渍 GB/T 3922 AATCC 15 ISO 105 E04 JIS L0848 

耐水 GB/T 5713 AATCC 107 ISO 105 E01 JIS L0846 

耐洗 GB/T 12490 AATCC 61 ISO 105 C01-C05

ISO 105 C06 

JIS L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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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光 GB/T 8427 AATCC 16E ISO 105 B02 JIS L0843 

耐干洗 不考核 AATCC 132 ISO 105 D01 JIS L0860 
 

由于我国标准和 JIS 标准均采用 ISO 标准，所以基本等同于 ISO 标准；欧洲国家的染色牢度标

准基本等同于 ISO 标准，只是标准编号冠以各国标准的标识。因此，羊绒制品的染色牢度试验方法

标准基本是两类，ISO 标准和 AATCC 标准。现将 ISO 标准和 AATCC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列表比

较如下： 

表 4.13 ISO 标准和 AATCC 标准染色牢度试验方法的主要技术内容比较 

检测项

目 

标准号 主要技术内容 

ISO105/X12 

 

试样尺寸：5×20cm；摩擦用棉布：退浆、漂白、不含整

理剂；5×5cm； 

使摩擦布的经纬方向和试样的经纬方向相交成 45°；摩

擦头在试样上沿 10cm长的轨迹做往复直线摩擦 10 次，

摩擦头向下压力 9N；湿摩时试样含水率 95％～100％。耐摩擦 

色牢度 AATCC8/116  

 

试样尺寸：5×13cm；摩擦用棉布：pH 值 7±0.5；白度：

W＝80±2(方法 110)； 5×5cm 

试样的长度方向应与面料的经纬向成斜向取样，使摩擦

棉布的纹路平行于摩擦方向。1 秒往复一次，共 10 次；

摩擦头向下压力 9N；湿摩时试样含水率 65％±5％。 

ISO105/E04 

试样和贴衬织物

10cm×4cm 

碱液试剂：L－组氨酸盐酸盐一水合物 0.5g/l；氯化纳

5.0 g/l；磷酸氢二钠十二水合物 5.0 g/l；磷酸氢二纳钠

十二水合物 5.0 g/l；0.1N 氢氧化钠调节 pH＝8 

酸液试剂：L－组氨酸盐酸盐一水合物 0.5g/l；氯化纳

5.0 g/l；磷酸二氢钠二水合物 5.0 g/l；磷酸氢二钠十二

水合物 2.2 g/l；0.1N 氢氧化钠调节 pH＝5.5 

试样浸泡 30 min 后，用玻璃棒夹去试样上多余的试液；

用于试样上的压力 12.5 Kpa（5kg 重锤）；37℃±2℃的

烘箱中，恒温 4h。 

耐汗渍 

色牢度 

AATCC15 

试样

60mm×60mm±2mm，

同样大小的多纤贴衬

织物。 

酸液试剂：氯化纳 5.0 ±0.01g/l；乳酸 1.0 ±0.01g/l；无水

磷酸氢二钠 1.0 ±0.01g/l；氯羟基组氨酸 0.25 ±0.001g/l；

配置好的溶液 pH＝4.3±0.2，否则重新配制。 

试样浸泡 30 ±2min 后，通过轧液装置，使其为原重的

2.25±0.05 倍；用于试样上的压力 4.54kg；38℃±1℃的烘

箱中，恒温 6h±5min。 

耐水浸 

色牢度 

ISO105/E01 

试样和贴衬织物与汗

渍色牢度相同 

试样和贴衬织物 10cm×4cm 

用于试样上的压力 12.5 Kpa（5kg 重锤） 

37℃±2℃的烘箱中，恒温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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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TCC107 

试样和贴衬织物与汗渍

色牢度相同 

试样 60mm×60mm±2mm，同样大小的多纤贴衬织物。 

组合试样湿重为干重的 2.5～3.5 倍，用于试样上的压

力 4.5kg，38℃±1℃的烘箱中，恒温 18h。 

标准 
皂片

(g/l) 

碳酸钠

(g/l) 

温度

(℃)

时间

(min) 

钢珠

(个) 

C01 5 - 40 30 - 

C02 5 - 50 45 - 

C03 5 2 60 30 - 

C04 5 2 95 30 10 

ISO105/C01－C05 

试样与贴衬织物

10cm×4cm 

水洗罐：550ml±50ml 

浴比：50：1 

C05 5 2 95 240 10 

方法 过硼酸钠(g/l) 
温度

(℃)

时间

(min) 

钢珠

(个) 

A1S - 40 30 10 

A1M - 40 45 10 

A2S 1 40 30 10 

B1S - 50 30 25 

B1M - 50 45 50 

ISO105/C06(仅节选适

用于羊绒产品的方法) 

洗剂有两种可选：

AATCC 标准洗剂

WOB 或 ECE 标准洗涤

剂(无荧光)；试液量

150ml；无需调节 pH

值。 B2S 1 50 30 25 

标准 总液量

（ml）

洗涤剂

量

AATCC

洗涤剂

WOB

（％） 

温度

(℃) 

时间

(min) 

钢珠

(个) 

1A 200 0.37 40 45 10 

2A 150 0.15 49 45 50 

3A 50 0.15 71 45 100 

4A 50 0.15 71 45 100 

耐水洗 

色牢度 

AATCC61.1A-5A 

试样尺寸 1A: 100mm 

试样尺寸 2A-5A：

50mm×150mm 多纤贴

衬织物（No.10）：醋

纤、棉、尼纶、涤纶、

腈纶、羊毛；尺寸 50 

mm ×50mm 

5A 15  0.15 49 45 50 

ISO105/B02 

氙弧灯试验仪、黑板温度 50℃、蓝色羊毛标准 1～8 级。将

试样和蓝色羊毛标准按规定排列，将遮盖物先后放在试样

和蓝色羊毛标准的中段三分之一处和左端，按规定的氙灯

条件下曝晒，直至蓝色羊毛标准的暴晒和未曝晒部分间的

色差分别达到 ISO 褪色灰卡的 4 级和 3 级。 

耐光 

色牢度 

AATCC16(3) 

氙弧灯试验仪、黑板温度 63±1℃、AATCC 蓝色羊毛标准

L2～L9。 

操作方法（一步法）：将试样和标准物质曝晒到 5、10、20

或 20n（n＝1.2.3….）AFU,直到试样曝晒到固定的辐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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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13 可以看出：对耐汗渍、耐水浸、耐水洗和耐光照色牢度，AATCC 与 ISO 试验方法均

有较大的不同。总的说来，AATCC 标准的实验条件更加苛刻，即一个样品通过了 ISO 方法测试，

但不一定能通过 AATCC 方法的测试。 

 
4.3.4  起球试验方法标准 

 
 中国 美国 欧洲 日本 

I.C.I 起球箱法 GB/T 4802.3  ISO 12945-1  JIS L1076 A 法 

Matindale 法  ASTM D4970 ISO 12945-2 JIS L1076 

圆轨迹法 GB/T 4802.1    

随机转筒法  ASTM D3512   

 
国际买家对起球测试方法和考核指标的规定可谓五花八门，下面是一些对羊绒针织品的实例： 

Matindale 法：磨 100 次，达到 4 级；磨 500 次，达到 3 级；磨 1000 次，达到 3 级。 

I.C.I 起球箱法：转动 7200 转，达到 3.5 级；转动 7500 转，达到 3 级；转动 10800 转，达到 3

级/达到 4 级；转动 14400 转，达到 3.5 级。 

ASTM 随机转筒法：转动 30 分钟，达到 3 级/3.5 级。 

用不同的起球试验方法对同一样品，尤其是针织样品进行测试，所得结果差异很大，因此用不

同试验方法测出的结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经验表明，用 Matindale 法和 ASTM 随机转筒法对羊绒

针织品进行测试，结果很难达到 3 级及 3 以上的要求。如侥幸达到要求，多数也不是因为未起球，

而是起球之后毛球又脱落了。其实这两种方法不适合羊绒针织物，适用的方法是 I.C.I 起球箱法。原

因如下：羊毛标志公司（The Woolmark Company）（即以前的国际羊毛局(Internatial Wool 

Secretariat)）多年来一直采用 TWC TM152 I.C.I 起球箱法对挂纯羊毛和羊毛混纺标志的产品进行检

测，其中对羊仔毛产品翻转 7200 转，合格指标为 3-4 级。由于羊绒针织品与羊毛针织品的服用性能

最接近，因此长期以来国际上公认的评价羊毛针织品起球性能所用的 I.C.I 起球箱法是最适宜用于羊

绒针织品起球评价的。同时由于羊绒是比羊仔毛更纤细、更柔弱的纤维，因此对羊绒产品测试翻转

的时间不宜多于羊仔毛，即粗纺羊绒针织品以 2 小时为宜。ISO 12945.1 和中国国家标准

GB/T4802.3、日本工业标准 JIS L1076 A 法均是此法。 现将这些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列表如下： 
 

表 4.14 各国起球试验方法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比较 

标准 主要技术内容 
ASTM D3512 Random 起球试验仪，沿织物直向或横向约 45。

的方向剪取 3 块边长

为 105mm 的正方形。长条形软木衬卷成圆筒放入仪器，然后放试样。

钢制叶轮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旋转，打击试样，时间 30min。 
ISO 12945.2 Matindale 试验仪，试样夹具与加载块总质量（415±2）g；加压重锤

质量（2.5±0.5）kg，直径（120+10）mm。试样为直径（140+5）mm 的

圆，试样在起球台上的摩擦运动轨迹为 Lissajous(李萨茹)曲线。 
BS 5811、ISO 
12945.1 

I.C.I 起球箱，方形起球箱，箱内 6 个面均装有软木衬，箱体转速

60±2r/min，试样尺寸 125×125mm，直向和横向各 2 块，缝成筒状固定

在聚氨酯载样管上。转动次数根据样品及客户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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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C TM152 起球箱及转速同上，试样尺寸 114×114mm，转动次数：100％羊仔

毛针织物 7200 转（2h）；所有其它的针织物 14400 转（4h）；机织物

36000 转（10h） 
JIS L1076 A 起球箱同上及转速同上，试样尺寸 114×114mm，转动次数：针织物

织物 5hours；机织物 10hours。 
GB/T4802.3 起球箱同上，转速 60/min，试样尺寸 114×114mm，转动次数：粗纺

织物 7200 转（2h）；精纺织物 14400 转（4h）或根据协定。 

 
4.3.5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同一羊绒制品的某些检测项目的测试结果会随测试方法的不同而有差

异，由于我国试验方法标准多数在技术内容上等同 ISO 标准，因此起球、染色牢度和水洗尺寸稳定

性等指标按国标检测合格的羊绒制品出口欧洲国家一般能顺利通过检测。但如果是出口美国，一定

要注意美标的部分要求比较严格，应确认能够通过美标的检测。 

 

4.4 目标市场羊绒分梳绒原料试验方法标准与我国试验方法标准的比较 

2003 年以前，我国羊绒原料主要出口到意大利（占 50%）、英国和日本（两国合计占

35%）。自 2004 年后，出口至意大利的比例由 50%上升至 75%以上；而出口至英国和日本的比例合

计则由 35% 下降至约 15%。因此，意大利对分梳绒的检测方法即是国际市场的试验方法。 

 

4.4.1 分梳绒主要技术指标综述 

分梳绒原料的主要技术指标有纤维含量、纤维直径、纤维长度，另外还有含粗率、含杂率等。 

纤维含量：影响羊绒制品的手感（滑糯感），原料掺假会使羊绒制品特有的滑糯感变化甚至消

失。其实羊绒纤维含量的考核对于确实从山羊原绒加工而成的分梳绒来说是不需要的，但由于近年

来山羊绒原料掺假现象时有发生，使得纤维含量成为分梳绒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关于纤维含量的检

测见 4.3.1。 

纤维直径：影响羊绒制品的手感（柔软感），直径过粗会使制品失去柔软的手感。中国山羊绒

平均直径范围 14μm～16.5μm，其他产绒国的羊绒平均直径上限达到近 19μm。 

纤维长度：影响纺纱性能，分梳绒手排长度平均值范围：26mm～44mm。多数羊绒原料只适用

于粗梳产品，只有少量达到一定长度的原料可加工精梳产品。 

含粗率、含杂率：影响制品的外观，未分梳净的山羊粗毛；未去除掉的肤皮、植物性杂质及包

装材料带入的异性纤维等会给制品带来感官上的瑕疵。 

  下面主要介绍国际上羊绒纤维直径和纤维长度这两个主要参数的检测方法，并与国内方法进行

比较。 

 

4.4.2 纤维直径测试方法 

羊绒纤维直径的测试方法是采用羊毛纤维直径的测试方法而无专门规定，主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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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光学显微镜投影法（Light Microscope Projection）：ISO 137 

                         IWTO-8 

ASTM D 2130 

GB/T 10685 

b. 光学显微镜自动扫描法（OFDA）：IWTO-47 

c. 激光扫描法（Sirolan-Laserscan）：IWTO-12 

  纤维直径的测试结果一般包括直径平均值、直径标准差 S、直径 CV 值、95%置信区间等指

标。 

  许多买家指定的测试方法为 IWTO-8 和 ASTM D 2130。OFDA 方法测试样本量大，速度快，结

果与 LM 投影法相关性好。所以国际国内对羊绒纤维直径的测试方法是一致的。 

 

4.4.3 纤维长度测试方法 

羊绒资源主要在中国，还有少量在亚洲其他不发达国家，因此对分梳绒原料长度的检测方法国

际上研究甚少。一些采购商选用的测试方法其实不适用于分梳绒，例如：1S0 6989、ASTM D 

5103、 ASTM D 1575 等，前两个方法是测单根纤维长度平均值；第三个相当于梳片法，适用于测试

绒条长度。可用于分梳绒长度评价的测试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a. 手排法（GB 18267，FZ/T21003）：是目前国内用得比较多的方法。 

b. Classifiber KCF-V/LS（KCF）仪器法（无标准化的文件对该方法作规定，测试原理同 ASTM D 

1447）：是意大利多数制造商采购分梳绒时使用的方法。 

c. Almeter 仪器法（GB/T 21293）：国际上部分买家采用此方法。 

  纤维长度的测试结果一般包括长度平均值、短绒率等指标。 

手排法结果强烈依赖实验员的操作手法和实验所用绒板的质地，且样本量太小（约 50mg）。

KCF 法和 Almeter 法均几乎与仪器操作者的经验无关，且实验样本量大，KCF 法实验样本量可根据

检测需要调整，每一次测试量为 150mg～200mg，一般测试四次取平均值结果即具有代表性，这样

实验样本量为 600mg～800mg；Almeter 法一次测试量约为 110 mg，一般取两次结果的平均值，实

验样本量为 220 mg。 

由于三种方法整理纤维束的方法不同，导致整理后纤维束的自然卷曲状况有差异，最终结果有

一定差异。大量实验数据表明：KCF 法较之 Almeter 法与手排法结果更接近，大部分样品（约

70%）几乎无差异，但也有少部分样品差异较大，总体来说 KCF 长度测试结果等于或大于手排长度

测试结果；而 Almeter 长度结果一般短于手排长度，且差异较大。表 4.15 列出部分长度范围的分梳

绒用三种方法测试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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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手排、KCF、AL-100 分梳绒平均长度测试结果对比 

手排(mm) KCF(mm) AL-100(mm) KCF－手排(mm) AL-100－手排(mm) 

23.2 25.7 20.1  2.5 -3.1  

30.5 33.4 26.4  2.9 -4.1  

32.0 36.6 27.4  4.6 -4.6  

34.7 35.4 28.2  0.7 -6.5  

34.9 37.9 29.3  3.0 -5.6  

35.0 39.8 24.9  4.8 -10.1  

37.6 41.5 30.1  3.9 -7.5  

38.9 44.7 32.8  5.8 -6.1  
 

  另外，关于短绒率的概念，应明确是短纤维数量比还是短纤维重量比，GB 18267 中 15mm 以下

短绒率是短纤维数量比；FZ/T21003 中 20mm 以下短绒率则是短纤维重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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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出口羊绒制品达到目标市场技术要求，提升国际竞争力

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5.1 羊绒纤维含量问题 

羊绒纤维昂贵的价格，使得制品中羊绒的纤维含量是否符合标签上的标称含量成为买家最为关

心的问题。第四章中已介绍过，迄今为止国际、国内羊绒等动物毛纤维的鉴别方法以主观测试方法

为主，因此检测人员的经验决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正因为鉴别方法是主观的，当检测结果认为产

品羊绒含量不合格时，可能真是产品有问题，但也不排出产品本身没问题而是检测结果出了问题。 

 

5.1.1 选择有经验的检测机构 

这里的经验指： 

①对各类纺织用动物纤维鳞片结构特征的熟悉程度，不仅包括课本和文献中介绍的鳞片典型特

征，还包括偏离典型特征而更像其它动物纤维的变异特征，尽管具有变异特征的纤维数量很少； 

②对各类动物纤维由于机械损伤或化学处理后的鳞片特征的熟悉程度。 

检测人员的经验不足会导致两类错误的检测结果： 

①识别不出羊绒制品中混入了其它动物纤维； 

②误判纯羊绒制品混入了其它动物纤维。 

羊绒制品出口时，买方通常需要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因此第三方检验机构的水平非

常重要，无论上述哪类错误结果都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制造商应

了解采购商所指定的检验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经验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确认你可以信赖

这个检测结果。 

CCMI（Cashmere and Camel Hair Manufacturers Institute）——羊绒和驼绒制造商协会是目前国

际上在羊绒制造商和零售商中较有影响力的权威机构，CCMI 的宗旨是通过教育、信息和行业合作

来维护羊绒和驼绒产品的品质和声誉，同时保护这些产品的制造商、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的利益。

其影响遍及美国、欧洲、日本等羊绒制品的消费大国。由于我国是羊绒制品的主要生产国，近年来

CCMI 对我国羊绒制品对外贸易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CCMI 在其网站 www.cashmere.org 上推荐了

近 20 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这些机构是 CCMI 认为有能力从事羊绒纤维含量分析的实验室。应该注意

的是，即使是这些实验室对同一个样品的检测结论有时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即使当你的买家选

择的是这些实验室中的一个，但你对检测结果有异议时，也不妨对买家申明，最好再选择其他的实

验室确认结果。 

  评价一个检验机构的水平，不是简单地看其所谓的目光“松”或“紧”，辨别不出掺假纤维的“松”

固然反映了其缺失水准，但冤枉变异羊绒的“紧”也是经验不足、水平不高的表现。 

 

5.1.2  有检测能力的制造商应提高自身的检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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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许多大型羊绒企业，特别是兼备羊绒分梳、纺纱和织造能力的全能型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

实验室，具备检测羊绒纤维含量的条件。 

  这样的企业应注重收集各类动物纤维的一手实物样品，才能不断积累可靠的鉴别经验，保证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现阶段，要注意识别掺入羊绒中的经过多遍分梳后得到的土种细绵羊毛、掺入深

色紫绒中的牦牛绒等易与羊绒混淆的纤维，以避免上述第一类错误结果；注意识别皮褪绒、脱色紫

（青）绒和在纺纱及后整理过程中造成机械损伤或化学损伤的羊绒，以避免上述第二类错误结果。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山羊饲养方式的改变（放养转为圈养），以及为提高单只山羊的产绒量而

进行的山羊杂交均使羊绒细度变粗，鳞片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检测人员应不断关注这些变化；

另外要一直关注业内动向，始终警惕后续可能出现的假冒羊绒的纤维。这样才能保证在检测时不发

生误判。 

只有具备了经验丰富的检测人员的制造商才能自己从使用原料的源头上保证羊绒含量；否则在

确定使用一批原料之前，一定要选择你信任的检验机构帮助把关。 

 

5.1.3  如何保证正确检测羊绒含量 

  a) 检测人员在独立承担羊绒等动物纤维含量的检测工作之前应保证接受了足够时间的专业技术

培训和实际操作演练，这个时间一般为两年。 

  b) 即使是有经验的检测人员，如果因某种原因脱离检测工作一段时间，如 3 个月，在重新回到

检测岗位之前也应先经过重新校对检测目光。 

  c) 对一个测试样品一般需要两位有经验的检测人员进行平行实验。 

  d) 检测人员应经常参加实验室间的比对试验，以评价自己的水平。 

  e) 在实际检测中要多观察、体会山羊绒与绵羊毛或其它动物毛纤维的外观形态及它们之间的差

异，判别的依据不应仅仅依据某个特征参数，要将各个特征参数相结合综合分析鉴别，必要时要将

所有已知的信息和因素综合考虑。 

  f) 山羊绒与绵羊毛纤维鳞片形态、密度、厚度等参数与纤维细度有一定关系，细度越细，鳞片

形态越规则整齐，因此，鉴别时尽量比较细度相近的羊绒与羊毛纤维的外观形态。 

  g) 美丽诺羊毛与山羊绒相比纤维轴向粗细均匀度、鳞片密度、鳞片厚度等差异比较明显。中国

土种细绵羊毛与山羊绒外观形态差异主要体现在纤维光泽、鳞片厚度、鳞片形态的整齐度，实际检

测中抓住以上特点可以减少误判率。 

  h) 鉴别工作的难点是对山羊绒变异形态纤维的判定。有两点可以用来进行辅助鉴别：利用山羊

绒变异形态纤维的含量来鉴别，一般不高于 5% ；利用山羊绒纤维细度变异系数来鉴别，应不高于

24%。 

 

5.1.4  检测机构测试结果不一致的大致原因 

  有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产品经历的制造商或采购商或许有过这样的困惑：同一样品在不同实

验室得到的检测结果差异很大，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结论，不难推断其中肯定存错误的结果。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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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结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混入了其它动物毛纤维的产品判定为纯羊绒；另一类是将纯羊绒的

产品判定为混入了其它动物毛纤维。下面以第二类为例说明其大致原因。 

  在完全按照检测方法标准进行取样、测试和计算，但仍使检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是由于检测人

员对偏离典型羊绒形态的纤维的判定（变异羊绒还是其它动物毛纤维）引起的： 

a) 国产羊绒中掺入脱色蒙古绒，一般来说蒙古绒较国产绒粗，鳞片本身比较花、厚，再加上脱

色引起的鳞片损伤，容易被误检为剥鳞羊毛。 

b) 使用的羊绒原料本身变异比较大。中国产绒区地域辽阔，各地的气候、环境、饲养方式等条

件的不同而导致山羊绒纤维鳞片变异率随地区不同有大有小，尤其是某些地区为了提高羊绒产量而

对绒山羊进行的杂交改良更增大了羊绒纤维鳞片的变异率。 

c) 鳞片形态很完美羊绒和鳞片形态整体不很完美的羊绒分别检测时，由于纤维鳞片的视觉规

整，所以对后者较有经验的检测人员也不会发生误判。但两者混合在一起时，给检测人员明显的两

种视觉感，偏离典型羊绒外观形态的纤维容易被误判为非羊绒。大型企业一般都储备有一定数量的

绒，为保持产品质量长期稳定，不同地区、不同细度甚至不同年份的羊绒常搭配使用，再加上整个

生产链中对纤维有一定程度的损伤，鳞片外观形态的差异就更加明显，检测机构有可能将部分羊绒

纤维误判为羊毛。 

制造商在对自己产品羊绒含量有把握而得到来自检验机构的出乎意料的检测结果时可考虑上述

情况，及时与检测机构沟通。 

 

5.2 羊绒织物起球问题 

  服装在穿着过程中出现起毛起球现象影响美观，在我国一直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质量问题之

一。但国外客户在 1998 年以前对起球的要求并不严格，随着我国旨在提高羊绒纤维产量的羊种改

良，羊绒纤维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纤维直径也在逐渐变粗，企业为改进手感使用各种柔软剂，增

加了羊绒衫起球的概率，再加上中国加入 WTO，进口国逐渐倾向于设置技术壁垒，所以国外客户

对起球的要求也日益严格，许多国外买家都要求抗起球性能的考核。 

5.2.1 影响起球的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在影响织物起毛起球的诸多因素中，如：纤维性质、纺织工艺参数（纱线捻度与织

物结构）、染整后加工、穿着服用时的条件等，纤维性质是织物起毛起球的主要原因。组成织物的

纤维品种不同，则其物理、机械性质不同，而这些物理、机械性质，如长度、细度、截面形状、卷

曲度、强度、伸长率、抗弯刚度、耐疲劳性能等都影响织物的起毛起球性。 

  a) 纤维的长度：较长纤维织成的织物起球程度轻于较短纤维织成的织物；由于单位长度内纤维

端数少，露出纱和织物表面的纤维端也较少；另外，长纤维间的抱合力较大，纤维不易游移到纱和

织物的表面。  

  b) 纤维的细度：粗纤维较细纤维不易起球。粗纤维纺成的纱，单位面积内纤维根数少，露出纱

和织物表面的纤维端较少；另外，纤维越粗，越刚硬，竖起在织物表面的纤维不易缠结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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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纤维的卷曲度：纤维的卷曲多，纤维间抱合力大，摩擦增加，纤维不易游离到织物表面，也

就不易起球。 

d) 纤维的截面形状：纤维的截面形状接近圆形的，纤维间抱合力小，较纤维截面形状接近三角形、

多边形等异形纤维容易起球。 

f) 纤维强度、伸长和弹性：纤维强度、伸度高，弹性好纤维的摩擦时不易磨断脱落，一旦起毛后，

容易缠结成球。 

g) 纤维抗弯刚度低、耐疲劳性能好纤维摩擦时不易磨断脱落，一旦起毛后，容易缠结成球。 

  山羊绒纤维平均细度 15um 左右，长度 40mm 左右，纤维卷曲较少且不规则，纤维截面近似圆

形，单纤维强度 3.5~4.5g，纤维弹性较好。抗弯刚度低、耐疲劳性能好，而且用它制成的纺织品大

多为针织物，结构松散且带有绒面，所以比较容易起球。在羊绒针织物的内在质量方面，检验机构

不能通过，客户投诉较多及不能通过检测的指标主要是起球。解决方案要从影响起球的各个方面入

手。 

5.2.2 原料对起球的影响以及控制 

从原料方面分析，山羊绒纤维细而短且卷曲度较小的纤维，横截面接近圆形，伸长和弹性好，抗弯

刚度低、耐疲劳性能好，这些性能都使织物倾向于易起球，因此在山羊绒制品加工中必须根据产品

的性能和用途合理选用山羊绒原料，再结合其它工艺手段，达到对山羊绒织物起球的有效控制。 

单纯从控制织物起球的角度来讲，选用长度较长、整齐度好、短绒率低的原料有利于改善织物起球

性能，但在山羊绒制品生产中，还必须考虑工艺要求、产品成本等因素，所以不同产品在山羊绒原

料的选用上有不同的要求。一般来说，山羊绒精纺高支（48Nm 以上）产品选用平均长度在 36mm

以上，细度小于 15.5um，短绒率越小越好的分梳绒 ；粗纺山羊绒常规产品选用平均长度

28~36mm，细度小于 16.5um，短绒率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越小越好的分梳绒 ，因为具有一定数

量的短纤维在织物缩绒整理后才能达到粗纺产品所需的风格。 

5.2.3 纺纱捻度对起球的影响以及控制 

  对于针织产品来讲，在考虑原料因素的前提下，纺纱对起球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纱线捻度，纱

线捻度大小，捻系数的配比都直接影响织物的起球。 

在成纱捻度中，单纱捻度决定纤维间的抱合程度，股纱捻度决定纱线内应力的平衡，所以单纱捻度

的大小是决定起球的最关键因素。 

  a) 粗纺纱：对于外销产品，在保证织物风格的前提下，为充分体现羊绒的柔软，建议采用单纱

捻系数在 93-95 范围内，单股纱捻系数配比为 0.73 左右。 

  b) 精纺纱：由于精纺纱产品工序长，涉及的工艺参数多，织物表面容易产生“鸡爪痕”，在保证

织物匀洁，纹路清晰的前提下，根据原料情况，单纱捻系数一般控制在 105-115 之间，股纱一般要

根据单纱实际捻度织片，根据织片情况以保证织片不扭斜为原则最终确定。一般单股纱捻系数参考

配比为 0.78 左右。 

  c) 精粗纺复合纱：随着产品的丰富，企业也生产一些粗纺纱与精纺纱复合的多股纱，如：一根

24Nm/1 粗纺纱与 2 根 48Nm/1 复合的 3 股纱。在配置捻度时，精纺单纱捻系数一般控制在 10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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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粗纺单纱捻系数控制在 95 左右，成纱捻度的原则也是保证织片不扭斜，最终根据织片情况确

定。一般单股纱捻系数参考配比以粗纺单纱为准，参考系数比为 0.73 左右。 

5.2.4 编织工艺参数对起球的影响以及如何控制 

这里主要针对针织物而言，编织密度与线圈长度成反比，单面平针织物的编织密度小，线圈长度就

大，当织物表面受到外力的摩擦时，纱线中的纤维受到的阻止其游移出纱线表面的力就小，纤维端

容易伸出纱线，增加织物起球的概率。我国标准 FZ/T73009－1997《羊绒针织品》中规定粗梳单面

平针织物的编织密度系数不得小于 1.0mm·tex，这是参照羊毛标志公司（THE WOOLMARK 

COMPANY 即原来的 IWS）针织产品标准制定的，实际上，为了避免起球，建议编织密度系数在

1.2～1.3 mm·tex 之间，如果大于此数值，则由于编织阻力太大而使编织困难。但有时采购商为了追

求蓬松柔软的手感或单位重量纱线多编织出几件成衣，要求的编织密度较小。在签订合同之前，制

造商一定要对采购商要求的手感和外观风格的样衣是否能同时达到其起球要求的指标心中有数，必

要时签订合同时要约定清楚，以免外观手感符合要求但导致起球不过关的被动局面。 

  绞花和提花织物是根据花型、客户要求克重来设计纵、横向密度。因为织物表面不平整和有浮

线，一般来讲，绞花和提花织物比平针织物更容易起球， 但不能从编织密度方面考虑如何防止起

球，织物的风格和机器的编织能力限制了它，只能从其它方面想办法。 

5.2.5 后整理工艺对起球的影响及如何控制 

  羊绒针织品的后整理工艺通常是指纱线织成成衣后至最终成品前所需经过的整理工艺，主要包

括缩绒、特种整理（如防起球、防缩、抗菌等）和蒸烫定形等。 

5.2.5.1 影响缩绒的工艺因素 

  缩绒是羊绒针织物后整理工艺中的重要环节，经过缩绒后的羊绒衫，表面产生一层均匀的短

绒，使织物质地紧密、外观丰满、手感柔软、光泽柔和，弹性和保暖性增加。总之，缩绒整理是赋

予粗梳羊绒针织物特有品质，提高其外观吸引力的主要手段。 

  缩绒工艺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外观质量、成品规格以及起球性能。影响羊绒针织物缩

绒效果的主要工艺因素有：缩绒剂、浴比、温度、PH 值、时间、机械作用力等。 

  a) 缩绒剂 

  羊绒衫常用的缩绒剂有中性皂粉、净洗剂 209、净洗剂 105、Monogen（毛能净）等专用净洗剂

和 A-20 等柔软剂。缩绒剂的作用是促使纤维润湿与膨胀，鳞片张开，有利于纤维互相交错收缩，

同时使织物表面光滑，减少受缩绒机转笼机械摩擦和缩绒不匀等疵病。缩绒剂的用量根据衣物的颜

色、纱线支数、编织密度而定。一般为 0.3％～4％（o.w.f.）。 

b) 浴比  

缩绒时的浴比大小要适当。浴比过小，则织物之间的摩擦增加，并且其摩擦不均匀，而使绒面不均

匀，甚至产生漏底现象；浴比过大，则会减少机械作用，并降低缩绒剂浓度，不利于绒面的产生，

使缩绒耗时过长。较适合的缩绒浴比为 1：30。 

  c)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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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值较低，则羊绒衫缩绒后手感差，这是由于 pH 值过低的使纤维盐式键析离，降低了纤维强

度的缘故；pH 值过高，不仅会造成纤维盐式键的断裂，而且会使纤维的二硫键断裂而使绒纤维受到

严重损伤。一般要求缩绒液 pH 值为 6－8。 

  d)  温度 

  一般来讲温度高，羊绒纤维容易膨润，缩绒时间短，效果好，但温度过高，不易控制缩绒效

果，并且易使纤维受损伤，一般缩绒温度为 30～40℃。 

  e)  时间  

  在一定的机械作用下，缩绒时间越长，毡缩越强，时间过长，会使绒面增大，严重时产生毡并

现象，一般 5～12min 为宜。 

  f)  机械作用力  

  一定的机械作用力是缩绒的必要条件，机械作用力过大或过猛，将使织物受损并且缩绒不匀，

过小又使织物缩绒过慢，耗时较长，缩绒机一经确定，其机械作用力便确定了，常用的羊绒衫缩绒

机有 FSNC2A 和 SME672 型等。 

5.2.5.2 对起球的影响及控制 

  缩绒工艺流程为：织物浸泡－脱水－缩绒－清洗－脱水－柔软处理－烘干。缩绒工序中由于上

述工艺制定不当而造成绒面过大使织物容易起球； 

  清洗工序中由于清洗不干净而残留了助剂，这些助剂（一般为表面活性剂，分为亲水型和疏水

型）会影响到织物的吸水导电性能，由于静电的原因织物表面上的纤维伸出端相互纠缠在一起，且

极易吸附灰尘，粘连污物，结果会揉成许多裹带着污物的纤维小球。 

  柔软处理工序由于使用了劣质的柔软剂或柔软剂用量不当会造成织物很严重的起球。这是因为

现在很多企业使用柔软效果好的有机硅类整理剂，其结果相当于在羊绒纤维表面涂了一层油剂，减

小了纤维之间的摩擦力，增大了纤维端游移出纱线而互相缠结的机会，而且有机硅类整理剂使羊绒

纤维疏水性增强，而带来严重静电问题。 

  根据这一分析，建议对缩绒工艺中所使用的助剂种类、缩绒的时间、柔软剂的浸泡时间等加以

控制。具体如下： 

  a) 保证手感及织物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净泡时间、减少缩绒时间、应尽可能使得织物的

绒面要小。 

  b) 在缩绒时，应将成衣的反面朝外，防止正面绒面过大。 

  c) 缩绒批的织物数量及脱水后的含水率等都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增大绒面。 

  d) 降低柔软剂用量，使柔软剂用量控制在 5%（o.w.f.）以内。 

  e) 在柔软处理时，选用对织物起球影响较小的柔软剂，即能满足柔软和抗静电两方面需求的整

理剂，比如 A-20 等。 

  f) 柔软处理时间应控制在 20min－30min 之间，温度应控制在 40℃以下。 

5.2.5.3 防起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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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特殊织物，如纺纱所用纤维细度细、长度短的织物；轻薄织物；纱线捻度小的织物；

纱线密度小的织物；纱线为绞纱染色的织物等，用上述方法不能解决起球问题时，可以选择轻度缩

绒法或抗起球整理法。 

  a) 轻度缩绒法 

  整理工艺流程为：织物浸泡－轻度缩绒－清洗－脱水－烘干。具体工艺如下表： 

工序 浴比 温度(℃) pH 值 缩绒剂用量  时间(min) 备注 

浸泡 1∶20 35 7 - 5～8 

缩绒 1∶20～30 30～35 7.5 净洗剂 0.2～0.5% 3～8 

清洗 - 25 - - 5 

按纤维特性溢

流一次 

脱水             

烘干         20～45 根据织物厚度 
 

b) 抗起球整理剂法 

 在后整理过程中，加入抗起球剂。抗起球剂属于树脂类，树脂是各种各样类型聚合物，利用树脂在

纤维表面交链成膜的功能，使纤维表面包裹一层树脂膜，从而降低纤维的定向摩擦效应，使纤维的

滑移因素减小；同时，树脂均匀地交链凝聚在纱层的表面，使纤维端黏附在纱线上，增强了纤维间

的抱合力，减少了纤维的滑移，因而可以改善羊绒针织物的起球现象。 

国内有经验的大型企业通过大量的试验，对各种抗起球剂进行筛选、试验，认为上海产的

QUEENSETER P-100d NEW 型抗起球剂有较好的抗起球性能，起球级数一般可提高 0.5—1 级。 

 

5.3 色牢度问题 

5.3.1 客户对色牢度要求严格的原因 

色牢度是纺织品颜色对它在加工和应用过程中，抵抗外界因素的作用，能保持其原来色泽的能

力。国外客户对色牢度的要求要比国内严格，原因有下面几点： 

  a) 出于服用安全的考虑：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纺织品上的染料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但提高

产品的色牢度无疑可以极大地降低这种危险性。特别是可以贴身穿着的羊绒针织品，很差的色牢度

会使染料或颜色转移到汗液中，并通过皮肤被人体所吸收，或者在洗涤的时候转移到洗液中通过皮

肤被人体所吸收（羊绒针织物一般都是采用手洗）。 

  b) 出于美观的考虑：羊绒衫如果和浅色的内衣搭配，耐摩擦牢度不好，就会沾染到内衣上。异

色纱提花织物如果某种颜色耐洗色牢度不好，会发生串色。 

  c) 出于耐用的考虑：耐光等色牢度不好，会影响到织物的使用寿命。 

5.3.2  使色牢度达到客户要求的总体原则 

色牢度与纤维的结构和性能、染料的性能、染色工艺（包括 PH 值、温度、升温速度、保温时

间、盐量等）及前、后处理工艺有很大关系。为了使各项色牢度指标达到客户要求，总的原则是： 

5.3.2.1  优选染料，科学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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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根据羊绒纤维的性能选择毛用染料； 

  b) 根据染料上染率、配伍性、匀染性、重现性选择； 

  c) 根据成本、质量指标（各项色牢度）、颜色深浅选择； 

  d) 根据染色工艺及染色设备选择。 

  e) 拼色染料最好不要超过 3 只，一般颜色要采用同类型即配伍性好的三原色进行拼色。 

总之，结合以上四个因素选择几套色谱全、色牢度好、稳定性高的毛用染料。一般而言，浅色

选用 Clariant 公司生产的配伍性、匀染性、重现性较好 MF 酸性染料，中深色选用前汽巴公司生产

的高上染率、高固着率的毛用活性兰纳素染料。 

5.3.2.2  优化染色工艺 

  a) 前处理工艺 

  为了确保染色质量，无论采用什么形式（散染、绞染、筒染或其它）的染色和染任何颜色，染

色前必须进行前处理，使纤维鳞片充分溶胀，同时去除纤维上的一切赃污，以达到染料均匀渗透、

上染的目的，前处理是保证色牢度好的基本前提。 

  b) 染色工艺 

  根据染料厂家提供的常规工艺，结合制造商的原料性能、染色水质及所染颜色的深浅情况，对

染色工艺的每个条件（PH 值、盐量、温度、升温速度、保温时间等）进行优化，找到最佳工艺。 

  c) 后处理工艺 

  浅色染色后只要漂洗干净即可，后处理主要针对中深色而言。特别是深色，多数采用活性染

料，染料浓度大，由于染料水解染液很难吸尽，因此染色后必须要进行皂洗和固色，否则，色牢度

不好。而且，在固色前必须将浮色洗尽，将没有渗入纤维的染料去掉，然后进行固色，效果较好。

一般，散染在染色时固色效果不好，纱染和成衣染色在染色时固色较好，在成衣后整理时在洗缩后

（充分去掉浮色）固色效果最好。需要固色的颜色为染料浓度大于 3%（o.w.f.）的颜色，即主要是

大红色系、墨绿色系、咖啡色系、藏蓝色系。黑色采用媒介染料，不需固色，但需要皂洗，必须漂

洗干净，否则影响摩擦色牢度。 

5.3.2.3  采用染色新技术(发展方向) 

  a) 采用天然染料，采用非水、无水、少水染色技术；选高上染率和固着率染料； 

  b) 采用低温、高速、高效、短流程、低污染生产工艺； 

  c) 采用生物酶染整助剂； 

  d) 采用低温等离子体、超声波等物理方法提高染色效率。 

5.3.2.4  从源头开始把关 

  注重源头，制造商的染料采购部门、使用部门均要提高质量意识，严格把关，生产链的上游对

下游负责。对采购来的每批染料进行质量监督和检验，要求供应商提供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只有

检测合格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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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色绒会影响染料上染和染色牢度。对于采购分梳绒原料进行加工的企业要注意鉴别采购来的

白色羊绒中是否含有脱色青绒或脱色紫绒，方法是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羊绒纤维是否含有色素斑。

这对保证最终产品的染色质量和染色牢度至关重要。 

5.3.2.5  解决某些比较难达到要求的色牢度的具体建议 

在实际大生产中，客户反馈比较多的色牢度问题有 

a) 浅色的耐光牢度差，采取措施如下： 

  染浅色时要保证所选择的每支拼色染料的日晒牢度好，鲜艳度高。出现日晒牢度较差的颜色主

要是浅粉色、浅兰色、浅雪青色和漂白及加入增白剂的颜色。因此，对以上颜色在染色时一定注意

选择日晒牢度高的染料（活性染料优于酸性染料），同时一定不能加入增白剂。 

  大生产中若客户反馈日晒牢度问题，首先应替换染料，另外采用环保的抗紫外线助剂进行整

理，可提高半级到一级。 

  b) 中深色耐水浸、耐汗渍牢度差 

  中深色大多数采用活性染料，由于染料浓度高，染液处于过饱和状态，染料吸不尽，若染料性

能不好或染色工艺不当，易造成染料渗透不好，使水浸、汗渍色牢度差。因此，首先要选择高上

染、高固着、低水解的染料，另外，染色工艺必须科学，且执行到位。 

  在成品缩绒时，对水浸、汗渍牢度差的敏感色如：大红色系、墨绿色系、咖啡色系、藏蓝色系

等颜色必须进行固色，且固色前将浮色洗尽，效果才能保证。 

  若成品已出，客户反馈有问题，应严格按照上述工艺重新洗缩、固色，一般能达到 3.5 级以

上。对一些特别的颜色如：蓝 8G 色系，由于本身染料分子大，色牢度不好，但该色系很难用其它

颜色拼色得到，因此，对一些要求高的客户（各项色牢度在 4 级以上）应及早在签定合同中时说

明。 

  c) 深色的干摩擦牢度差，采取措施如下： 

  一般深色由于浮色漂洗不净，易造成干摩擦牢度差，湿摩擦牢度能达到要求。主要措施是采用

高效去浮色洗剂，充分漂洗，若还达不到要求，可采用适当高温洗，再达不到采用干洗。客户反馈

问题较多的是黑色，采取上述措施可改善摩擦牢度，达到客户要求。 

  d) 深色的耐干洗色牢度差，采取措施如下： 

  一般颜色耐干洗色牢度均能达到客户要求，只存在个别颜色如黑色、红色等，应采用同提高干

摩擦牢度相同的方法可达到客户要求。 

 

5.4 安全技术指标 

  客户要求检测的常规安全指标有：PH、甲醛、异味、色牢度、可分解芳香胺染料、致癌染料、

致敏性染料、重金属、杀虫剂、氯苯酚、有机氯、PVC 增塑剂、APEO、抗菌整理、阻燃整理等。

对于羊绒制品而言，容易受到技术壁垒影响或客户比较重视的指标是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生态检测

项目。因此生产过程中总的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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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选用环保型染料 

  染料是决定纺织品安全的根本保证。因此，染色时绝不能选用分解出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不

使用具有致癌芳香胺、过敏性及热泳移性的禁用染料，应选用高固色率、低盐型、不含重金属和可

吸附有卤素化合物的环保型活性染料或天然染料。Clariant 公司和前汽巴公司生产的染料具有环保

性。 

 

5.4.2 优选环保型染整助剂 

  染整助剂是决定纺织品安全的另一保证，由于其成分复杂而更难保证其安全性。因此，助剂要

选择国内外知名的生产厂家，最好是通过国家认证的，能保证其质量安全。对于主要助剂（如匀染

剂、洗剂、柔软剂、固色剂、功能整理剂等）要采用具有较好的生物降解性，不含有 APEO 和

AOX 等有毒有害物质，使用无甲醛的多功能环保助剂，应具有增溶、分散、移染、促染等作用，要

有一剂多用的性能，有利于助剂用量控制，也有利于环境保护。 

 

5.4.3 采用新技术(发展方向) 

采用低温、高速、高效、短流程、低污染生产工艺； 

采用小浴比染色工艺： 

传统羊毛、羊绒的染色浴比为 1:15-20，新开发的羊毛、羊绒专用小浴比染色设备将浴比降到

1：3-5，节水、节能、降低污水等方面效果显著。新开发的染色工艺使羊绒染色的损伤显著降低，

单纤强力及伸长仅降低 2-4%，而传统染色工艺在 10%以上。新型小浴比染色设备已成功地用于散

毛、毛条、纱线、坯布等产品中，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采用生物酶染整助剂； 

  采用低温等离子体、超声波等物理方法提高效率。 

 

5.4.4 注重源头 

  生产链上的上游对下游负责，所有采购部门(物资部门)、使用部门、销售部门均要提高环保意

识，严格把关。 

  切记：使用或购买包括原料、染料、助剂、辅料、商标、扣子、拉链、包装材料等的时候，必

须索取这些材料符合环保要求的检测报告。新产品上市时要经安全指标的符合性检测。 

 

5.4.5 解决某些比较难达到的安全技术指标的要求的具体建议 

  在实际大生产中，客户主要关注的安全指标问题有： 

  a) pH 值超标（标准规定 pH 为 4.0-7.5） 

  由于人体皮肤呈弱酸性，为了防止病菌的侵入，要控制 PH 值在弱酸性和中性之间有利于对人

体的保护。酸性或碱性过强都会刺激皮肤，发生过敏反应，另外还会使织物受损，影响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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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后整理最后一道工序柔软时，采用酸性柔软。用醋酸或柠檬酸（稳定）并采用精密 pH 试

纸或 pH 计调溶液 pH 值为 5-6，搅拌均匀后，均匀翻动浸置后，再测试溶液的 pH 值，若不在 5-6，

需调整到该范围。浸泡后脱水，烘干即可。 

  若成品检测 pH 值超标，偏酸采用清水漂洗，偏碱采用上述弱酸重新调整浸泡，若渗透不好，

可适当加少量渗透剂。 

  b) 游离甲醛含量（标准规定甲醛含量＜75mg/kg） 

  对使用的主要染整助剂如：树脂整理剂、固色剂、防水剂、柔软剂、交联剂等进行检验，控制

甲醛含量。注意选用无或低甲醛染整助剂 

  若成品检测游离甲醛超标，可利用甲醛的水溶性和挥发性，采取充分洗涤和晾晒，可有效降低

甲醛含量。 

c) 色牢度（同 5.3.2.5） 

 

5.4.6 异味 

纺织品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使用不合适的助剂，或者包装、储存、运输不当，使纺织品存在异常

气味。如：霉味、汽油、煤油味、鱼腥味、芳香烃气味等。应注意避免。在成品包装前采用嗅觉评

判无异味，即不存在问题。 

 

5.4.7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致癌染料、致敏性染料 

  国内外禁用的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有 24 种，致癌染料 9 种，致敏性染料 23 种。主要来源是染色

所用染料。因此，一定要选用环保型染料。Clariant 公司和前汽巴公司生产的染料一般能满足安全要

求。 

 

5.4.8  重金属（Sb、As、Pb、Cd、Cr、Co、Cu、Ni、Hg） 

  羊绒是天然蛋白纤维，不可能从土壤或空气中吸收重金属。因此若不使用含有重金属的络合染

料，一般羊绒制品的重金属不会超标。 

  另外，若使用了金属络合染料，在后整理时加入适当酸或金属离子络合剂，使金属离子形成可

溶离子，多漂洗几次，可降低金属离子在织物中的含量。 

 

5.4.9  APEO（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根据欧盟指令 2003/53/EC 规定,从 2005 年 1 月 17 日开始在纺织品上限制使用烷基酚聚氧乙烯

醚(APEO)。 

APEO 包括  NPEO（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占 80～85% 

OPEO（辛基酚聚氧乙烯醚）   占 15%     

DPEO（十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占 1% 

DNPEO（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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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限用的 APEO 主要指 NPEO 和 OPEO 及它们的分解产物 NP（壬基酚）和 OP（辛基

酚）。欧盟指令 2003/53/EC 规定含量不得超过 1000ppm。欧洲国家的一些采购商自 2007 年起越来

越倾向于要求这一指标的考核。 

APEO 是继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之后的另一大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润湿、渗透、乳化、分

散、增溶、去污等多种优异功能，所以纺织印染助剂中涉及的品种多，用量大。纺织品加工中常用

的精练剂、润湿剂、渗透剂、酶制剂、印花浆料、粘合剂、涂层剂、匀染剂、防水剂、各种乳液和

分散剂等都有可能使用 APEO， 

  APEO 类表面活性剂在环境中生成并累积的代谢产物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野生动物和人类

的内分泌功能造成干扰，属于环境激素，尤其是其代谢产物毒性更大。因此，国内各生产企业应立

即响应，特别是助剂生产企业应立即停止使用 APEO 的生产和销售。 

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选择染整助剂时应特别注意避免含 APEO。有时你的 产品在生产的各个环

节均未使用含 APEO 的助剂，但最终产品检测时 APEO 含量超标，这是由于你采购的分梳绒出了问

题，原绒到分梳绒要经过洗涤和分梳，如果洗涤时使用了含有 APEO 的洗剂，又清洗不净，会造成

分梳绒原料 APEO 超标，如果你忽略了这一点，而使用含 APEO 超标的分梳绒原料进行后续的各道

加工，亦会导致产品 APEO 含量超标，且难以进一步去除。因此，你还需要确认分梳绒原料的

APEO 含量符合标准要求。若出现纺织品 APEO 超标的问题，采用高温洗涤或干洗的方法可降低

APEO 的含量。 

 

5.4.10  PFOS（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 

        PFOS 是全氟碳化物 PECs 中的重要化合物之一，广泛应用于杀虫剂、涂料和洗涤剂等产品的生

产领域。 

  PFOS 在自然环境和生物体内具不分解性和高蓄积性；环境调查结果表明：全球范围内各

类水体以及包括北极在内的所有野生动物血液中都存在 PFOS 污染；人群调查资料显示：全球范围

内各国家人体血液中均检测出较高水平的 PFOS 污染；毒理学实验证实了 PFOS 对实验动物具有发

育毒性、免疫毒性、生殖毒性和潜在致癌性。因此引起许多国家环境学家和毒理学家的关注。许多

欧洲国家的采购商要求这一指标的考核。 

  一般要求检测PFOS（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和PFOA（全氟辛酸）。 

 

5.4.11 功能整理剂 

  使用功能整理剂首先要考虑纺织品的安全和舒适。功能性纺织品在赋予纺织品特种功能的同

时，一定要保证纺织品对人体无伤害。因此，在选择功能整理助剂时一定保证其不含有毒有害物

质。 

  如阻燃整理不使用三－（2,3－二溴丙基）－磷酸酯、多溴联苯（PBB）和多溴联苯醚

（PBDE）等有毒阻燃整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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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菌整理不使用 BCA、TBT 无机抗菌剂、氯苯酚等有毒抗菌整理剂，应使用效果好、安全性

高、耐洗涤的抗菌整理剂。 

总之，目前的功能整理剂很多，五花八门。无论使用什么，必须首先对其安全性进行检测，只

有安全可靠的功能助剂方可使用。功能整理剂一般为表面活性剂的复配混合物，如果超标，采用干

洗的方法可降低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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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口羊绒制品应注意的其它问题 
6.1 出口羊绒产品一般应考虑的检验程序 

6.1.1 检查产品及外包装箱的资料（包括 UPC 条形码、款式代号、供应商编号、原产地/原产国

家、规格等）是否完全符合合同管理系统所列的包装及标签标准。以及外箱上的箱贴（贴纸）是否

贴在正确位置等。 

6.4.2 装箱要求：核对纸箱规格、箱内产品的款式、颜色、规格是否符合合同装箱要求。 

6.4.3 检查成份标/成份唛/吊牌上的原料成份，洗涤标志，价格及原产地等资料是否符合合同要

求。 

6.4.4 核对颜色：核对整批产品的颜色是否与客户批板颜色或客户已批的色卡/色样的颜色一致。同

时检查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颜色是否一致。 

6.4.5 检查产品实物质量：包括产品安全性能、外观疵点：外观疵点包括：织造、缝合、后整理、

脏污、装饰物、辅料外观、辅料缝制等。 

6.4.6 尺寸的度量：度量产品各部位的尺寸是否在客户认可的公差范围。 

6.4.7 重量的检验：产品各色、各规格的重量或平均重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6.4.8 含量的检测。 

6.4.9 物理指标的检测。 

 

6.2 产品的外观疵点 

以下是制造商和采购商对羊绒制品在外观要求上出现不一致的一些实例： 

6.2.1  纱疵 

a) 细节纱：某企业规定不细于正常纱 1/2 可以通过；但按客户验货通不过。  

b) 薄厚档：某企业的要求是平放不明显可通过；但客户的检验手法是拿起来照或在灯检上照有明显

的不可通过。 

c) 条干不匀：当出现条干不匀时，某企业使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绒面稍大一点，或整烫强压，按企标

勉强能通过；但客户检验时比较明显的条干不匀不能通过。 

d) 表面不平整：尤其精纺产品有轻微鸡爪花，企业认为不在明显部位，可以通过；但客户认为不可

通过。 

6.2.2  辅料疵点 

a) 扣子轻微划痕企业认为可通过；但客户通不过。 

b) 钉扣不良：按企业要求，钉备扣只要牢固即可，不管其看起来是松还是紧；但验货方认为备扣钉

的松不允许。 

c) 色差：内贴门襟丝带与羊绒衫不是同种纤维，有色差难免，我国行业标准允许 4 级；但 4 级色差

客户通不过。为了避免羊绒衫在穿着过程中缝合线断裂，有的客户要求用羊毛纱作缝合线，因为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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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和羊毛不是同时染色，会产生色差，我国企业认为色差在 4 级可以通过；客户认为只要能看出就

不可通过。 

6.2.3  做工方面 

领罗手缝大眼，按企标可过，但外商验货全部通不过。 

第四章中介绍过，我国羊绒制品出口目标国的采购商订货时对产品的外观质量没有文字化的疵

点类别和疵点限度的规定，一般只要求浅色产品不得有异色毛、肤皮点等。这反而使制造商对采购

商可接受的产品外观质量不好把握，仅有定性化的文字描述，如“疵点不明显”等会由于不同人员的

目光不同而对同一疵点做出不同的判定，从而导致在产品交付时引起纠纷。因此，制造商应注意在

签订合同时就确定采购商认可的外观质量实物标样，尤其对产品经常出现的疵点更应有明确的界

定。 

以羊绒衫为例，应关注条干不匀，粗细节、紧捻纱，厚薄档，色花，色档，及一些编织、缝合

和后整理疵点。 

最有效的方法是打出一件样衣征得采购商对其外观质量的认可后作为标样，交货检验时以样衣

的外观质量为准。 

 

6.3 成衣的尺寸偏差 

  采购商对成衣尺寸偏差要求大多都严于我国行业标准，即使企业为控制质量制定了严于行业标

准的企业标准，也不能满足全部客户的要求。有的客户要求羊绒衫的胸围、身长、袖长三大部位尺

寸偏差在 1cm 以内，小部位尺寸在 0.6cm以内。对特殊组织、非单面平针组织（如抽条、绞花组

织，26S/2 在 9G 或 7G 上生产）的尺寸偏差也不考虑生产过程中控制上的难度予以放宽，如此苛刻

的公差限制，不仅给生产企业造成效率上的影响，也带来贸易上的风险。所以我国制造商在签订合

同时要与采购商说明，其实采购商也会理解过于严格的尺寸偏差要求对于松结构的针织产品是没有

必要的。总之，要事先明确一个采购商能够接受，制造商也可做到的尺寸允差，以免交货时被动。 

 

6.4 检验手法 

  例如有的客户检验羊绒衫时会有洗涤标签出现破洞的现象，经双方检验人员沟通得知检测缝迹

伸长率时力度太大，再加上洗涤标签是机织物经普通缝纫机与针织物缝合，无弹性。这种情况下，

要向客户进行解释，指出正确的检测方法是拉伸力度要均匀，而且要避开机缝洗涤标签处。 

 

6.5 出口常见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问题 

6.5.1 重量问题 

  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大于化学纤维，而羊绒等动物纤维又是天然纤维中吸湿性最大

的。这就意味着羊绒制品的回潮率会随大气湿度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变化，例如：纯羊绒针织纱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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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干燥的北方地区，回潮率可能为 12%，而在潮湿的南方地区可能为 18%，此时磅见重量在南北两

地同为 100kg 羊绒纱水分含量相差 6kg。可见，对于以克计价的羊绒制品来说这个差异是不可忽略

的。因此在商业交易中需要制定一个双方同意的确定“正确”发票重量的方法，因此国际毛纺织

（IWTO）仲裁协议的补充规定中讲到“这个方法的原理是以正确的或公量干重加上一个双方同意的

公定回潮率的折扣，这样便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并可以成交的重量”。一般是以干燥重量折合公定回潮

率确定发票重量。 

而很多采购商规定不以公定重量为发票重量，而只以磅见重量为准，这在我国干燥的北方地区

会使我们的企业蒙受不小的损失。 

 

6.5.2 技术验厂问题 

  各采购商技术验厂的要求不统一，对检验用的检测设备指定必须为他们所规定的型号。这种要

求企业很难做到。如：有的采购商看见我们有的企业的验针机不是他们所规定的型号，验厂便没有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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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国羊绒产业的思考 
7.1 保护中国羊绒资源的优良特质 

  中国绒山羊遗传资源非常丰富，它们都是中国本土所固有的，是在比较严酷的干旱、半干旱、

荒漠、半荒漠地区非集约化放牧条件下，在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长期作用下形成的。 

  中国绒山羊不同品种存在明显的遗传多样性，总体说存在体格较大、羊绒较粗、产绒量高和体

格较小、绒质纤细、手感柔软、产绒量稍低的两种类型。 

  中国羊绒著称于世是由于其纤细的品质。 

 

国内羊绒流通交易主要方式是统货收购，农牧民对饲养纤细但产绒量低的优质山羊品种的好处

体会不到，由于追求产量从而可获取更高收益，农牧民就盲目大量利用高产个体杂交，对其后代也

追求高产个体加以选育。其结果是：中国山羊绒的细度正在逐年变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羊绒

的主体平均细度为 14μm，而现在主体平均细度已变粗至 15 μm 以上，平均细度为 16μm 的品种也不

在少数。因此追求产量的所谓绒山羊改良实质上是羊绒细度的改粗。 

这样也使得许多种畜场生产优质羊绒的种畜反而不好出售，长久下去，优质基因种群很难保

住，从保种、保护资源角度看，优质遗传资源的流失，可能是永久性的丢失。 

 

因此建议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出台政策以保护我国绒山羊的优良品种，保持中国羊绒所特有的纤

细特质。 

 

7.2 羊绒制品出口价格应体现出羊绒“软黄金”和“纤维钻石”的价值 

众所周知，山羊食草连根，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讲不宜增加绒山羊的饲养数量。正因为如

此羊绒应该是稀有珍贵的纤维，其制品应该定位为价格不菲的奢侈消费品。在国内，羊绒衫的价格

基本体现了其价值，而我国出口羊绒衫的价格近五年来一直在很低价位徘徊，仅相当于内销价格的

约 1/5。 

呼吁我国的羊绒出口企业应有行业自律， 使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产出的珍贵羊绒资源为国

家也是为企业自身带来应有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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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美国法规和标准概况  
 
强制要求： 

《联邦法规（CFR）》包含了美国联邦政府出版的所有规定。CFR 被划分成 50 个题目，这些题

目代表了受制于规定的广泛领域；每个题目被划分成多个通常带有文献出版发行机构名称的章节；

每个章节进一步细分成多个分别涉及具体管制领域的部分。每个日历年 CFR 更新一次。 

 

标准： 

  除非出于管理和获得目的标准已被采纳或引用，否则美国政府并不强制规定自愿共识标准的使

用。  

  然而，遵循适用的自愿共识标准有可能帮助出口商变得更有竞争力、有利于履行合同、或确保

产品安全性。 

 

美国的自愿共识标准和符合性评定体系： 

美国认为自愿共识标准是国家经济的一个基本因素，也是促进全球商业进步的一个重要工具。  

 

  100 多年来，连同相关的合格评定体系一起，国家标准已经通过一个复杂但有效的系统发展起

来了。该系统由私有部门管理，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工业、学术界、消费者和政府的代表都积极

地参与进来。  

 

  由于美国标准体系是如此的多元化，一个中央框架已经形成以帮助确定在哪里要满足标准化需

要，在哪里有做得更好的机会，在哪里有好的工作要重申。在《美国标准策略》 (USSS)文件中记载

了这个框架。 

 

  《美国标准策略》（USSS）支持标准化活动应该由市场驱动，并且坚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第二个三年期回顾”期间所表达的，被全球接受的标准开发原则的观点。  

 

  现代环境要求我们全球社会的所有部分，为了相互的利益要更加紧密地协同工作。美国对未来

的展望集中于营造与世界范围内对应部门/团体的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巩固现有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及与他们进行积极地合作来细致地研究市场和社会议题，并形成专注于那些需要的，并根据

那些需要提出以标准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美国政府使用自愿共识标准 

 

  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依赖于自愿共识标准作为以前仅为政府使用而制定的规定的替

代规定。在所需要的标准不存在的情况下，政府职员与在标准开发委员会中的私有部门的代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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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可能使用下列任何一个方法：  

• 采用：  

通过将标准纳入一个机构的规定中，或者通过以名称列出（或者参考）标准，该机构可能

采用自愿共识标准而不作任何改变。例如，通过将《国家电器法规》以参考文献方式纳入

其规定中，" 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机构采用了《国家电器法规》。  

• 高度遵从：  

一个机构可能会同意高度服从于由一个特定组织为特殊目的而开发的标准。除非有人向该

机构证明为什么它不应该使用该标准，否则该机构将会接下来在它管理的项目中使用该标

准。  

• 制定规则的基础：  

这是外部开发标准的最普遍的使用。机构审阅一个标准，作出适当的修改，然后将修订文

本作为提议规定在联邦注册中公布。在规定的制定过程中，来自公众的意见也许会导致在

提议规定被确立之前，对其作出改变。  

• 管制指南  

一个机构也许会允许把对一个具体标准的遵从作为一个可接受的遵守规定的方式，尽管该

遵守方式不是强制性的。  

• 指导方针： 

机构可能会使用标准作为遵守一般要求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只是建议性的；即使一

个公司遵从了可适用标准，机构也可能会仍然令人信服地发现一般性规定已经被违犯了。  

• 遵从以代替开发强制性标准： 

因为对现有标准的自愿性遵从，或对一个为自愿性遵从目的而开发的标准的自愿性遵从，

足以满足一个机构的需要，所以该机构可能决定其不需要发布强制性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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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关于纤维学术名称的说明 
 
Spandex 

  指氨纶， 是一种由含聚氨脂聚合物制成的弹性纤维， 属功能性纤维, “Lycra”是它的商标名，欧

洲叫 Elastane。 

 

Rubber  

  指烯烃类橡胶 ，欧洲叫 Elastodiene， 常用在松紧带和袜口。 

 

Metallic 

  美国学术名，指金属纤维。在欧洲，Metallized fibre指带金属涂层的纤维，metal fibre 指纯金属

的纤维。 

 

Azlon 

  美国学术名，再生蛋白纤维，欧洲叫 Protein。 

 

Bamboo 

  竹纤维概念的出现还是近 3、4 年的事情,分为竹浆纤维和竹原纤维。 

  竹浆纤维是以竹浆粕代替传统的棉浆粕或木浆粕，按传统的粘胶生产工艺生产的，实际上是以

竹子为原料的再生纤维素纤维， 只能以 Rayon 来表示。 

  竹浆纤维内部存在大量的空隙，因而竹浆纤维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被称为“会呼吸的纤

维”。加上其特殊的原料来源，竹浆纤维还具有出色的悬垂性、回弹性、耐磨性、可染性，纤维的外

观光泽亮丽，制成品穿着舒适凉爽。其实，竹浆纤维的最大亮点还在于它出色的抗菌性能。研究表

明，竹浆纤维对革兰氏阳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和部分真菌

（如白色念珠菌）都具有抗菌效果。有专家称，这是由于竹子中含有天然抗菌成分－“竹醌”所致。 

  Bamboo 指竹原纤维,是指采用独特工艺从竹子中直接分离出来的纤维，其加工过程未发生纤维

素分子的水解和再生，与竹浆纤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它的天然特性和加工工序繁杂，纤维的

纤度和产量受到限制。目前市场上只有 4.4dtex（4D）一种规格，且长度不一，使可纺性大大降低。 

  天然竹原纤维表面有明显的竹节和裂痕，截面为椭圆环状中空，手感和光泽与麻纤维相近，刚

性较大。竹原纤维同样具有吸湿、透气、凉爽和抗菌的特性。竹原纤维产品开发通常以混纺为主。 

 

Modal  

  莫代尔纤维是奥地利兰精公司开发的一种用欧洲榉木做浆粕制成的新一代高湿模量纤维素纤

维。它不但具有天然纤维的吸湿性，而且具有合成纤维的强性，莫代尔纤维属再生纤维素纤维，其

纺织品的废弃物可以自然进行生物降解，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莫代尔纤维具有干湿强度高，湿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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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小、干模量高的特点。莫代尔织物有纯纺和莫/棉、莫/涤混纺与亚麻，棉交织，莫代尔织物具有

以下风格特点： 

织物外观与手感光滑、细腻、柔软，面料呈丝光感。 

莫代尔的高湿模量增加了产品尺寸的稳定性。 

面料成衣效果好，具有天然的抗皱性和免烫性。 

莫代尔与棉混纺，面料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和透气性。 

 

Lyocell 

  “Lyocell”纤维的原料来自于自然界可再生的速生林,是由国际人造纤维及合成纤维标准协会

(BISFA)对以NMMO溶剂法生产的纤维素纤维的标准命名, 被誉为21世纪“绿色纤维”。Tencel是其短

纤产品的一个著名品牌，国内称之为“天丝”。 

  Lyocell纤维除了传承天然纤维素纤维－棉纤维的优良的服用性能之外，还具有某些其它纤维所

没有的特殊风格和性能，如纤维的原纤化可与涤纶媲美、湿断裂强力，织物的尺寸稳定性相当好，

可以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可观的商业开发前景。 

 

PLA 

  指聚乳酸/玉米纤维。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聚乳酸酯（PLA）发明于 1913 年，上世纪 50 年代研

制出较高相对分子量的聚乳酸酯。90 年代后期，美国在工业化生产高分子聚乳酸酯方面取得突破性

进展。聚乳酸纤维的拉伸强度与聚酯相近，手感柔软，吸湿性、回潮率优于聚酯，其制品穿着舒

适，不起皱，易染色，特别是与棉混纺后有良好的吸汗效果，抗起毛起球，对紫外线也有很好的耐

受性。有专家预言，聚乳酸纤维会逐渐取代聚酯，成为最有前途的合成纤维材料。 

  在众多的生物降解型纤维材料中，聚乳酸的熔点较高，达170℃左右，但与其它合成纤维相

比，其熔融温度仍相对偏低，在加工或后处理时，必须注意不能使用过高的温度或给予过多的热

能，以免产品表面的部分纤维因过热而发生熔融使织物表面变得粗糙硬挺。另一个必须注意得问题

是，聚乳酸纤维的耐碱性较差，这会造成在传统的分散染料染色工序中纤维强度的损失。 

 

Azlon 

指再生蛋白纤维。大豆蛋白复合纤维属于再生植物蛋白类纤维，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全套生产技术的新型合成纤维，产能已超过 1 万吨。大豆蛋白纤维是采用化学、生物化学方

法，从已榨掉油脂的大豆豆粕中提取球状植物蛋白，通过添加适当的助剂，改变蛋白质的空间结

构，与聚乙烯醇（PVA ）共混接枝，制成纺丝原液，经湿法纺丝而成。大豆纤维单丝纤度细，比重

轻、强度高，耐酸碱性好，具有羊绒般的手感、蚕丝般的光泽、棉纤维的吸湿性和羊毛的保暖性。

但大豆蛋白纤维本身呈较深的米黄色，难以漂白，染色的色泽鲜艳度较差，且耐湿热性较差，在染

整加工过程中，对温度的控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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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2002/371/EC-建立授权纺织产品使用欧共体生态标签

（Eco-label）的生态标准和修改指令 1999/178/EC 的决定 
 

1 概述 

欧盟委员会于 2002 年 5 月 15 日作出决定（2002/371/EC），对原有的授予某些符合要求的纺

织品欧共体生态标签的生态标准进行修订，并发布新的标准。欧共体的生态标签（Eco-label）始于

1993 年，由欧盟委员会根据欧洲议会 880/92 号法令设立，并于同年颁布了洗衣机和洗碗机的生态标

准。到目前为止，Eco-label 所涉及的产品范围已达包括纺织产品在内的数十种，并且其扩展的速度

也正在加快。 

欧共体的 Eco-label 所倡导的是全生态的概念，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部分生态概念（如 Oeko-

Tex 标准 100）有很大的差异。Eco-label 的评价标准涵盖了某一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可能产

生的影响，如纺织产品从纤维种植或生产、纺纱织造、前处理、印染、后整理、成衣制作乃至废弃

处理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可能对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因此，从可持续发展战略角度看，

Eco-label 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更理想的生态标准，并将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此外，由于欧共

体的 Eco-label 标准是以法律的形式推出的，在全欧盟范围内的法律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其影响

力也会进一步扩大。 

最早的纺织产品 Eco-label 标准是根据 1999 年 2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生态标准以授予某

些符合要求的纺织产品欧共体生态标签（Eco-label）的决定（1999/178/EC）而建立的（此前曾推出

少数几个单项标准）。根据欧洲议会 1980/2000 号法令和欧盟委员会 2000 年 7 月 17 日关于修改欧

共体授权使用 Eco-label 计划的决定，特别是其中第 4 和第 6（1）条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决定修改

1999/178/EC 指令，并推出新标准。 

欧洲议会 1980/2000 号法令强调：欧共体 Eco-label 标签可被授予具有在改善环境方面能作出突

出贡献的特点的产品。该法令同时规定，必须按不同的产品类别建立相应的 Eco-label 标准。同时欧

盟委员会也把标准的有效期定为 5 年。为保持政策和法律的连续性和严肃性，2002/371/EC 为新老

标准的实施规定了一个 12 个月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新老标准同时有效，但对新申请人实行新标

准，而对已获得 Eco-label 授权使用的企业则要求在 12 个月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适应新的标准。老

标准的有效期至 2003 年 5 月 31 日止，新标准自 2002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07 年 5 月 31 日。 

关于“纺织产品”的范畴，欧盟委员会的决定（2002/371/EC）定义如下： 

纺织服装和其它附属制品：至少 90%的成份是由纺织纤维组成的成衣和其它附属制品（如手

帕、领带或丝巾、包袋、购物袋、背包、带子等）； 

室内用纺织品：至少 90%的成份是由纺织纤维组成的室内用纺织品，不包括墙、地覆盖物； 

纤维、纱和织物：用于纺织成衣和其它附属制品或室内用纺织品的纤维、纱和织物； 

附加说明：对“纺织服装和其它附属制品”和“室内用纺织品”，羽绒、羽毛、薄膜和涂层不应计

入纺织纤维的百分含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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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标准的具体内容 

2.1 标准的目的与架构 

该标准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在纺织生产加工全过程中的关键工序中减少废水的产生和排放，包

括纤维生产、纺纱织造、针织、漂白、染色和后整理。该标准所设置的限量控制水平将有利于使被

授权使用该标签的纺织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处于较低的水平。 

该标准对每一条标准条款都列出了具体的评估和认证的要求，并且明确告知是否要求提供声明

文件、分析测试报告或其它的证明性文件以表明申报的产品是否满足该标准的要求，这些证明材料

可以来自于申请人或他们的供应商。该标准对某些检测项目给出了指定的检测方法，但对经有资质

的评估认证机构认可的其它方法并不排斥。该标准并不要求申请人一定要获得 EMAS 或 ISO14001

的认证，但若有的话可作为评估时的参考。 

该标准根据纺织产品大致的生命过程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纺织纤维标准、加工和化学品标准以

及适用性标准。 

2.2 纺织纤维标准 

列入本标准的纤维包括：腈纶、棉和其它天然纤维素种子纤维、聚氨酯弹性纤维、亚麻和其它

韧皮纤维、含脂原毛和其它蛋白质纤维、人造纤维素纤维、聚酰胺、聚酯和聚丙烯以及其它未包含

在本标准中的纤维，但矿物纤维、玻璃纤维、金属纤维、碳纤维和其它无机纤维不包含在内。需要

说明的是：如果在产品中，列入本标准的上述类型的纤维的重量百分比低于 5%，则不列入本节所

规定的标准的考核范围。同样地，如果纤维是回用材料也无须考核。此处的回用纤维是指来源于纺

织和成衣厂或消费者废弃的纺织品或其它材料的纤维。不过，当某种纤维重量百分比高于 85%时，

则必须满足相关的纤维标准，连回用纤维也不得例外。评估和判断标准：申请人应提供详细的纺织

产品纤维成份及含量信息。 

2.2.1 腈纶 

有两项考核指标： 

(a) 出纤维生产厂时，原料纤维中丙烯腈的残留量应低于 1.5mg/kg。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供检测报告，采用的方法为沸水萃取和毛细管气 

—液色谱定量。 

(b) 从聚合到凝固浴的流程中，挥发到大气中的丙烯腈量，按年平均计算， 

每公斤纤维产量不得超过 1g。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供详细的文件和/或检测报告以证明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同时还必须附上

一份承诺声明。 

2.2.2 棉和其它天然纤维素种子纤维（含木棉） 

考核内容主要针对农药的残留是否超标。该标准规定：棉和其它天然纤维素种子纤维（以下简

称棉）不得含有超过 0.05ppm（测试方法的检出限）的下列物质：艾氏剂、敌菌丹、氯丹、DDT、

狄氏剂、异狄氏剂、七氯、六氯代苯、六氯代环己烷（包括所有异构体）、2，4，5-T、氯二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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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对硫磷、对硫磷和磷胺。 

对于有机棉或转基因棉含量超过 50%的产品则没有上述要求，但需经一独立的机构按 1991 年 6

月 24 日颁布的欧盟法规（EEC）No2092/91—《农产品的有机栽培及农产品和食品原料的标识》确

认其生产符合该法规中有关生产和验收的要求。此外，如果有书面证明材料表明与棉农的声明相一

致，即没有对棉田、棉花植物或棉花本身施用上述化学品，而这种棉纤维在最终产品中的含量至少

在 75%以上，则也无上述要求。 

如果棉纤维是 100%的有机棉，就是说，经一独立的机构按 1991 年 6 月 24 日颁布的欧盟法规

（EEC）No 2092/91 确认其生产符合该法规中有关生产和验收的要求的，申请人可以申报为“有机

棉”而直接获得 Eco-label。 

评判方法：申请人既可以提交由棉农提供的未使用上述农药的无害化证书或文件，也可以提交

相应的检测报告，采用的测试方法应当是：US EPA 8081 A（有机杀虫剂，超声或索氏抽提器用非极

性溶剂萃取（如异辛烷或正己烷）），8151 A（含氯除草剂，用甲醇萃取），8141 A（有机磷化合

物）或 8270 C（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2.2.3 聚氨酯弹性纤维 

对聚氨酯弹性纤维生产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 

(a)不得使用有机锡化合物。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供一份未使用该类化合物的声明。 

(b)在聚合和纺丝过程中，释放至大气中的二异氰酸脂的年平均释放量不得高于每公斤纤维产量

5mg。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详细的文件和/或检测报告以表明与其声明相一致。 

2.2.4 亚麻和其它韧皮纤维（含大麻、黄麻和苎麻） 

传统的麻类韧皮纤维制取方法是水浸沤麻，由此而造成的废水排放相当严重。该标准规定不得

通过水浸沤麻的方法来制取亚麻和其它韧皮纤维，除非沤麻废水经过处理以降低 COD 或 TOC，对

大麻纤维至少降低 75%，对亚麻和其它韧皮纤维至少降低 95%。 

评判方法：如果采用水浸沤麻的方法，申请人应提供一份检测报告，其测试方法为 ISO 6060

（COD）。 

2.2.5 含脂原毛和其它蛋白质纤维（含绵羊毛、驼毛、羊驼毛和山羊毛） 

对标题所示动物纤维的控制主要在农药、杀虫剂和洗毛废水三个方面：    (a) 农药： 

下列化学物质的总量不得超过 0.5 ppm：γ-六氯代环己烷（γ-六六六）、艾氏剂、异狄氏剂、

p,p’-DDT、p,p’-DDD；下列化学物质的总量不得超过 2 ppm：二嗪农、烯虫磷、杀螟威、 二氯倍硫

磷、毒死蜱、皮蝇磷。 

(b) 杀虫剂： 

下列化学物质的总量不得超过 0.5 ppm：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杀灭菊酯、（RS）-氯氟氰菊

酯、氟氯苯菊酯；下列化学物质的总量不得超过 2 ppm：二氟脲、杀虫隆。 

上述要求（详见 a、b）当至少有 75%的含量的羊毛或其它的蛋白质纤维有书面材料证明与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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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牧场或相关的动物身上未施用上述化学物质的声明相一致时可不作要求。 

对(a)和(b)的评判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上面提到的相关文件，也可提交检测报告，检测方法

为：IWTO 试验方法草案 59。 

(c) 洗毛废水： 

对排入下水道的洗毛污水，其 COD 不得超过每公斤含脂原毛 60g（以年平均值表示）。此外，

流出的污水须进行处理，以使其 COD 进一步减少至少 75%。 

洗毛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地表水系时，其 COD 不得超过每公斤含脂原毛 5g 的水平，其 pH 值应在

6~9 之间（除非接纳水系的 pH 值超出此范围），其温度应低于 40℃（除非接纳水系的温度高于此

温度）。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相应的数据和检测报告，检测方法规定为：ISO 6060。 

2.2.6 人造纤维素纤维（含粘胶纤维、Lyocell 纤维、醋酯纤维、铜氨纤维和三醋酯纤维） 

对人造纤维素纤维的控制要求有四条： 

(a) 纤维中的 AOX（可吸附有机卤化物）的含量不得超过 250ppm。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检测报告，采用的检测方法为：ISO 11480-97（受控的燃烧和微库伦

计法）。 

(b) 对粘胶纤维，在纤维生产中排入大气的硫化物中硫的含量，按年平均计，生 

产每公斤长丝不得超过 120g，每公斤短纤不得超过 30g。 

(c) 对粘胶纤维，生产过程中排入水中的锌含量按年平均值表示，每公斤产量不 

得超过 0.3g。 

(d) 对铜氨纤维，废水中的铜含量按年平均值表示不得超过 0.1ppm。 

对上述(b)、(c)和(d)，评判时申请人均应一并提交详细的文件和/或检测报告及声明以证明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 

2.2.7 聚酰胺 

在单体生产中排入大气的 N2O，按年平均值，对聚酰胺 6 纤维而言每公斤产量不得超过 10g，

对聚酰胺 66 纤维而言每公斤不得超过 50g。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一并提交详细的文件和/或检测报告及声明以证明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2.8 聚酯 

锑氧化物常作为聚酯缩聚时的催化剂且对人体有害，因此该标准中规定聚酯纤维中锑的含量不

得超过 260ppm。若纤维中不含锑，则申请人可申明“不含锑”（或相当的内容）直接获得 Eco-

label。 

评判方法：申请人既可以提交一份声明，也可以出示检测报告。规定的检测方法为：原子吸收

光谱法。检测样品应是在任何湿处理之前的原料纤维。  

此外，对在聚酯缩合过程中所释放出的 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年平均值计不得超过每

公斤聚酯树脂 1.2g。（VOCs 是指在 293.15K 温度下，蒸气压为 0.01kPa 或以上的任何有机化合物，

以及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也具有相应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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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方法：申请人应一并提交详细的文件和/或检测报告及声明以证明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2.9 聚丙烯 

不得使用铅基颜料（着色剂）。评判方法相当简单，申请人提交一份未使用的声明即可。 

 

2.3 纺织加工和化学品标准 

本节标准适用于纺织产品生产中的每一步骤，包括纤维的生产，其具体内容围绕前道加工和前

处理、印染、后整理和复合产品加工等四个环节展开。该标准特意强调：对可能含有本标准未涉及

的某些染料或其它化学物质的回用纤维可不作要求，不过这只是指在回用之前已经用于该回用纤维

的染料或其它化学物质。 

2.3.1 纤维和纱线用助剂和整理剂 

纤维和纱线用助剂和整理剂主要是指纺纱、织造加工中常用的油剂、润滑剂和浆料等，这些助

剂在后道加工中一般都要被清洗掉，从而产生大量废水。从“清洁生产”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的角度

出发，该标准提出了三条具体的规定： 

(a)  用于浆纱的浆料中至少 95%（干重）以上的组份在废水处理时可被充分生物 

分解或降解，或可被循环使用。而对所谓的“可被充分生物分解或降解”的确认则须根据下列不同的

测试方法及相应的测试结果作出判断： 

-如果用下列方法之一测试在 28 天内降解率至少在 70%以上。（这些测试方法包括 OECD 301 

A， OECD 301 E， ISO 7827， OECD 302 A， ISO 9887， OECD 302 B 或 ISO 9888）。 

-或者用下列方法之一测试在 28 天内降解率至少在 60%以上。（这些测试方法包括 OECD 301 

B， ISO 说 9439，OECD 301 C， OECD 302 C， OECD 301 D，ISO 10707， OECD 301 F，ISO 

9408， ISO 10708 或 ISO 14593）。 

-或者用下列方法之一测试在 28 天内降解率至少在 80%以上。（这些测试方法包括 OECD 303

或 ISO 11733）。 

-或者在上述方法中没有适用的方法可供采用，但有证据能证明达到相等的生物分解或降解程度

的。 

    该标准规定，达到上述要求，即可被认为是“可被充分生物分解或降解”。具体的认定办法是：申

请人提交合适的文件、安全数据单、检测报告和/或声明（包括采用上述何种测试方法及测试结果）

以表明所有所使用的浆料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b)  各种用于粗纺加工的助剂（包括梳理油、纺纱整理剂和润滑剂）：至少 90% 

（干重）以上的组份在废水处理时能被充分地生物分解或降解。不过此要求不适用于精纺助剂（润

滑剂、调湿剂）、络筒油、整经和加捻油、蜡、针织油、硅油和无机物质。 

确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合适的文件、安全数据单、检测报告和/或声明（包括按上述何种检测

方法及测试结果），以显示所使用的所有添加或准备剂均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充分地生物分解和降

解”的含义见上述(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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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矿物油中多环芳烃（PAH）的重量百分比不得大于 1.0%。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合适的文件、安全数据单、产品说明书或声明，以表明多环芳烃的含

量未超标或未使用含矿物油的产品。 

2.3.2 杀虫或生物抑制产品 

有些纺织产品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为避免虫害或霉变，或者为赋予其在使用中具有某些

抗微生物的性能，往往会被施以一些杀虫或抗微生物制剂，而这些化学品或多或少会对人体或环境

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该标准规定： 

(a) 在成品和半成品的运输或贮藏过程中，不得使用含氯酚（盐和酯）、PCB 和有机锡化合物。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一份未在纱线、织物和最终产品上使用这些物质或化合物的声明。不

过，此声明须基于下列检测方法和检出限的规定：用适当的溶剂萃取、醋酸酐衍生化、毛细管气-液

色谱测定、检测器为电子捕获检测器，限定值为 0.05ppm。 

(b) 产品上不得使用杀虫或生物抑制产品以免在使用时具有活性。  

评判方法比较简单：申请人提交一份未使用的证明即可。 

2.3.3 剥色或脱色 

申请人须提交一份未使用重金属盐（铁除外）或甲醛用于剥色或脱色的声明。 

2.3.4 增重 

申请人须提交一份未使用铈化合物用于纱或织物的增重的声明。 

2.3.5 辅助化学品 

在纺织产品的加工过程中，表面活性剂的使用相当频繁，而其中有些表面活性剂是对环境或人

体有害的环境激素，因此该标准规定：申请人应提交一份未使用下列化合物的声明：烷基酚聚氧乙

烯醚（APEOs）、直链烷基苯磺酸盐（LAS）、双（氢化牛油烷基）二甲基氯化铵（DTDMAC）、

二硬脂基二甲基氯化铵（DSDMAC）、二（硬化牛油）二甲基氯化铵（DHTDMAC）、乙二胺四乙

酸脂（EDTA）和二乙基三胺五乙酸脂（DTPA），包括也未作为任何油剂或处方的一部分。 

2.3.6 清洗剂、织物柔软剂和络合剂 

该标准规定：在每一湿处理工序，至少 95%（重量百分比）以上的所使用的清洗剂、织物柔软

剂和络合剂可在废水处理厂被充分地降解或消化。 

所谓“充分地生物分解或降解”已在上述与纤维和纱线用助剂和整理剂有关的条文中作了定义，

该标准规定：申请人应提交适当的文件、安全数据单、检测报告和/或声明，注明检测方法及满足上

述要求的检测结果，以表明所有使用的清洗剂、织物柔软剂和络合剂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3.7 漂白剂 

传统的氯漂工艺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因而必须加以控制。该标准规定在通常情况下，漂

白废水中 AOX 排放量应控制在 40mg Cl/kg 以下，但在下列情况下，可控制在 100mg Cl/kg 以下： 

-亚麻和其它韧皮纤维， 

-聚合度在 1800 以下，最终产品为白色的棉纤维。 

评判方法：如果未使用氯漂工艺，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份未使用含氯漂白剂的声明即可；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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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氯漂工艺则须提交采用 ISO 9562 或 pr EN 1485 规定的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需要说明的是，本项

条款不适用于人造纤维素纤维的生产。 

2.3.8 染料中的杂质 

该标准对所用染料中的无机杂质限量作出如下规定：银 100ppm、砷 50ppm、钡 100ppm、钙

20ppm、钴 500ppm、铬 100ppm、铜 250ppm、铁 2500ppm、汞 4ppm、锰 1000ppm、镍 200ppm、

铅 100ppm、硒 20ppm、锑 50ppm、锡 250ppm、锌 1500ppm。但对任何作为染料分子一部分的金属

（如金属络合染料和某些反应性染料等），则在评估时不必考虑上述限定值，因为上述规定只指杂

质。 

评判方法：申请人应提交一份符合要求的声明。 

 2.3.9 颜料中的杂质 

申请人应提交一份符合下列要求的声明，表明所用颜料中的无机杂质含量未超过下列限量标

准：砷 50ppm、钡 100ppm、钙 50ppm、铬 100ppm、汞 25ppm、铅 100ppm、硒 100ppm、锑

250ppm、锌 1000ppm。 

2.3.10 铬媒染色 

该标准规定不允许使用铬媒染料，因此申请人应提交一份未使用的声明。 

2.3.11 金属络合染料 

如果使用含铜、铬或镍的金属络合染料，应区分下列两种情况： 

(a)  印染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废水处理系统 

若染纤维素纤维，处方中每一种金属络合染料排入废水处理系统（不管是厂 

内还是厂外）的量应低于 20%。对所有其它的染色工序，处方中每一种金属络合染料排入废水处理

系统（不管是厂内还是厂外）的量应低于 7%。 

(b)  印染废水经处理排入废水处理系统 

处理后排入废水的金属含量不得超过：Cu 75mg/kg（纤维、纱或织物）、Cr 50mg/kg、Ni 

75mg/kg。 

上述两项要求的审核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一份未使用的声明，也可提交采用下列测试方法的

证明文件和检测报告：ISO 8288（测 Cu、Ni），ISO 9174 或 prEN1233（测 Cr）。 

2.3.12 偶氮染料 

可能裂解出任何下列芳香胺之一的偶氮染料均不得使用： 

4-氨基联苯 (92-67-1) 

联苯胺 (92-87-5) 

4-氯-邻甲基胺 (95-69-2) 

2-萘胺 (91-59-8) 

邻氨基偶氮甲苯 (97-56-3) 

2-氨基-4-硝基甲苯 (99-55-8) 

对氯苯胺 (106-47-8) 

2,4-二氨基苯甲醚 (61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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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77-9) 

3,3'-二氯联苯胺 (91-94-1)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90-4) 

3,3'-二甲基联苯胺 (119-93-7) 

3,3'-二甲基-4,4'-二氨基二苯甲烷 (838-88-0) 

2-甲氧基-5-甲基苯胺 (120-71-8) 

3,3'-二氯-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14-4) 

4,4'-二氨基联苯醚 (101-80-4)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139-65-1) 

邻甲基苯胺 (95-53-4) 

2,4-二氨基甲苯 (95-80-7) 

2,4,5-三甲基苯胺 (137-17-7) 

对苯基偶氮苯胺/对氨基偶氮苯 (60-09-3) 

邻氨基苯甲醚/2-甲氧基苯胺 (90-04-0) 
审核方法：申请人应提交一份未使用这类染料的声明。这份声明的依据是采用下列测试方法标

准和限定值：德国方法 B-82.02 或法国方法 XP G 08-014，30ppm。（注：检测结果显示有 4-氨基偶

氮苯存在时，有可能是假阳性结果，需做进一步的确认）。 

2.3.13 致癌、致突变或对生殖系统有毒害的染料 

    标准中划分了两种情况，一是某些染料直接具有致癌性，二是某些致癌、致突变或对生殖系统有

毒害的危险物质可能被用于染料中。因此，该标准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未使用下列两类染料的声

明： 

(a)  不得使用下列染料： 

C.I.碱性红 9 

C.I.分散蓝 1 

C.I.酸性红 26 

C.I.碱性紫 14 

C.I.分散橙 11 

C.I.直接黑 38 

C.I.直接蓝 6 

C.I.直接红 28 

C.I.分散黄 3 

(b)  当下列危险物品被指定使用或可能被指定使用在染料或染料制剂中时，其含量不得超过 0.1%。 

R40（有致癌性而限用）。 

R45（可致癌）。 

R46（可引起遗传性损害）。 

R49（可引起吸入性致癌） 

R60（可降低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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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1（可损害胎儿健康）。 

R62（有可能降低生育能力）。 

R63（有可能损害胎儿健康）。 

R68（有可能引起多种不可逆的危害）。 

有关与危险物质分类号相对应的化学物质名称参见欧盟指令 67/548/EEC（1967 年 6 月 27 日）

中有关危险物质的分类、包装和标识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及其修订版。 

2.3.14 具有潜在致敏性的染料 

该标准规定：下列染料因对人体有潜在的致敏性而只有在染色纤维、纱线或织物的耐汗渍（酸

性和碱性）色牢度至少为 4 级时才能使用，这与目前常见的只规定某一限定值而不考虑色牢度的评

判方法有很大的差别： 

分散蓝 3 C.I. 61 505 

分散蓝 7 C.I. 62 500 

分散蓝 26 C.I. 63 305 

分散蓝 35  

分散蓝 102  

分散蓝 106  

分散蓝 124  

分散橙 1 C.I. 11 080 

分散橙 3 C.I. 11 005 

分散橙 37  

分散橙 76（以前称橙 37）  

分散红 1 C.I. 11 110 

分散红 11 C.I. 62 015 

分散红 17 C.I. 11 210 

分散黄 1 C.I. 10 345 

分散黄 9 C.I. 10 375 

分散黄 39  

分散黄 49  
审核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一份未使用这些染料的声明也可提交采用下列色牢度测试方法的检

测报告：ISO 105-E04（酸性和碱性，多纤维贴衬沾色评级）。 

2.3.15 聚酯用卤化载体 

不得使用卤化载体，且申请人应提交一份未使用的声明。 

2.3.16 印花 

有两条规定，第一是所使用的印花色浆不得含有超过 5%的可挥发有机化合物（VOCs：是指在

293.15K 温度下，蒸气压为 0.01kPa 或以上的任何有机化合物，以及在特定的使用条件下也具有相应

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第二是不得采用塑溶胶印花。 

审核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一份未进行印花的声明，也可提供适当的文件并随同一份声明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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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2.3.17 甲醛 

对直接与皮肤接触的产品，最终织物上的游离和部分水解的甲醛含量不得超过 30ppm（注意：

这与现有的其它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它的均为 300ppm。 

该标准要求申请人要么提交一份未使用含甲醛产品的声明，要么提供采用下列测试方法的检测

报告：EN ISO 14184-1。 

2.3.18 湿态加工的废水排放 

对染整湿态加工所排放的废水，该标准根据两种不同的情况制订了相应的标准： 

(a) 从湿态加工场所排放出的废水（不包括含脂原毛洗涤和亚麻沤麻排放的废水）经处理后排入地表

水系的，其 COD 按年平均计算应低于 25g/kg。 

审核方法：申请人须提交详细的文件和按 ISO 6060 做的检测报告，与一份符合声明一起以表明

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c) 如果废水在厂内经过处理并直接排入地表水系，则其 pH 值应在 6-9 之间（除非接受水系的 pH

值不在此范围内），且温度应低于 40℃（除非接受水系的温度高于此值）。 

审核方法：申请人须提交文件和检测报告，与一份符合声明一起以表明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2.3.19 阻燃剂 

当下列危险物质被指定使用或可能被指定使用在阻燃剂或阻燃制剂中时，其含量不得超过 0.1%

（有关与危险物质分类号相对应的化学物质名称参见欧盟指令 67/548/EEC 及其修订版）：  

R40（有致癌性而限用）， 

R45（可致癌）， 

R46（可引起遗传性损害）， 

R49（可引起吸入性致癌）， 

R50（对水生物非常毒）， 

R51（对水生物有毒）， 

R52（对水生物有害）， 

R53（对水环境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R60（可降低生育能力）， 

R61（可损害胎儿健康）， 

R62（有可能降低生育能力）， 

R63（有可能损害胎儿健康）， 

R68（有可能引起多种不可逆的危害） 

    对于那些在申请时其化学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而不再被列入上述按 R 代号分类的物质中的阻燃剂，

以及在经处理的纱或织物上阻燃剂的残留量低于 0.1%的场合，上述要求不再适用。 

审核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一份未使用阻燃剂的声明，也可以注明使用了哪一种阻燃剂并提供

文件（如安全数据单）和/或表明这些阻燃剂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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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 防缩整理 

卤化防缩物质或制剂只能用于毛条的防缩整理。申请人须提交一份未使用此类物质的声明（除

非用于毛条）。 

2.3.21 整理剂 

当下列危险物品被指定使用或可能被指定使用在整理剂或整理制剂中时，其含量不得超过 0.1%

（有关与危险物质分类号相对应的化学物质名称参见欧盟指令 67/548/EEC 及其修订版）：   

R40（有致癌性而限用）， 

R45（可致癌）， 

R46（可引起遗传性损害）， 

R49（可引起吸入性致癌）， 

R50（对水生物非常毒）， 

R51（对水生物有毒）， 

R52（对水生物有害）， 

R53（对水环境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R60（可降低生育能力）， 

R61（可损害胎儿健康）， 

R62（有可能降低生育能力）， 

R63（有可能损害胎儿健康）， 

R68（有可能引起多种不可逆的危害） 

审核方法：申请人既可提交一份未使用整理剂的声明，也可以注明使用了哪一种整理剂并提供

文件（如安全数据单）和/或表明这些整理剂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声明。 

2.3.22 关于填充材料 

    对于使用填充材料的纺织产品，该标准规定： 

(a) 由纺织纤维组成的填充材料应符合相应的纺织纤维标准。 

(b) 填充材料应满足本标准 11 条有关杀虫或生物抑制产品的要求和有关甲醛的规定。 

(c) 用于洗涤填充料（羽绒、羽毛等天然或合成纤维）的清洁剂和其它化学品应符合本标准有关辅助

化学品和有关清洁剂、织物柔软剂和络合剂的要求。 

审核方式：按相应的标准条款的规定执行。 

2.3.23 涂层、复合和薄膜产品 

    对于涂层、复合和薄膜产品，该标准规定： 

(a)  由聚氨酯制得的产品应满足本标准有关有机锡的规定和关于芳香族二异氰 

酸酯排入大气的规定。 

(b)  由聚酯制得的产品应满足本标准关于锑含量的规定和有关在聚合过程中有 

机挥发性物质排放的规定。 

上述两条条款的审核均按本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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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涂层、复合和薄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被归入或可能被归入下列危险物品分类的增塑剂或

溶剂（有关与危险物质分类号相对应的化学物质名称参见欧盟指令 67/548/EEC 及其修订版）：   

R40（有致癌性而限用）， 

R45（可致癌）， 

R46（可引起遗传性损害）， 

R49（可引起吸入性致癌）， 

R50（对水生物非常毒）， 

R51（对水生物有毒）， 

R52（对水生物有害）， 

R53（对水环境可能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R60（可降低生育能力）， 

R61（可损害胎儿健康）， 

R62（有可能降低生育能力）， 

R63（有可能损害胎儿健康）， 

R68（有可能引起多种不可逆的危害）， 

审核方法：申请人提交一份未使用这类增塑剂或溶剂的声明。 

 

 该标准还提出：在自愿的前提下，申请人会被要求提供生产厂用水、用电的详细信息，包括纺

纱、针织、机织和湿加工。 

 

2.4 性能测试标准 

下列标准适用于按相应的标准检测过的染色纱、织物或最终产品。很显然，执行下列性能测试

标准的纺织产品必须首先通过上述标准的审核。该标准包含一项尺寸稳定性条款、五项色牢度条款

和一项标签标识条款。 

2.4.1 在洗涤和烘干后尺寸的变化 

该标准规定，有关尺寸变化的信息应标示在护理标签和包装上。如果尺寸变化超过下列范围，

则需增加其它的产品信息： 

-2%（经向和纬向）可洗和可脱卸的窗帘和家具织物。 

-6%（经向和纬向）其它机织产品。 

-8%（直向和横向）其它针织产品。 

8%（直向和横向）毛圈（毛巾）织物。 

此标准条款不适用于： 

-纤维或纱线， 

-清楚标明“只可干洗”或相同意思的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 

-不可脱卸和洗涤的家具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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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方式：申请人须提交参照采用 ISO 5077 规定的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但作如下部分改进：

按产品标示的温度洗涤 3 次，每次洗涤后转笼烘干，除非产品上标明采用其它的干燥程序。在产品

标示的温度下，洗涤负载（容量）（2 或 4kg）取决于洗涤标记。如果任何一个上面所提到的限定值

被超出，应提供一份护理标签和包装和/或其它产品信息的拷贝件。 

2.4.2 耐洗色牢度 

耐洗色牢度的变色和沾色均至少为 3~4 级。（此标准条款不适用于清楚标明“只可干洗”或在正

常使用情况下有相同意思的产品、白色产品或既未染色又未印花的产品以及不可洗涤的家具织

物）。 

审核方式：申请人须提交采用下列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ISO 105 C06（按产品标示的温度，用

过硼酸盐洗衣粉单洗）。 

2.4.3 耐汗渍色牢度（酸性、碱性） 

耐汗渍色牢度（酸性、碱性）至少为 3-4 级（变色和沾色）。但当织物是由再生毛或丝含量超

过 20%的材料组成且染深色时（标准深度＞1/1），色牢度允许为 3 级。此标准条款不适用于白色产

品、既未染色又未印花的产品、家具织物、窗帘或类似的用于室内装饰的纺织品。 

审核方式：申请人须提交采用下列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ISO 105 E04（酸性和碱性，与多种纤

维织物比较）。 

2.4.4 耐湿摩色牢度 

耐湿摩色牢度至少为 2-3 级，但对用靛蓝染料染色的牛仔布允许为 2 级。此标准条款不适用于

白色或既未染色也未印花的产品。 

审核方式：申请人须提交采用 ISO 105 X12 规定的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 

2.4.5 耐干摩色牢度 

耐干摩色牢度至少为 4 级，但对用靛蓝染料染色的牛仔布允许为 3-4 级。此标准条款不适用于

白色产品、既未染色又未印花的产品、窗帘或类似的用于室内装饰的纺织品。 

审核方式：申请人须提交采用 ISO 105 X12 规定的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 

2.4.6 耐光色牢度 

对用于家具、门帘或窗帘的织物，耐光色牢度至少为 5 级，其它所有产品的耐光色牢度至少为

4 级。但对用作家具、门帘或窗帘的织物，若是浅色（标准深度＜1/12＝，且由超过 20%的羊毛或

其它蛋白质纤维、或超过 20%的丝、或超过 20%的亚麻或其它韧皮纤维材料制成的，允许为 4 级。

此项要求不适用于床罩、床垫套、或内衣裤。 

审核方式：申请人提交采用 ISO 105 B02 规定的测试方法的检测报告。 

2.4.7 出现在 Eco-label 标签上的信息 

Eco-label 的 Box 2 上应包含下列内容： 

-减少水污染 

-危险物质被限制 

-涵盖整个生产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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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申请人须提交一个印有标签的产品包装样品以及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声明。  

 

3 结语 

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新推出的欧共体针对纺织产品的 Eco-label 标签标准是迄今为止最严格

的纺织品生态标准，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纺织品国际贸易中崇尚“绿色”的发展趋势，也是国际

纺织品消费市场追求“绿色”的必然结果。 

欧盟的“生态标签”（Eco-label）发展至今已近十年，涉及的产品门类已包括纺织品服装、油

漆、纸巾、土壤改良产品、餐具清洗剂、床垫、鞋类、洗衣用品、复印纸、冰箱、洗碗机、灯泡、

餐具手洗清洁剂、各种清洁用品、硬地板、个人台式电脑、手提电脑、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十九个大

类。欧盟建立该体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有利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角度，把与人们生活和环境休戚

相关的各类产品的生产纳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而推进和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它积极的一

面。当然，从消极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在构筑新的贸易技术壁垒。但问题是这种“绿色

壁垒”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和消费潮流为导向的，单纯的消极抱怨或观望只会坐失良

机、自我淘汰。 

目前，申请授权使用 Eco-label 生态标签还只是产品生产厂家的自愿行为，相关的生态标准也

不是强制性的标准，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厂家或贸易商意识到申

请授权使用某些生态标签对于他们拓展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可以起到十分特殊的作用。

如有的生产厂家希望以此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从而培育自己的市场，有的希望通过加贴生态标签来

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能力，也有的希望以此来提高自己产品的知名度。目前，欧盟的 Eco-label 标签

已不仅在欧盟内部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在国际贸易领域中也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

中尤以纺织品贸易为最。中国已经加入国际贸易组织，中国与欧盟的正在迅速成为重要的贸易伙

伴，努力满足客户的要求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市场份额。 

欧盟 Eco-label 标签的授权使用是由各成员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核的，但标准规定的各项检测

工作则是由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检验机构完成的。有一点必须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新颁布的

欧盟纺织品 Eco-label 生态标准中有许多条款的审核是以申请人的自我声明或自己提供相关的证明文

件为基础的，这就要求申请人必须严格遵循诚信原则，这与我们在初级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司

空见惯的假冒伪劣、不讲信誉的种种现象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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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简称
REACH) 

（The Registration,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of Chemicals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mpact on Business ） 
 

导言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法规,简称 REACH，于 12 月 18 日在欧盟议会和其下

属委员会获得通过,并且在 2006 年 12 月 30 日在欧盟官方刊物上公开发布,该法规将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 

REACH 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化学品管制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具有广泛性的管理程序，可以作

为其它国家的相关立法蓝本。.中国已经在寻求引入相关法规的可能性。 

 

这个研讨会提及了 REACH 法规产生的相关背景，以及 REACH 是如何工作的。REACH 专门成

立了欧洲化学品机构，该机构作为欧盟新的业务部门将执行 REACH 的管理职责,直到 2008 年开始

工作，具体运作方式，尚不得而知。 

 

REACH 概要 

 

REACH 是根本性的，同时也非常简明。REACH 的基本原则是如果一家公司在欧盟生产化学

品，或者任何人进口化学品到欧盟，他们必须了解： 

 

• 那些化学品的用途是什么， 

• 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 对主管部门提供一份风险评估报告，来证明所包含的任何风险已经被确认，理解和掌控。 

 

简而言之，企业必须为化学品相关的经营活动负责。 

 

  在简单的观念背后，是一项长达 849 页的法案，另外还有 700 页覆盖决定化学品的物理化学特

性，毒性及环境影响的标准方法，取代了现有的 40 多项法规。 

 

为什么要出台 REACH？ 

 

欧洲现有的关于化学品的规定不统一，新的化学品须经严格的检查，同时绝大多数现有化学品

不知道数量情况，直到其副作用引起公从注意，出了现危害事件才开始展开调查，例如汽油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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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来自绝缘材料及汽车元件的石棉会导致间皮瘤，乙烯基氯化物会引发

PVC 操作工人的肝肿瘤，还有更多的例子。  

 

对于现有化学品的使用的责任到现在为止由成员国负责， 每个国家在一些化合物上出台相应的

规定。这个反应导致为公众的政治越来越关心的化学品安全问题实际上没有落到实处，90 年代开始

起的一些化学品相关数据评估没有完成。显然，这个局面不能继续下去，需要一个新的化学品法规

另起炉灶。 

 

程序始于化学品白皮书， 一个发表于 2001 年的 2 月 27 日经广泛协商的文件。仅仅过了 5 年零

9 个月，经过更为广泛的征求意见，出台了 REACH 法规，并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获得通过。 

 

 

REACH-总论 

 

首先要明确的是，REACH 是一个规则。一个规则在欧盟的官方刊物上刊登后在每个成员国成

为法规。它成为成文法，没有经成员国的进一步执行和解释，同时在所有的成员国生效。作为遍及

欧洲的通行法律：REACH 将于 2007 年 6 月 1 日在欧盟所有成员国生效。 

 

REACH 替代了现有的 40 项欧盟的规定，很多关于决定化学毒性，物理化学特性的具体方法保

持不变。新的内容是强调了基于风险所要求作的评估，而非仅仅提供说明性数据，导入了一个更具

交互式特点的流程，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化学品相关的活动（或非活动），并且可以被追踪，符合

相关规范。欧盟关于化妆品的规定率先引入职业风险评估机制来保证公众安全：REACH 将这一准

则扩展到所有的化学品，明确制造商要承担评估责任，来证明所制造或进口的化学品可以安全使

用，最终的处理不会对健康和环境造成影响。 

 

REACH- 目标 

 

REACH 法规有两个主要目标和几个补充目标。 

• 首先要将风险评估的责任从立法机构转移到欧盟的生产商或进口商。 

• 其次是确保从生产商/进口商到最终用户沿着供应链要有合适的信息流，以确保其安全地处理

和使用有关材料。 

• REACH 也保证追踪从供应链到制造商/进口商的信息流程，因而在评估风险的时候可以考虑

化学品的用情况。 

 

围绕这两个主要目标，还有一些补充目标，一些是直接相关的，例如一些高危害性的化学物质

的可以用含毒性更低的物质替代,要求成立生产商公会,进口商和使用者来共享不仅仅是现有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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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新的信息的开发(共同分担成本)。REACH 同样旨在尽量减少使用动物进行测试的可能性。化

妆品配方测试方法从 1995 年起被英国政府所取缔，测试成品的方法也经通过化妆品法案的第七次修

改废止。而 REACH 法规正是在英国化妆品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扩展形成的。 

 

数据共享 

 

为了执行任一项风险评估，有必要对可疑物质的危害及相关数据，连同信息披露，形成风险评

估的基础。REACH 被证明有必要这样做的理由之一，对于许多现有的化学品来说，很少有全面的

有毒性数据，更少有环境危害信息可以提供。REACH 目标之一是确定这些数据裂缝可以弥补，只

要有必要做，执行风险评估体系。产生的相应数据是 REACH 法规的一大目标。 

 

然而，这也是一个定期的目标，那就是逐步减少测试的数量，特别是动物测试应该减少。这些

是一旦 ECA 在 2008 年开始运行，根据 REACH 法规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取得这个目标的

机制分为两部分，第一是预先注册，第二是强制分摊成本，和产生新的信息的成就在物质信息交换

论坛。这是在 REACH 法规下所需要进行的第一项活动方案，如下描述： 

 

预注册 

 

REACH 对新化学品和现有化学品同等适用。所有年产量大于 10 吨的化学品在欧盟范围内被允

许销售之前，须经风险评估，由此产生的责任由生产商和进口商承担。对于新的化学品来说，这个

程序是很清晰的，必需提供风险评估相关的所有档案。然而，对于现有的化学品，有许多化学品已

经进入流通市场或在使用中。规定中明确的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在 REACH 生效日让完成所有的

注册是不可行的，也不可能因为化学品没有注册就消除它们。从人力角度，不可能产生的评估所有

的数据，它会导到经济崩溃，如果 90%以上在使用中的欧洲化学品一夜之间被取消。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REACH 提出预注册的概念。如果制造商或进口商在 ECA 对化学品进行预

注册，接下来，他们可以在欧盟范围内继续销售化学品，直到完全完成注册。预注册确保制造商和

进口商利用展期来完成注册程序。完成注册的时间表取决于物质的特性以及在欧盟范围内的年生产

量或进口量。预注册或注册的时间期限如表 1 所示。 

 

表 1 REACH 要求的注册行动 

 

日期 活    动 吨/每年 

2006 年 12 月 30 日 REACH 法规在官方刊物上发表  

2007 年 6 月 1 日 REACH 生效  

2007 年 6 月 1 日 欧洲化学品机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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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 月 1 日 新化学品注册开始  

2008 年 6 月 1 日 现有化学品预注册开始  

2008 年 12 月 1 日 预注册结束   

2009 年 1 月 1 日 制造商和进口商在欧盟数据的库的信息出版  

2009 年 2 月 1 日 开始物质信息交换论坛  

2010 年 12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大量物质 >1,000 

  对环境持续的高毒性污染的物质 >100 

  
致癌物质，诱导有机体突变物质，对繁殖有

害的物质 
>1 

2013 年 6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中等数量的物质 >100 

2018 年 6 月 1 日 注册最终期限  

  少量物质 >1 

 

对于所有在欧盟制造或进口每年大于 1 吨的物质的预注册信息如下： 

• 化学物质的名称  

• EINECS 号码 

• CAS 号码（或任何其它的身份码，如果没有 CAS 和 EINECS 代码） 

• 注册者的名称和地址 

• 联系人 

• 注册的最终期限 

• 数量 

 

这个信息将通过软件下载的方法提交给 ECA，并从 ECA 网站免费获取。这个信息将录入数据

库，称为 IUCLID5 ， 作为形成完全注册程序的基础。 

 

应着重强调预注册程序的重要性及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 6 个月的时间窗口。 

 

如果生产商和进口商希望利用展期来完成注册程序，他们必须预先注册化学品；如果不那样

做，窗口将被关闭，然后，他们生产或进口的化学品将被列入新品范围，在它们被允许合法销售前

将完全执行注册程序。简言之，它们将被剥夺销售资格，直到完成注册。 

 

物质信息交换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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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信息和成本不是一个新概念,工业企业提供法律规定所需要的数据在欧美已经有多年了.欧

盟吸取经验, 对现有化学品的成本共担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议题, 那些提供数据的公司不应该因为数据

分享而在商业上处于不利地位, 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 预注册窗口关闭后一个月, ECA 将在自已的

网站上出版所有预注册的信息及公司的相联系方式和相应的化学品。意图在于，对于具体某个化学

品有兴趣者，可以通过信息交换，共同编制相关档案，公平分担现有数据评估所产生的相关成本，

降低重复研究的可能性。 

 

REACH 法规中有一些原则，包括 SIEF 的形成和功能，及后续注册资料的提供。这些原则在

2009 年 1 月初之前不会经过测试，因此没有迹象表明其有效程度。而，基本如下所示，作为一个数

据如何共享的导向： 

 

• 提交给 SIEF 的数据应免费提供，费用由所有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分担， 如果关于费用分

摊不能达成协议，由各方平均分担， 如果有争议， ECA 在必要时进行仲裁。 

• 只要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验证。所有类型的数据都是符合标准的，包括发表的论文，内部报

告， 其它类似化合物的文稿，QSAR 数据等，  

• 现有的数据不一定要根据 GLP 或 QA、检查的方法产生， 只有符合标准。 

• 用于注册目的产生的新数据应根据 OECD 指导方针及根据 GLP。 

• 如果提议使用动物测试，开展工作前必须取得 ECA 的研究批准，这是避免这种情况:ECA 掌

握的一些 SIEF 不了解的技术测试秘密信息，使 SIEF 所提议的测试程序成为多余。例如有非

动物测试的微晶或硅测试法，同样能产生 ECA 可以接受的测试信息，而注册公会可能没有考

虑。 

• 产生新信息所发生的费用由参与的各方成员负担 

• SIEF 的参加者需要同意化学物质的分类 

• 据预测，在 SIEF 里的主要生产商将担当主导角色，尽管这不是强制的。 

 

  可以预见的是，会有许多关于每个 SIEF 的内部合作和交流，对于那些在注册程序中起带头作

用的组织或公司来说，这将成为一个耗费时间的活动。时间会证明，合作的实用性是否达到

REACH 法规设计论坛的初衷。对欧盟主要化学品生产商来说，用这种方法来响应立法要求，无论

如何，这不是一个新事物。有兴趣的要看看主要进口商，例如零售商是在 REACH 法规下如何履行

他们的义务。 

 

免除注册  

 

每个化学品生产商或进口商每年化学品数量注册下限是 1 吨， 如果他们的生产或进口的某种化学品

的数量小于 1 吨，可以免除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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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ACH 法规下有许多免除注册的规定。总体上是现有其它法规已经覆盖，另有严格规格的

产品类别，例如食品，医药品，农用化学品，放射性物质，及生物杀灭剂。化妆品部分免除注册：

没有义务要求，直到影响到人体健康的程度，但是，环境限制相关的化学成分不在其列。聚合物不

在 REACH 要求的范围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分子总体上是惰性的，但聚合物中单体含量超过 2%

或更多的, 则必须注册。同样，尽管聚合物可以免除注册，其添加剂例如可塑剂等如果要排放，则

必须注册。这是指聚合物，不是塑料或其它免除注产品。 

 

REACH 在影响人体健康方面对化妆品不作注册要求。REACH 不要求对进入到欧盟的化妆品中

包含的可能影响人体健康成分作风险评估，是因为它们已经在化妆品规定 2 里有合规要求。在化妆

品入市前，每样产品都由合格测试人员进行安全评估。 

 

化妆品的环境影响不属于这些专业评估范畴，但是，在这方面受 REACH 制约。 

 

任何化妆品的生产商每年进口化妆品超过 10 吨，需要注册这些化学品，其存在的浓度可以明确

进行分类的，或浓度大于 0.1%的(两者以低者为准)， 由此产生一个环境风险评估。这特别针对将香

波或护发产品带入欧洲的零售商和其它进口商。许多这些产品能够利用相类似的基本成分，这些产

品例如表面活性剂（钠，十二醇，天空醚，硫酸盐）的总进口量，阳离子作用剂等，跨越很大范围

的商品所含的上述成分将超过 1 吨量限，从而启动总量超过 10 吨的化学物质的 REACH 注册程序及

环境风险评估，。 

 

此外，化妆品的包装，尽管已有条款考虑，也会包括受 REACH 约束的物质。每个进口商根据

他们所进口的产品，有责任决定他们在 REACH 法规下的义务。为了决定他们应承担怎样的义务， 

进口商必须知道： 

 

• 他们进口的每件产品的年进口总量 

• 每件产品的组成 

• 包装的重量 

• 包装的组成  

 

计算所进口的每种化学品/包装的重量进口商的责任。这些数据接着会被累计成全年进口的数

量，如果任何单个化学品达到 1 吨或以上,这些物质必须申报和注册。产品销往欧盟供应商需知道这

些数据将被从他们的客户搜集。仅仅简单说说物质没有超过 1 吨的数量限制是不够的；每个进口商

每年可能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进口同一种化学品，不仅仅是指从同一个供货商渠道的进口量。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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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一个化学品-要根据 REACH 申请注册单种的化学物质，不管他们怎样进入欧盟地区-必须

向 ECA 提交注册档案。档案信息应包括化学品的物理化学特性，对动物的有害性及对环境的影响。

对于化妆品进口来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作要求。在 REACH 法规中有几个部分详述了提交注册

档案是必须提供的分门别类的信息。这是 ECA 的工作，来确保所有这些标题都已经列入，从而在进

入具体评估环节时来检查每个档案的完整性。必须强调，REACH 不是一个票箱体系，在这种意义

上，在注册获得同意前，必须完成所有的测试。这也是旧体系的一个缺陷，由此导致 REACH 的发

展，如果某项测试没有进行，注册将会遭到拒绝，不管这种测试是相关或不相关的。REACH 体系

下，法规的每个阶段的落实是很重要的，需要简单而有科学依据的有效理由，为什么一项特殊的工

对于个例是不必要或者不适当的。这个又涉及到避免不必要的工作和费用。 

 

要求的细节见 REACH 法规，可从欧盟 REACH 的网站查看或下载。 

 

REACH 规定注册的起点是 1 吨每年，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每年会有大量含有潜在危险的物质

作为商品的成分被带入欧盟地区。由此产生的规定是，如果一种物质在某种商品中的浓度非常高，

大于 0.1%,注册相关方有义务向 ECA 申报该物质的存在。商品中所含物质的决策图表如表 1 所示，

目前阶段对此没有进一步的立法举措，尽管将来 ECA 查能要求全部注册。 

 

 

注册档案 

 

  注册档案包括几个部分，首先是化学品安全报告需要提供所有年生产量或进口量大于 10 吨的制

造或进口的物质的数量。在这个文件中生产商或进口商必须针对明确的用途评估化学品的安全性。

产品生命循环的所有阶段必须提交，从制造到最终处理，包括所有通报的有疑问的化学品的使用的

评估。使用情况由供应链的下游来确定，他们有义务在根据 REACH 通知他们的供应商具体的化学

品使用的方法。通过这种途径，制造商可以在评估化学品影响及由此带来的危险时将所有的用途考

虑进去。 

 

  化学品安全报告的内容详见法规的附件 1。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化学安全评估应由具有专业能力

的经过培训的人员来进行。这不是随意指派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工作。目前，化妆品在人类健康的

风险安全方面的评估，都由合格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完成。根据 REACH，环境风险必须进行

评估。对于评估操作人员，不能仅仅由为他们有健康风险评估所需的经验，而认为其同样有资格进

行环境评估。 

 

  允许使用化学品安全报告所编制的所有信息资源，如果这个能按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资源，

例如相似化合物的数据，文摘，结构，活动数据等等， 都被允许。化学品安全评估的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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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危害评估 

人类健康危害物理化学性质评估 

环境危害评估 

PBT 和 vPvB 评估 

 

  这些评估将包含反映物质的不同用途造成的的各种影响设定，对这些设定的影响也要进行评

估。 

 

  将危害和影响的信息和风险评估结合起来是最终的阶段。这个当然将从细节上，在每一个个案

的基础上，这并不意味着应有一个额定尺度来适应用于风险评估的所有模型。建立用于风险评估的

标准是生产商的责任。只有必要的信息才会作为要求，这个在法规中有特别说明，根据附件四，“当

信息不必要时，这个事实应当在相应的化学品安全报告的标题下加以说明”。关键是要意识到完全的

流程是循环性的而非说明性的，REACH 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化学行业增加因大量不必要的测试而产

生的费用。目标是为了确保那些化学品的制告商（或欧盟化学品进口商）知道和理解化学品的特

性，和使用时产生的风险。有责任心化学品制造商实际上对于他们的产品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加拿大开始的责任照顾计划，现在被全球的化学品公司所采纳。 

 

REACH 对制造商和进口商来说意味着什么 

 

相关于进品商的一些准备和产品，REACH 对于欧盟范围内的制造商来说更为简明。 

 

一个生产商（或单个化学物质的进口商）将会知道，每年他们制造或进口多少化学品。因为这

是欧盟法规要求多年的，一个安全数据表格提供所有的危险化学品，然后他们也知道化学品与之相

关的危险。许多公司对于他们的产品都有完整的信息，但是即使是个别制造商或进口商不知道如何

获取应知的信息，一旦他们对他们的化学品进行了预注册，通过欧盟和其它公司结成合作，共享数

据。然后，他们可以根据其对于化学品数量和毒性的知识，采取联合行动，编制所需档案及进行风

险评估。 

 

  对于进口商，特别是零售商，情况要稍稍复杂一点。第一个困难来自欧盟以外的制造商可能不

愿意泄露其产品的成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成分代表着制造商的投资和商业优势。然而根据

REACH，这是进口商的责任，来确保执行，不是非欧盟的产品供应商的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在欧

盟的主要零售商从欧盟以外的制造商那里进口了大量化学物质，零售商要对所有的进口物质负责，

而非某种进口的产品。零售商也许会在一个内进口几百种不同种类的商品。每件商品会包括一些普

通的成分：例如香波，淋浴露，牙膏，家用清洁剂，清洗液，洗车用产品等会含有钠，十二醇，天

空醚，硫酸盐成分。在任何一个产品系列，可能 SLES 进口的数量会低于 1 吨的 REACH 量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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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 SLES 进入在欧盟的进口总量超交叉累计超量，也许一个零售商进口数量没有几千吨也有几

百吨。 

 

  因此对于一个零售商来说，有一个复杂的要求，他们必须准确地知道他们带入欧盟的所有产品

系列中的所有化学品。因此对于每个供应商来说，零售商必须知道： 

 

• 每年从非欧盟供应商那里购买多少产品 

• 他们所买的每件产品的成分，由此他们可以计算： 

• 他们的所有进品产品系列中每种化学成分的总量。 

 

  对于零售商或其它多种产品进口商来说仅仅从供应那里知道非 REACH 约束成分是不够的，因

为这将不是他们的全部义务。 

 

信息流 

 

  此前提到的，当提及 REACH 法规的目标时，不仅仅是 REACH 关心的识别进入欧洲市场的化

学物质特性，也注重和这些性质相关的上下游供应链的信息。 

 

  信息传递的原则媒介是材料安全数据表（SDS），这是一个法规性的要求，对于所有的单个的

物质和准备，根据欧盟分类系统可以划分为危险物品的，这些表格已经应用了好多年，其 16 个组成

部分变成了全球性通用的标准，在许多国家被采用。现有表格的目标是确定危险品的性质，建议一

个安全操作的方法，当出现事故或意外时提供基本的第一手的帮助建议。REACH 在在现有编排基

础上的第 2 和第 3 部分对于 SDS 在文字上有一些小的改动，一些大的改动将包括风险和影响信息，

将来自一个 SDS 的基础部分，不会如先前包括的。假设的影响，取决于物质的使用将和 SDS 合

并，对于危害信息，确保风险评估的元素和 SDS 合并。当然，这此新的表格有待产生，因此，现在

还不是很清楚最终的表格是什么样，假设规定，一些化学品有很多不同的用途，可能不同的 SDS 将

适用不同的用途。 

 

  并非所有的物质和制品都需要法定一个法律规定的 SDS，如果产品没有分类，不会导致在工作

地点影响或控制限制，如果没有属于产品分类上的物质，这种情况下 SDS 并非一个法定的文件，这

是在许多公司的普通的实践，SDS 所要求的所有产品的前提是这个需要根据 REACH 被期待进行。 

 

  商品也不必要提供 SDS。但是根据 REACH 有一个要求，商品的中某一物质含量很高时必须告

知下游的供应商和接受者。如果一件商品包括下列任何特性的物质，例如可以致癌的，诱导有机体

突变的物质，有害生殖健康的物质，或对环境持续，积聚式的或高毒性危害的，如果其在商品中的



 104

中的重量>0.1%必须提醒供应链上的接收者，及应消费者要求告知。必须提供化学物质的名称，及

确保其安全使用的充分信息。 

 

行动 

 

  在 REACH 程序中的这个阶段，直到 2008 年 6 月 1 日，公司方需要注意信息收集的程序。制造

或进口的化学品的知识是必要的，如果这不是立即可取的，必须建立体系，确保这些信息的可获取

性。化学品的下游用户通知其欧盟供应商，他们制造的化学品的使用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使用情况

可惟在注册程序时考虑。 

 

  下游使用者使其供应商知道他们还想使用化学品也是很必要的。很清楚的是，许多大的供应商

将不会完全地支持他们的投资组合注册，利用机会去专注于核心产品，使他们产生最大的利润空

间。保证供应的连续性将是上下游供应链信息交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结论 

 

  REACH 法规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在欧盟化学品管控方式上是革命性的。REACH 仅适用

于欧盟地区的化学品生产商和进口商，不管化学品是怎样入市路径。化学品在使用，处理过程中可

能对人类及环境造成的危害的评估责任，由生产商和进口商承担。风险评估必须提交给欧洲化学品

机构, 这是欧盟新近成立的机构, 是 REACH 法规的配套机构，负责 REACH 政策及行政管理。

REACH 的目标是强化欧盟范围内化学品的管控，是体现过去的 20 年欧盟立法特征的在物品风险管

理方面的法理方面的逻辑结果。它代表了源于责任照顾计划的，主要化学品生产商行业自控活动的

一个顶点。REACH 的相关要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欧洲的一些大的化学品生产所达到。 

 

化妆品在人类健康要求上根据 REACH 免除注册，但在包装和及其使用对环境影响 方面受

REACH 制约。化妆品成分当然要作为化学物质受控，要符合 REACH 法规。 

 

  欧盟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在 2008 年 6 月 1 日前，必须尽快开始收集信息及建立确保他们获取信息

的体系，做好注册的前期工作。这些预注化学品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可以充分利用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的 6 个月的展期窗口，完成注册程序，直到 2018 年 6 月 1 日，完成小量、低毒物质的注

册。如果失去预注机会，后果将是严重的，化学品将被视作新品，在欧盟入市前必须全部完成注册

程序。如果这类有注册要求的化学品已经在销售，必须马上撤回，直到注册完成。 

  REACH 包括知识和信息，这是一些大型的及责任较强的化学品公司正在做，并且做了很多年

的，代表了化学品有效管理的一个步骤，及其相关责任的归属-相对于立法机构来说，企业将担负起

更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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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国际环保纺织协会标准 Oeko-Tex Standard 100/200 
 

国际环保纺织协会由欧洲和日本的 14 家知名的纺织研究所和检验所组成。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期，“纺织品中的毒物”和其他耸人听闻的负面报道很普遍，并不加区分地将纺织品生产中所采用

的化学品视为危害健康的。为了满足消费者和公众对没有健康危害的纺织品的需求，奥地利纺织研

究院和德国海恩斯坦研究院开发了 Oeko-Tex Standard 100 标准。  

根据纺织品的用途，Oeko-Tex Standard 100 对被检验的纺织品分为四个产品类别，服用对象皮

肤的敏感程度越高，皮肤接触纺织品的面积越大，对产品的人类生态学要求就越高。 

Oeko-Tex Standard 100 自 1992 年首版发布以来至今十多年来，国际环保纺织协会每年都对标

准确定的极限值进行重新评估和改进，标准中限制化学物质的种类逐渐增加，其 2008 版的考核指标

见表 4.4 

 

表 4.4 Oeko-Tex Standard 100 对纺织产品的分类考核指标 

产品类别 
婴幼儿类

(年龄在 36
个月以内) 

直接接触皮肤类 非直接接触皮肤类 装饰材料类 

pH 值 1  

 4.0-7.5 4.0-7.5 4.0-9.0 4.0-9.0 
甲醛[ppm] 

Law 112 n.d.2 75 300 300 
可萃取重金属[ppm] 
Sb 锑 30.0 30.0 30.0  
As 砷 0.2 1.0 1.0 1.0 
Pb 铅 3 0.2 1.0 4 1.0 4 1.0 4 
Cd 镉 0.1 0.1 0.1 0.1 
Cr 铬 1.0 2.0 2.0 2.0 
Cr (VI) 低于最小检出量 5 
Co 钴 1.0 4.0 4.0 4.0 
Cu 铜 25.0 50.0 4 50.0 4 50.0 4 
Ni 镍 6 1.0 4.0 4.0 4.0 
Hg 汞 0.02 0.02 0.02 0.02 
杀虫剂[ppm] 7 
总含量(包括 PCP/TeCP) 8 0.5 1.0 1.0 1.0 
含氯苯酚[ppm] 
五氯苯酚 (PCP) 0.05 0.5 0.5 0.5 
2,3,5,6-四氯苯酚 0.05 0.5 0.5 0.5 
邻苯二甲酸盐[%] 9   
DINP,DNOP,DEHP, 
DIDP,BBP 8 总量 

0.1  

DEHP,BBP,DBP 8总量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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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锡化合物[ppm] 
TBT 0.5 1.0 1.0 1.0 
DBT 1.0  
其他化学残留物[ppm] 
临苯基苯酚 (OPP) 50.0 100.0 100.0 100.0 
芳胺 8,10 无 5 
染料 
可分解芳香胺 8 禁用 5 
致癌物质 8 禁用 5 
致敏物质 8 禁用 5 
其他 8 禁用 5 
氯化苯和甲苯[ppm] 8 
总量 1.0 1.0 1.0 1.0 
生物活性产品 
 无 11  
阻燃产品 
一般阻燃产品 无 11  
PBB,TRIS,TEPA, 
pentaBDE, octaBDE 8 

禁用 
 

色牢度（沾色） 
耐水 3 3 3 3 
耐酸汗 3-4 3-4 3-4 3-4 
耐碱汗 3-4 3-4 3-4 3-4 
耐干摩擦 12,13 4 4 4 4 
耐唾液 良好  
挥发性物质[mg/m2] 14 
甲醛 [50-00-0] 0.1 0.1 0.1 0.1 
甲苯 [108-88-3] 0.1 0.1 0.1 0.1 
苯乙烯 [100-42-5] 0.005 0.005 0.005 0.005 
乙烯基环乙烯 [100-40-3] 0.002 0.002 0.002 0.002 
4-苯基环乙烯 
[4994-16-5] 

0.03 0.03 0.03 0.03 

丁二烯 [106-99-0] 0.002 0.002 0.002 0.002 
氯乙烯 [75-01-4] 0.002 0.002 0.002 0.002 
芳香烃化合物 0.3 0.3 0.3 0.3 
有机挥发物 0.5 0.5 0.5 0.5 
异味 
一般 无异常气味 15 
SNV 195 651 14 (修订版) 3 3 3 3 
禁用纤维 
石棉 禁用 

1. 对于在进一步加工时必须湿整理的产品，其pH值在4.0~10.5；对于4.装饰材料类中的皮革产品，

涂层或复合产品，其pH值可在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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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日本法规112测试方法的规定，未检出等同于<20ppm，即吸光率小于0.05 resp。 

3. 禁止使用铅和含铅化合物。 

4. 对无机材料制成的装饰物，没有要求。 

5. 限量：Cr（VI）0.5ppm， 芳香胺20ppm，染料50ppm。 

6. 包括EC-Directive 94/27/EC的要求。 

7. 只针对天然纤维 

8. 各物质见表4.5 

9. 针对涂层产品，热塑溶胶印花，弹性泡沫材料和塑料装饰品。 

10. 针对所有含有聚亚胺酯的材料。 

11.  除Oeko-Tex认可的整理外，列表请见http://www.oeko-tex.com。 

12. 对wash out的产品不做要求。 

13. 对于涂料，还原染料和硫化染料，干摩擦色牢度最低为3级。 

14. 针对不能用于服装的地毯，床垫，泡沫塑料和大型涂层产品。 

15.  没有发霉、汽油、鱼腥、芳香烃类或香水的气味。 

 

表4.5 有害物质列表 

禁用杀虫剂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CAS 号 
2,4,5-T  2,4,5-涕 93-76-5  
2,4-D  2,4-D  94-75-7  
Azinophosmethyl  甲基谷赛昂（谷硫磷） 86-50-0  
Azinophosethyl  乙基谷赛昂 2642-71-9  
Aldrine  艾氏剂 309-00-2  
Bromophos-ethyl  乙基溴硫磷 4824-78-6  
Captafol  敌菌丹 2425-06-1  
Carbaryl  甲萘威 63-25-2  
Chlordane  氯丹 57-74-9  
Chlordimeform  氯苯甲脒,氯二甲脒 1970-95-9  
Chlorfenvinphos  毒虫畏,杀螟威 470-90-6  
Coumaphos  香豆磷,蝇毒磷,库马福司 56-72-4  
Cyfluthrin  氟氯氰菊酯,百树菊酯 68359-37-5  
Cyhalothrin  (RS)- 氟氯氰菊酯 91465-08-6  
Cypermethrin  氯氰菊酯,腈二氯苯醚菊酯 52315-07-8  
DEF  三硫代磷酸三丁酯 78-48-8  
Deltamethrin  溴氰菊酯 52918-63-5  
DDD  DDD 53-19-0, 72-54-8  
DDE  DDE 3424-82-6, 72-55-9  
DDT  DDT 50-29-3, 789-02-6  
Diazinon  二嗪磷,敌匹硫磷 33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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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lorprop  2,4-滴丙酸 120-36-2  
Dicrotophos  百治磷 141-66-2  
Dieldrine  狄氏剂 60-57-1  
Dimethoate  乐果 60-51-5  
Dinoseb and salts  地乐酚,二硝丁酚,2-(1-甲基正丙基)-

4,6-二硝基苯酚及其盐类 
88-85-7  

Endosulfan, α-  硫丹 α- 959-98-8 
Endosulfan, β-  硫丹 β- 33213-65-9  
Endrine  异狄氏剂 72-20-8  
Esfenvalerate  氰戊菊酯 66230-04-4  
Fenvalerate  杀灭菊酯,氰戊菊酯 51630-58-1  
Heptachlor  七氯 76-44-8  
Heptachloroepoxide  七氯环氧物 1024-57-3  
Hexachlorobenzene  六氯代苯 118-74-1  
Hexachlorcyclohexane, α 六氯代环己烷（六六六）α,β,γ 319-84-6  
Hexachlorcyclohexane, β  319-85-7  
Hexachlorcyclohexane, γ  319-86-8  
Isodrine 异艾氏剂 465-73-6 
Kelevane 克来范 4234-79-1 
Kepone 开蓬,十氯酮 143-50-0 
Lindane  高丙体六六六(α,β) 58-89-9  
Malathion  马拉硫磷 121-75-5  
MCPA  2-甲基-4-氯苯氧乙酸 94-74-6  
MCPB  2-甲基-4-氯苯氧丁酸 94-81-5  
Mecoprop  2-甲基-4-氯苯氧丙酸 93-65-2  
Metamidophos  甲胺磷 10265-92-6  
Methoxychlor  甲氧滴滴涕 72-43-5  
Mirex  灭蚁灵 2385-85-5  
Monocrotophos  久效磷 6923-22-4  
Parathion  对硫磷,硝苯硫磷酯 E-606,1605 56-38-2  
Parathion-methyl  甲基对硫磷 298-00-0  
Phosdrin/Mevinphos  速灭磷,磷君,法斯金 7786-34-7  
Perthane 乙滴涕 72-56-0 
Propethamphos  烯虫磷 31218-83-4  
Profenophos  丙溴磷 41198-08-7  
Quinalphos  喹硫磷 13593-03-8  
Strobane 氯化松节油 8001-50-1 
Telodrine 碳氯灵 297-78-9 
Toxaphene  毒杀酚 8001-35-2  
Trifluralin  氟乐灵 1582-09-8  
 
致癌芳香胺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CAS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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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  
4-Aminobiphenyl  4-氨基联苯 92-67-1 
Benzidine  联苯胺 92-87-5 
4-Chloro-o-toluidine  4-氯邻甲苯胺 95-69-2 
2-Naphthylamine  2-萘胺 91-59-8 
2 类 
o-Aminoazotoluene  邻氨基偶氮甲苯 97-56-3 
2-Amino-4-nitrotoluene  5-硝基邻甲苯胺 99-55-8 
p-Chloroaniline  对氯苯胺 106-47-8 
2,4-Diaminoanisole  2,4-二氨基苯甲醚 615-05-4 
4,4’-Diaminobiphenylmethan 4,4’-二苯氨基甲烷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101-77-9 

3.3’-Dichlorobenzidine  3,3’-二氯联苯胺 91-94-1 
3,3’-Dimethoxybenzidine  3,3’-二甲氧基联苯胺 119-90-4 
3,3’-Dimethylbenzidine  3,3’-二甲基联苯胺 119-93-7 
3,3’-Dimethyl-4,4’-  
diaminobiphenylmethane  

3,3’-二甲基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838-88-0 

p-Cresidine  3-氨基对甲苯甲醚 120-71-8 
4,4’-Methylene-bis-  
(2-chloroaniline)  

4,4’-次甲基-双-(2-氯苯胺) 101-14-4 

4,4’-Oxydianiline  4,4’-二氨基二苯醚 101-80-4 
4,4’-Thiodianiline  4,4’-二氨基二苯硫醚 139-65-1 
o-Toluidine  邻甲基苯胺 95-53-4 
2,4-Toluylendiamine  2,4-二氨基甲苯 95-80-7 
2,4,5-Trimethylaniline  2,4,5-三甲基苯胺 137-17-7 
o-Anisidine  邻氨基苯甲醚 90-04-0 
2,4-Xylidine  2,4-二甲基苯胺 95-68-1 
2,6-Xylidine  2,6-二甲基苯胺 87-62-7 
4-Aminoazobenzene  4-氨基偶氮苯 60-09-3 
 

含氯酚 

英文名称 英文缩写 中文名称 CAS 号 
Pentachlorphenol  PCP 五氯苯酚 87-86-5 
2,3,5,6-Tetrachlorphenol TeCP 2,3,5,6-四氯苯酚 935-95-5 
2,3,4,6-Tetrachlorphenol TeCP 2,3,4,6-四氯苯酚 58-90-2 
2,3,4,5-Tetrachlorphenol TeCP 2,3,4,5-四氯苯酚 4901-51-3 
 

可致癌染料 

C.I.学术名称 C.I. 结构号 CAS 号 
C.I.酸性红 26 C.I. 16 150  3761-53-3  
C.I.碱性红 9 C.I. 42 500  569-61-9 
C.I.碱性紫 14 C.I. 42 510  63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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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直接黑 38 C.I. 30 235  1937-37-7 
C.I.直接蓝 6 C.I. 22 610  2602-46-2 
C.I.直接红 28 C.I. 22 120  573-58-0 
C.I.分散蓝 1 C.I. 64 500  2475-45-8 
C.I.分散橙 11 C.I. 60 700  82-28-0  
C.I.分散黄 3 C.I. 11 855  2832-40-8 
 

可致敏染料 

C.I.学术名称 C.I. 结构号 CAS 号 
C.I.分散蓝 1  C.I. 64 500  2475-45-8 
C.I.分散蓝 3 C.I. 61 505  2475-46-9 
C.I.分散蓝 7 C.I. 62 500  3179-90-6 
C.I.分散蓝 26 C.I. 63 305    
C.I.分散蓝 35  12222-75-2 
C.I. 分散蓝 102  12222-97-8 
C.I. 分散蓝 106   12223-01-7 
C.I. 分散蓝 124   61951-51-7 
C.I. 分散棕 1   23355-64-8 
C.I. 分散橙 1  C.I. 11 080  2581-69-3 
C.I. 分散橙 3  C.I. 11 005  730-40-5 
C.I. 分散橙 37  C.I. 11 132    
C.I. 分散橙 76  C.I. 11 132    
C.I. 分散红 1  C.I. 11 110  2872-52-8 
C.I. 分散红 11  C.I. 62 015  2872-48-2 
C.I. 分散红 17  C.I. 11 210  3179-89-3 
C.I. 分散黄 1  C.I. 10 345  119-15-3 
C.I. 分散黄 3  C.I. 11 855  2832-40-8 
C.I. 分散黄 9  C.I. 10 375  6373-73-5 
C.I. 分散黄 39     
C.I. 分散黄 49     
 

其他禁用染料 

C.I.学术名称 C.I. 结构号 CAS 号 
C.I. 分散黄 23  C.I. 26 070  6250-23-3 
C.I. 分散橙 149    85136-74-9 
 

限制使用的氯化苯和氯化甲苯名录 

英文名 中文名 
Dichlorobenzenes  二氯苯 
Trichlorobenzenes  三氯苯 
Tetrachlorobenzenes  四氯苯 
Pentachlorobenzenes  五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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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chlorobenzene  六氯苯 
Chlorotoluenes  氯甲苯 
Dichlorotoluenes  二氯甲苯 
Trichlorotoluenes  三氯甲苯 
Tetrachlorotoluenes  四氯甲苯 
Pentachlorotoluene  五氯甲苯 

禁用阻燃剂 

英文名称 英文缩写 中文名称 CAS 号 
Polybrominated biphenyles  PBB 多溴联苯（多溴二苯） 59536-65-1  
Tri-(2,3-dibromopropyl)-
phosphate  

TRIS 三-(2,3-二溴丙基)磷酸盐 126-72-7  

Tris-(aziridinyl)-
phosphinoxide)  

TEPA 三-(氮杂环丙烯基)-氧化膦 545-55-1 

Pentabromodiphenylether  pentaBDE 五溴联苯醚（五溴二苯醚） 32534-81-9  
Octabromodiphenylether  octaBDE  八溴联苯醚（八溴二苯醚） 32536-52-0  

禁用邻苯二甲酸酯 

英文名称 英文缩写 中文名称 CAS 号  
Di-iso-nonylphtalate  DINP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28553-12-0  
Di-n-octylphthalate DNO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117-84-0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117-81-7  

Diisodecylphthalate  DIDP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26761-40-0  
Butylbenzylphthalate  BBP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85-68-7  
Dibutuylphthalate  DB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84-74-2  
 

Oeko-Tex Standard 200 是 Oeko-Tex Standard 100 中考核指标的检测方法， 

它规定： 

1 pH 值的测定 

按欧盟标准 EN1413(溶液 B)的规定测定样品的 pH 值。 

 

2 甲醛的测定 

作为惯例，首先必须进行定性试验，以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定量测定。定性试验在半定量分析

的条件下，在样品的水和硫酸萃取液中同时进行。在产品含乙二醛的情况下，为避免因干扰而得出

错误的结果，应使用与甲醛有特异反应的试剂。 

根据 2008 年版 Oeko—Tex 标准 100 的规定，样品的甲醛含量只控制游离和部分可释放甲醛的

总量。因此，其定量测定方法被规定为按日本法规“有害物质一包含家用产品在内的控制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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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2”规定的方法进行。根据这个方法，用乙酰丙酮显色、分光光度计测定水萃取液中游离和部

分可释放甲醛的总含量。 

 

3 可萃取重金属的测定 

列入控制范围的可萃取重金属包括：锑(Sb)、砷(As)、铅(Pb)、镉()、铬(Cr)、铬(Cr )、铜

(Cu)、钴(Co)、镍(Ni)和汞(Hg)。其中，汞检测只适用于由天然纤维或其混纺织物；而砷的检测只适

用于天然材料(含木材)和金属辅料。 

可萃取重金属的方法用 ISO 105 E04(试验溶液Ⅱ)规定的萃取液进行。对于漆过的或未漆过的金

属或电镀过的塑料制成的辅料，必须用几层惰性的、未染色的纺织品(如聚酯、聚丙烯腈)包裹起

来，以避免因刮擦、敲打或震动引起样品的磨损，从而使测定结果偏离真实的情况。萃取液的定量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AAS)和／或等离子发射光谱(ICP)法，铬(Cr )的测定则采用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

法(UV—VIS)。 

 

4 杀虫剂含量测定 

规定萃取液经纯化后用 GC—MSD 或 GC—ECD 方法测定。 

从分析的技术角度看，绝大部分杀虫剂含氯，可以很方便地用 GC—ECD 技术得出准确的测定

结果。对不含氯的杀虫剂也可用 GC—MSD 方法获得理想的定量结果。但是，要在同一或较少几种

分析条件下同时分离分析杀虫剂显然是有困难的。这会对分析检测带来很大的麻烦，分析时间也会

大大延长，而且对测试仪器和人员的要求也显著提高。由于目前尚无统一的检测方法标准，凡是适

用的仪器和方法均可采用。 

 

5 含氯酚和 OPP 含量的测定 

测定样品中的五氯苯酚(PCP)、2，3，5，6 一四氯苯酚(TeCP)或邻苯基苯酚(OPP)的含量采用气

相色谱法(GC)，检测器可用质谱(MSD)或电子捕获检测器(ECD)。对纺织铺地织物，只测定由羊毛

或其混纺物组成的绒面部分的 PCP、TeCP 和 OPP 含量(相对于纺织铺地织物总量的含量)。 

 

6 人类生态毒害染料的检测 

6．1 在还原条件下能裂解出 MAK Ⅲ 1 类和 2 类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的检测 Oeko—Tex 标准 200

规定：测试按下列德国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法§35 LMBG 中的官方试验方法进行： 

· §35 LMBG 82．02—2 

· §35 LMBG 82．02—3(皮革) 

· §35 LMBG 82．02—4(聚酯) 

6．2 致癌染料的检测 

根据欧盟指令 67／548 附录 VI 的规定(最新修订一指令 91／325)和指令 76／769／EWG 附录

1(最新修订一指令 1999／43／EG)，有 7 种染料被列入致癌染料的范围。这些染料分属酸性、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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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直接和分散染料。事实上，目前并无成熟的标准检测方法用于这 7 种染料的同时检测， Oeko—

Tex 标准 200 推荐的方法为色谱法(包括 GC 和 HPLC)。但又告知，尚有部分染料的检测方法正在评

估之中。 

6．3 致敏染料的检测 

列入限用致敏染料范围的染料有 20 种，由于其中的分散橙 76 就是以前的分散橙 37，故实际限

用的致敏染料为 19 种，且全为分散染料。Oeko—Tex 标准 200 对这些染料的分析方法只是表述为：

萃取出的染料用色谱法，通过与参比物质对比进行鉴别。 

目前国际上并无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而一些大的专业检验机构所采用的方法都是以德国的一

项标准草案(DIN NMP 512)为基础，经过研究和修改后形成自己的检测方法，它们在具体的技术细

节上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些检测方法主要采用 HPLC、LC—MSD 和 TLC 技术，其中最为成熟的

是 LC—MSD 技术。致敏染料检测的技术关键和难点在于经色谱分离后相关组分的鉴别，至今未能

有合适的检测方法标准出台的原因也在于此。 

 

7 氯化有机载体的检测 

先用有机溶剂萃取纺织材料，随后将萃取液纯化后用气相色谱分析(MSD 或 ECD 检测)。虽尚

无检测方法标准，但采用 GC—MSD 或 GC—ECD 方法在技术上无太大的难度。 

 

8 PVC 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类)含量的测定 

  按 1999 年 7 月 12 13 的欧共体决定(1999／815／EC)，部分用作 PVC 增塑剂的邻苯二甲酸酯类

被归入对婴幼儿健康有危险的物质。Oeko—Tex 标准 200 规定 PVC 增塑剂的检测方法为：先用有机

溶剂萃取所测的纺织材料，随后将萃取液纯化后用气相色谱分析(MSD 检测)。 

 

9 有机锡化合物含量的测定有机锡化合物的测定方法 

  先用按 ISO 105 E04(溶液Ⅱ)规定配制的人工酸性汗液萃取纺织品，随后用四乙基硼酸盐衍生

化，用气相色谱法分析纯化过的萃取液检测，检测器为 MSD。 

 

10 色牢度的测定 

在所有 Oeko—Tex 标准 100 规定的色牢度测试中，只测试贴衬织物的沾色色牢度，且使用单纤

维的贴衬织物。试验的执行和评级的基本方法为 ISO 105 A01 和 ISO105 A03。 

· 耐水洗色牢度测定按 ISO 105 E01 执行 

· 耐酸性和碱性色牢度测定按 ISO 105 E04 执行 

· 耐干摩色牢度测定按 ISO 105 X12 执行 

· 耐唾液和汗液色牢度测定按§35 LMBG 82．10-1(抗唾液和汗液染色玩具的测试)执行，且只针

对产品分类为 I 类的产品(婴幼儿用品)，金属辅料除外。本标准不规定详细的牢度等级，对测试结果

的评判只给出下列表述：对唾液和汗液坚牢或对唾液和汗液不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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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挥发物的测定 

本项目适用于按 Oeko—Tex 标准 100 产品分类的 I～ Ⅳ类，且含合成材料涂层的产品测试。这

些材料可能含有部分未反应的单体，主要为甲醛、挥发性单体和有气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11．1 释放至空气中的甲醛的定量测定测定在一规定尺寸的箱体中，用规定面积的样品进行。样品

在有一定交换速率的不含甲醛的空气中达到平衡。在气流持续流动的情况下，抽取一定量空气作为

样品，其中所含的甲醛被一测试溶液定量地吸收。被吸收的甲醛的定量测定，按前述有关游离和部

分释放的甲醛含量的测定方法规定进行。 

11．2 GC—MSD 测定挥发性和有气味化合物测定下列挥发性和／或有气味的化合物含量： 

(1)单体 

甲苯  

苯乙烯  

乙烯基环己烷 

4 一苯基环己烷 

丁二烯 

氯乙烯 

(2)总量 

芳香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测定用规定面积的样品进行，在一规定尺寸的箱体中。样品在有一

定交换速率的经调温调湿的空气中达到平衡，在气流持续流动的情况下，抽取一定量空气作为样

品，并且通过一吸附剂。用适当的溶剂萃取解析，萃取液中上述提及的组分含量用 GC—MSD 测

定。 

 

12 可感觉气味的测试 

所谓可感觉气味实际上是一种定性的概念，首先无法也无需判断它是哪种物质产生的，其次对

强度的判断也是以主观的感觉为依据的，不存在一个明确的量值。Oeko—Tex 标准 100 和 Oeko—

Tex 标准 200 中将产品分成两大类，并确定了不同的气味测试方法。 

12．1 气味测试 

铺地纺织品、床垫、泡沫和非成衣用大型涂层物品，制作完成后，铺地纺织品或多或少地会散

发出可感觉的气味。这种气味是这一新产品所固有的、有代表性的原始的气味，并且通常会在几周

后消失。由于大量的化合物可能产生气味，因而可感觉气味测试可以作为仪器分析的有价值的补

充。 

气味测试参照 SNV 195 651 执行，在一封闭的系统内，测试试样气味的扩散。应注意样品储存

后和在递送过程中的时间、温度和湿度。至少应有 6 人独立地鉴定气味的强度，并且用不同的等级

对强度进行分等。其中 1 为没有气味；2 为轻微的气味；3 为可以忍受的气味；4 为令人讨厌的气

味；5 为无法忍受的气味。通常，中间等级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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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其他物品的气味测试 

除了那些按 12．1 进行气味测试的物品之外的所有物品都进行可感觉气味的测试。这一测试必

须在拿到样品之后，在其他测试开始之前立即进行，若有必要，可先将样品置于一提高温度的密闭

系统中储存后再做测试。若检测出下述气味，则按 Oeko—Tex 标准 100 所进行的进一步测试都不应

再继续进行： 

· 霉 

· 高沸石油馏分(色浆) 

· 鱼腥(永久定形整理) 

· 芳香烃(载体等) 

必须注意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带人的气味(油脂、染料)和有气味的东西(如芳香剂)，在可感觉气味

的测试中不得被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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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相关网站网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http://www.sac.gov.cn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http://www.iso.org 

 

国际毛纺织组织（IWTO）：http://www.iwto.org 

 

国际人造纤维标准化局（BISFA）：http://www.bisfa.org 

 

羊绒和驼绒制造商协会（CCMI）：http://www.cashmere.org 

  查阅 CCMI 推荐的羊绒含量分析实验室 

 

国际环保纺织协会：http://www.oeko-tex.com 

  查阅生态纺织品标准和有害物质限定 

 

世界标准服务网（WSSN）：http://www.wssn.net 

是一个可以在世界范围登陆的关于世界各标准化组织的网络。通过它的成员网站，WSSN 提供

关于国际的，地区的和国家的标准化活动和相关活动的信息。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http://www.astm.org 

ASTM 标准分以下六种类型： 

  (1)标准试验方法(Standard Test Method) 

  它是为鉴定、检测和评估材料、产品、系统或服务的质量、特性及参数等指标而采用的规

定程序。 

(2)标准规范(Standard Specification) 

它对材料、产品、系统，或项目提出技术要求并给出具体说明，同时还提出了满足技术要

求而应采用的程序。 

(3)标准惯例(Standard Practice)  

它对一种或多种特定的操作或功能给予说明，但不产生测试结果的程序。 

(4)标准术语(Standard Terminology)  

它对名词进行描述或定义，符号、缩略语、首字缩写进行说明。 

(5)标准指南(Standard Guide)  

它对某一系列进行选择或对用法进行说明，但不介绍具体实施方法。 

(6)标准分类(Class．fication)  

它根据其来源、组成、性能或用途，对材料、产品、系统，或特定服务进行区分和归类。 



 117

 

美国纺织品服用性能测试方法基本采用 ASTM 标准 

 

美国纺织化学家与印染家协会（AATCC）：http://www.aatcc.org 

美国纺织品染色牢度及纤维成分分析测试方法基本采用 AATCC 标准。 

 

美国服装和鞋产品协会（AAFA）： http://www.apparelandfootwear.org 

查阅美国标签法（Labelling Act）和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CPSIA）。 

 

欧盟法律平台（Eur-Lex）： http://eur-lex.europa.eu/en/index.htm 

 

英国贸易标准协会：http://www.tradingstandards.gov.uk/advice/advice-busines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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